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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5 May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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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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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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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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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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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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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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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商局局長蔡瑩璧女士， J.P.
MISS YVONNE CHOI YING-PIK,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 J.P.
MRS REBECCA LAI KO WING-YEE,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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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水務設施（修訂）規例》 ............... 106/99

《1999 年擄拐和管養兒童（締約方） (修訂 )令》 ... 108/99

《1999 年法定語文 (根據第 4D 條修改文本）令》 ... 109/99

《1999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修訂附表 2）（第 3 號）

公告》 ................................. 110/99

《1999 年儲稅券（利率）（第 3 號）公告》 ....... 111/99

《1999 年銀行業條例（修訂附表）公告》 ......... 112/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Waterwork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106/99

Child Abduction and Custody (Parties to Convention)
(Amendment) Order 1999 ............................. 108/99

Official Languages (Alteration of Text Under Section 4D)
Order 1999............................................... 109/99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No. 3) Notice 1999.................................... 1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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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3)
Notice 1999 .............................................. 111/99

Bank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Notice 1999 .............................................. 112/99

提交文件

第 124 號 ─ 職業訓練局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度年報

第 125 號 ─ 回應一九九九年二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號報告書

的政府覆文

第 126 號 ─ 回應一九九九年二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一號報告書

的政府覆文

Sessional Papers

No. 124 ─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7/1998

No. 125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30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February
1999

No. 126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31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February
1999

主席：會議開始。首先有幾篇發言。按照《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6)款，就

向本會提交的文件及附屬法例所作出的發言，不容辯論。政務司司長會就回

應一九九九年二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及三十一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

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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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回應一九九九年二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及三十一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s in response to Report Nos. 30 and 31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February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今天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兩份政府覆文，是回應政府帳目

委員會第 30 號和第 31 號報告書的。覆文載述政府因應報告書的結論和建議

而採取的措施。

委員會按照一貫的做法，從審計署署長兩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中，

選取了 15個事項進行詳細研究。委員會對其中 13個事項所作的結論和建議，

全部載於委員會的上述報告書內。至於其餘兩個事項，政府會繼續與委員會

衷誠合作，協助委員會完成有關的審議工作。雖然審計報告書尚有其他 9 個

事項並不包括在委員會詳細研究之列，但有關的決策局和部門亦須按照審計

署署長的建議，採取跟進措施，並定期提交進度報告。此外，庫務局會監察

和統籌每半年就這些事項提交進度報告的工作，並會把這些報告提交審計署

署長審閱，以便必要時作進一步調查。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這個問責制

度足可確保政府積極跟進每項善用公帑的建議。

本年 2 月 10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李家祥議員向本會提交報告書，並

在席上發言。李議員當時的發言，環繞 3 個主題，我想在這裏逐一回應。

李議員提出的第一個主題是，政府應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善用人力

資源。關於這點，在本年 3 月 10 日，李議員動議辯論“公務員文化及效率”

時，各位議員已經進行一番熱烈的討論。我們同意議員對政府的期望，特別

是當私營機構，為應付經濟嚴重衰退而正經歷艱辛調整過程之際，政府必須

改善管理文化，以更少資源，發揮更大效益。從我們建議的公務員體制改革，

足見我們推行改革的決心，我們正就改革諮詢員工。

在 3 月 10 日的議案辯論中，我們已就“公務員文化及效率”的議題，詳

細交代政府的立場，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公布公務員體制改革建議時，亦

已清楚解釋改革的原則、目標和範圍；因此，今天下午我不打算在這裏加以

複述，我只想回應一下委員會報告書所提出的某些事項。

審計署署長在第 31 號審計報告書中指出，3 個部門的戶外工作人員的監

察管理制度有欠健全。我想告訴大家，一如政府覆文所載，各有關部門的首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11

長已經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向違規員工作出紀律處分、採取有效措施

來監管戶外工作人員的表現，以及因應不斷轉變的需求，重新調配人手。

委員會認為其他部門在監管戶外工作人員方面，亦可能出現類似問題，

我們也有相類的看法。因此，政府針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跟進行動，並不局

限於 3 個有關部門。我們已即時對政府各部門督導戶外工作人員的情況展開

調查，並要求所有部門首長徹底檢討現行的戶外工作人員的監管制度。各部

門現已完成有關檢討，並表示這方面已有穩妥的監管制度。不過，經過這次

檢討，有不少部門首長都認為有需要引進現代化電子儀器、推行新措施和修

訂規則，不斷革新監管制度。公務員事務局在研究檢討結果後，已 手擬備

一套新指引，確保各部門能遵循劃一的標準，監管戶外工作人員。

我們明白，要善用有限的公共資源，必須從多方面 手。為此，行政長

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推行資源增值計劃，相信各位議員近月來已聽過

不少有關這項計劃的進展情況。財政司司長公布 1999 年政府財政預算案時，

也概述了政府為提高公營服務質素而進一步採取的措施。我們在 3 月 31 日對

本會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作出回應時，亦承諾政府會竭盡所能，達到這方面的

目標。政務司司長更特別提到政府在外判、公司化和改變資助安排等方面將

會採取有效的措施。不過，我深知這些措施必須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才可

以收到成效。我期望在未來多個月內，繼續就這些工作與立法會進行積極和

有用的討論。

李議員提出的第二個主題，是政府土地和產業的使用必須妥為規劃。他

促請政府產業策略小組積極推展郵政總局的搬遷計劃。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

證，對於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的規劃，政府一向非常重視，務求“地盡其

用”。以郵政總局為例，由於受到規劃和發展方面的種種限制，我們尚未能

為郵政總局物色新址。這正好說明，搬遷公共設施往往會涉及很多複雜的因

素。為確保類似搬遷計劃由高層人員作出決定，令工作協調得當，以及能為

一切有關土地使用的事宜提供政策上的指引，庫務局局長已由 1997 年 11 月

起親自出任政府產業策略小組的主席。到目前為止，我們共物色了 68 幅總面

積達 100 公頃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打算在未來 5 年內撥作重新發展用

途。此外，政府產業署現正為所有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設立一個綜合電腦

資料庫，有關工作可望在今年年底完成。

我們已根據委員會的建議，積極檢討在政府樓宇內設置食堂的政策。結

果，我們決定關閉設於灣仔政府部門聯用辦公大樓的 3 個食堂。我們現正評

估是否有需要保留其餘 117 個食堂，如果沒有充分理由保留這些食堂，我們

便會把食堂關閉，並把騰出的地方轉作辦公室及有關用途。至於那些基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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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上有需要而必須保留的食堂，則會受到嚴格的監管。整項檢討工作預計

在本年年中完成，我們會告知委員會有關的進展情況。

李議員提出的第三個主題，是政府有必要向立法會交代公帑的運用，這

其實也是委員會經常審議的課題。多年來，政府已經與立法機關建立緊密的

合作關係，力求達到善用公帑的共同目標。我們在往年提交政府覆文時，也

曾向各位議員保證，我們定會堅守兩大原則，即公共財政須由立法會監管，

以及政府須向公眾交代的原則。我們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文件，不

論是內容或是形式，都已有所改善，讓財委會在作出決定前能掌握更多資料。

此外，我們已設立一個監察制度，確保政府積極跟進經財委會及屬下小組委

員會討論後所須處理的工作。不過，我們有時候也難免會有疏忽的地方，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建造工程便是一個例子。基於這個原因，庫務局局長

已經承諾，日後進行大型政府工程時，如果出現重大的工程延誤、成本超支，

或跟撥款申請所述情況有任何嚴重偏差之處，都會主動向財委會報告。

關於問責一點，李議員建議政府檢討財務會計常規，以便及時披露所需

的資料，供立法會議員審議。李議員在 3 月 24 日就 1999 年財政預算案辯論

發言時，詳述了他認為現行公共財政會計制度須檢討的範疇。政府也明白有

需要以最適當的方式擬備帳目，以切合不斷轉變的要求。我們曾在 1994 年檢

討政府的財政報告制度，當時的結論是，政府暫時不宜仿效私營機構的做法，

採用完全應計制會計方式。不過，我們同意有需要重新研究這個問題，所以

我們已成立一個由庫務局局長擔任主席的專責小組，進行這項工作。

主席，公元 2000 年即將來臨，政府內部以及各主要服務機構正採取各項

措施，確保所有系統和設備都符合 2000 年數位標準，各位議員一定會非常關

注上述工作的進展情況。我們已在政府覆文內，詳述政府各部門所採取的整

套措施，以及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為了密切監察工作進度而訂立的程序。

在今年年中，我們會向委員會匯報有關工作的進展。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和各委員不辭勞苦，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我謹衷

心致謝，政府定會繼續與委員會充分合作。

主席：吳靄儀議員、李卓人議員、何俊仁議員及庫務局局長會分別就《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即在 3 月 31 日提交本會省覽的附屬法例，向

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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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with your permission, I wish to
make a short address on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in
my capacit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which has been taken over by
the Bills Committee on Revenue Bill 1999.

Members are aware that the Order is a temporary measure to give effect to
most of the revenue proposals in the 1999-2000 Budget and has already come
into force on 1 April 1999.  The Order includes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venue Bill 1999 which are still under deliberation by the relevant Bills
Committee.  Without going into the contents of the Order, I only wish to draw
Members' attention to a question of principle about the Order which has caused
some debate among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and indeed, the Bills
Committee.

As stated in the long title of the Ordinance,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is to protect the revenue of Hong Kong.  This
purpose was affirmed by the then Attorney General in 1974 when the Ordinance
was amended.  Members have, therefore, questioned whether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egislative intent and the spirit of the Ordinance to make a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er which includes proposals which are not required for
that purpose, or are indeed criminal penalties.  Some members do not accept
that the adjustment of criminal penalt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revenu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Ordinance.  However, there is no collective view on the
matter.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has given
notice to move a number of motions to amend the Order.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re also aware of the legal advic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uld either support or reject the Order
in its entirety.  In other words, the legislature may only pass a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34(2) of Cap. 1 to repeal but not to amend only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er.  Subsequently, the proposed amendment of Mr Albert HO has been
ruled against by you, Madam President, and the Bills Committee was duly
notified.  No other proposals to amend the Order had been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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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these are my short remarks on the Order.  Thank you.

李卓人議員：主席，就《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我和本會的法

律顧問曾質疑收入保障令部分內容違反《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的使用範圍，

我認為有必要在今天大會上申述有關觀點，以立此存照。

《公共收入保障條例》於 1927 年制定，該條例的目的是要保障香港的稅

收。1974 年 12 月 18 日前立法局二讀辯論《1974 年公共收入保障（修訂）條

例草案》時，非官守議員張奧偉先生曾發言，質疑政府除了以收入保障令提

前實施酒稅、煙稅及首次汽車登記稅等必須即時實施稅收建議外，還透過收

入保障令提前實施諸如車輛牌照費、商業登記費等並不迫切實施的年度稅

收；張議員發言時清楚指出，該條例的唯一目的是保障政府不致出現逃稅的

情況導致有稅收上的損失，而不是用來架空立法機關決定稅收的權力，或為

了方便政府進行稅收工作。

當時張奧偉議員更指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不會接受將《公共收入保

障條例》應用在非迫切實施的年度收入項目上”，因此議員要求政府在議會

上作出保證，不會將《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用於並非為了保障政府收入的項

目上，而當天律政司在回應時，明確給予議員以上所要求的保證。

我認為在解釋法律所給予的權限時，必須考慮該條例的詳題主旨、立法

歷史及行政機關曾經就法例如何引用所作出的明確承諾；而根據我的理解，

收入保障令不能用於提前實施非迫切的政府收入建議。

我認為《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所載各項收入建議，均超越

了《公共收入保障條例》所述防止因逃稅而令政府損失稅收的目的。政府應

該等待有關的立法建議獲得本會通過後，才將有關收入建議生效實施，而並

非偷步行事。庫務局局長曾經表示，在過去 25 年，政府十分廣泛地使用收入

保障令，提前實施稅收建議。就此，我希望再次指出，過去立法機關並無質

疑政府的做法，並不表示這樣做，便一定合法和合理。

另一問題是，根據本會法律顧問的意見，今次收入保障令內最少有關定

額罰款的項目，在法律上不屬於收入保障令的使用範圍。我相信，無論政府

怎樣理解，均應該尊重立法會法律顧問的觀點。因此，我要求政府在今後不

再將罰款等項目放入收入保障令中。

最後，由今次事件可以看出，政府當局就實施財政預算案的時間及立法

程序等事宜，完全未有事前跟本會取得共識，例如哪些類別的稅收可以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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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哪些是必須得到本會通過才可以實施？這些問題是不應該由政府單方

面決定，否則會嚴重損害稅收建議必須獲立法會通過的重要憲制原則。我要

求政府當局盡快和本會議員作出討論，共同研究未來財政預算案的實施方式

和程序等問題，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何俊仁議員：主席，今年政府決定以綜合條例草案形式提交財政預算案中的

建議，而行政長官則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作出了《1999 年公共收入保

障（收入）令》。然而，政府這種做法引起不少議員的質疑。我曾嘗試向立

法會提出 4 項決議案，希望藉此可以糾正收入保障令部分不妥當之處。可惜，

卻因為這些決議案超越了立法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1 章第 34(2)條可修訂該令

的權力範圍，而被主席裁決為不能夠提出。雖然如此，我仍然希望提出對這

收入保障令的一些質疑及意見，希望政府能夠慎重參考及考慮。

    第一，我們認為這綜合保障令違背了 1994 年前律政司向立法局所作出

的口頭承諾。《公共收入保障條例》（香港法例第 120 章）的詳題述明，這

條例旨在保障香港的稅收，而在 1994 年 12 月《1994 年公共收入保障（修訂）

條例草案》二讀辯論時，非官守議員張奧偉先生發言指出，該條例的唯一目

的是保障政府稅收不會減少，絕不應該意圖用於架空立法局的決定和方便政

府易於收稅，他繼續指出條例的形式雖然屬一般性，但是條例的目的是非常

清晰的，便是要保障政府的稅收不會減少，而非官守議員亦不會接受將《公

共收入保障條例》用於非迫切實施的年度收入項目上。因此，他們要求政府作

出保證，這條例除了用於保障政府稅收之外，並無其他目的。前律政司繼而向

立法局作出了以下保證：“除非確實為了保障稅收，否則政府不會使用該條

例。”

    上述資料清楚指出，《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的立法原意，在於規限政府

用於保障香港的稅收，而該等稅收必須即時實施，以防止納稅人有可能避稅，

令政府收入受損。由於這類稅收的實施有其迫切性，因此所指向的應該是酒

稅、煙稅、柴油稅或首次汽車登記稅等稅收項目，而不應該包括一些並不迫

切實施的政府一般收入項目。雖然前律政司於 1994 年所作的承諾，在政府而

言，可以說並無一定的法律效力，但在收入保障令委員會上，庫務局局長俞

宗怡女士曾經表示該承諾仍然有效。故此，本人認為政府在執行有關政策和

制定這收入保障令時，必須尊重及履行前律政司向立法局所作出的承諾。

    今次政府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所發出的收入保障令中所包含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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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未符合條例所規定的“保障政府稅收，防止避稅”的原則，而且更違

背了前律政司在 1994 年向立法局作出的承諾，因此，我認為政府這次提交的

收入保障令是不適當的。

    政府解釋，《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2 條規定，行政長官可作出命令，

使該條例或決議的所有條文在該命令有限期內具有十足法律效力。既然政府

今年決定以綜合條例草案形式提交，因此，該命令必須列出該條例草案的全

部條文，政府是別無選擇的。我認為單靠這一條文所賦予的權限是不能夠圓

滿地解釋為何政府違背以前所作出的承諾，亦不能解釋我剛才所提出的質

疑。

    第二，我要提出將提高交通違例定額罰款包括在收入保障令之內，亦是

違反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鑑於交通違例定額罰款是涉及刑事性的罰則，在

立法會還未審議和三讀通過《1999 年公共收入保障（修訂）條例草案》之前，

如果行政長官根據《公共收入保障條例》第 2 條而命令該等罰則即時生效，

我們認為很可能是違反了《基本法》中有關人權的條文及《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第 383 章）有關刑事制裁的追溯性的規定。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12(1)條述明：“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

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

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若政府以行政命令調高涉及刑事

罪行的罰款，在概念上事實是使法律在未正式通過前提前生效，並且相信及

期望有關法例將來會獲得立法會通過，因此在概念上及原則上，使一些帶有

刑事性的罰則，在將來通過後產生有追溯力的效果。當然，政府解釋法例本

身是即時生效的，而政府亦認為這條文已賦予行政長官可命令即時生效的權

力，行政長官行使這權力時，亦無須依賴日後所通過的法律，所以並沒有違

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但是，我認為即使在技術上，行政

長官是可行使該權力，制定法令，不經立法會三讀通過法例，便可使一些刑

事罪行的罰則生效，但這種做法非常危險，違反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政府

是必須檢討這種做法，並重申不會予以濫用。作為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政

府是絕對不應該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隨便使一些有刑罰性的條文生效的。

    我期望當政府日後運用《公共收入保障（收入）令》時，必會考慮剛才

我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以及如果有政策上的改變，應該正如李卓人議員所

建議，向立法會諮詢及公布有關修改政策的內容。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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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peak on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 Order was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31 March and has come into force since 1 April 1999.
The Order has given full force and effect of law to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venue Bill 1999 which are scheduled to it.  The Revenue Bill 1999 covers all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required to implement the revenue proposals
announc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the 1999-2000 Budget, including both
revenue concessions and revenue-raising measures.

The Order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s made under section 2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Cap. 120).  This section stipulates that:

"If the Chief Executive approves of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a bill or resolution whereby, if such bill or resolution were to
become law:

(a) any duty, tax, fee, rate or other item of revenue would be imposed,
removed or altered; or

(b) any allowance, in respect of a duty, tax, fee, rate or other item of
revenue would be granted, altered or removed; or

(c) any administrative or general provisions in relation to a duty, tax,
fee, rate or other item of revenue would be enacted, altered or
removed,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make an order giving full force and effect of law
to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or resolution so long as such order remains
in force."

President, I wish to draw attention to four key terms used in this section of
the Ordinance, namely, "altered or removed", "other item of revenue", "full
force and effect of law", and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Altered" means either increase or decrease while "removed" means
deleted.  The use of these words in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puts it beyond any doubt that it is lawful and legal for a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er made under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to cov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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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which sets out both revenue concessions and revenue-raising measures.
Therefore,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which
includes both revenue concessions and revenue-raising measures, is entirel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The second key term used in section 2 of the Ordinance is "other item of
revenue".  The word "revenue" is not defined in the Ordinance.  As such, the
word bears its ordinary meaning, that is, income or "the annual income of a
government or state, from all sources, out of which public expenses are met".
This quote is taken from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93 Vol II.
This meaning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the object of the Ordinance which, as the
title clearly suggests, is to protect public revenue.  Furthermore, under section
3 of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Cap. 2), it is stated that "any moneys raised
or receiv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Government shall form part of the general
revenue".  Therefore, it is entirely proper and legal for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to include amendments relating to fixed
penalties for traffic offences, because fixed penalties constitute an income or
revenue to the Government.

I turn to the third key term in section 2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namely "full force and effect of law".  An order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has full force and effect of law as soon as it is implemented.
Therefore,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retrospectivity on the ground that a
measure is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ate stipulated in an order before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covered by the ord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inclusion of the amendment on fixed penalties for traffic offences is full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including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in the Basic
Law and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The amendment does not
introduce a new offence, it merely provides for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s of fixed
penalties on existing offences.  The amendment is prospective, and not
retrospective, as the increases in fixed penalties will only be applied to traffic
offences which occur after the increases have taken legal effect.  Therefore, it
does not contravene Article 12(1) in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which states that "No one shall be held guilty of any criminal offence on account
of any act or omission which did not constitute a criminal offence, under Hong
Kong or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committed.  Nor shall a
heavier penalty be imposed than the one that was applicable at the time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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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offence was committed".

I turn now to the last key term appearing in section 2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namely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The
precision of this term is such that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Revenue)
Order 1999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to include every provision in the
Revenue Bill 1999, including the few measures which are to take effect on a date
later than 1 April.

President, apart from being 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the Order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is year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long-standing practice adop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accepted by the legislature.  For the l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the revenue
proposals announced by successive Financial Secretaries in each year's budget
have been given legal effect by means of orders made under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before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amendments were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ure.  These orders included revenue-raising measures as well as
revenue concessions, amendments relating to penalties, and measures which
came into effect at a date much later than 1 April.  The legislature of the day,
including the Unofficia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itting in 1974-75
who sought and obtained the then Attorney General's assurance on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 Ordinance, accepted all the orders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without any query.  The Order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is year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orders made in 1975 and in all the subsequent years.

President, in closing, I wish to state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
Revenue Protection Ordinance is to protect government revenu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implement revenue proposals are being
considered by this Council.  Any order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is intended
to be a provisional and temporary measure.  It does not limit the Council's
prerogative in scrutinizing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on revenue proposals, nor
does it violate the principle that all such amendments have to be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ure.

Thank you.

主席：質詢。我想提醒議員，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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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大約佔 12 至 15 分鐘。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應盡量精簡，不應提出多於

一項問題或發表議論，因為這樣是不合乎《議事規則》第 26 條的。

在我請一位議員提出他的主體質詢後，有意就這項質詢提出補充質詢的

議員請按下座位前的“要求發言”按鈕。

議員如想提出跟進質詢要求澄清，或提出規程問題，請起立示意，待我

請他發言才發言。

主席：第一項質詢。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入境事務處拒絕發出入境簽證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Refusal to Grant Entry Visas

1. 李永達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在審批持有“回美紙”及中國護照的人士所提出的入境簽證申請方

面，入境事務處採取的政策及準則為何；

(b) 入境事務處為何於上月拒絕 11 名持有“回美紙”及中國護照並計

劃來港出席國際研討會的人士所提出的入境簽證申請；該處在作出

有關決定時，有否考慮拒絕讓該等人士來港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會否

產生負面影響；及

(c) 香港在回歸前的入境政策與回歸後的入境政策是否一致；若然，該

11 名人士當中曾於香港回歸前獲准入境的人士，為何現在被入境事

務處拒絕發出入境簽證；若否，詳情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持有回美紙及中國護照的人士必須獲得簽證或入境許可才可來港。

每宗入境申請都是按個別情況考慮，並由入境事務處處長根據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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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決定是否批准。

(b) 該 11 名持有回美證及中國護照人士的入境申請被拒，原因是入境事

務處處長認為批准他們入境並不符合香港的利益。在作出這個決定

前，入境事務處處長已考慮所有有關因素，包括拒絕他們入境會否

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構成負面影響。他認為他的決定並不會對香港的

國際形象構成負面影響。

(c) 香港的入境政策在回歸前與回歸後都是一致的。該 11 名申請者當

中，有數名曾在回歸前獲准入境，但卻在上月被拒，原因是每宗入

境申請都是按個別情況考慮，並根據當時的情況決定是否批准。

李永達議員：主席，在主要答覆的 (c)段中，保安局局長承認在被拒入境的 11

名申請者當中，有數名是曾在回歸前獲准入境的，她解釋那是因為當局須按

個別情況作出考慮。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特區政府強調入境政策在

回歸前後是沒有改變，局長便應作出更詳細解釋，說明這數名申請者為何被

拒絕入境，否則便只會令本地和外國社會以為香港在回歸之後，入境政策和

言論自由已被收緊。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想在此解釋一下入境政策的運作。我們絕對不是根據

有關的人所持的是何種證件，或是他以往曾否到過香港來作決定的，其中的

原因是很明顯的，因為如果我們說凡持有某類證件或以往曾到香港的人便可

以入境，那麼在入境控制方面便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漏洞，例如犯罪集團可以

利用一些持有某類證件的人，或是經常出入某地方的人從事非法活動。因此，

本港的入境事務處與全世界的入境部門一樣，每當接獲一宗入境申請時，便

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而考慮的因素當然包括有關的人是持何種證件、他

可否返回原來的地方（例如他是否有回程機票或原來地方的入境許可等）、

他來港的目的、從事何種活動等。基本上，本港的入境事務處與全世界的入

境部門一樣，在作出判斷時是要看看批准有關的人來港對香港是否有裨益。

這一個宗旨和政策，不論是回歸前後均沒有改變。我曾向入境事務處處長瞭

解過，他在研究了這 11 宗申請後，認為批准他們入境對香港並無裨益，因此

便拒絕了他們的申請。

司徒華議員：主席女士，保安局局長在主要答覆中說，“批准他們入境並不

符合香港的利益”。我想請局長解釋一下“香港利益”是指何種利益？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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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曾提及的“公眾利益”是否相同，或是否相似？

保安局局長：主席，“公眾利益”是可以包括多方面的，亦要按個別情況來

判斷。正因如此，本港的《入境條例》並沒有就“公眾利益”下定義，而事

實上亦是沒有可能下定義的。政府在研究過多個外國政府的入境條例後，發

覺他們的入境政策與我們的是相同的，因為官員要保留很大程度的酌情權。

試以澳洲政府為例，我們曾看過其入境部門的工作報告，其中指出他們的宗

旨是很簡單的，那便是盡量從人民入境方面增加對國家的利益，但至於何謂

“國家的利益”，他們也是沒有作解釋，而必須按個別情況作考慮。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說不讓該 11 名持有回美證及中國護照的人入

境，主要原因是不符合香港的利益。所謂“不符合香港的利益”，其中是否

包括損害香港的言論自由、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甚或導致社會出現震盪等

的原因？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經說過，“公眾利益”是可以包括多方面考慮

的。我可以很確實的回答楊議員，我已從入境事務處處長方面瞭解過，拒絕

他們入境，與言論自由絕對無關，亦不是擔心他們會在香港造成巨大震盪。

舉例來說，其他政府在考慮公眾利益時，他們所須考慮的因素可能包括安全

理由，甚至是其政府與一些外國政府的外交關係，又或是其他理由。在這一

次的個案中，入境事務處處長在考慮過每一位申請者來港的目的和將會從事

的活動後，認為如果批准他們來港對香港並不會有裨益，所以便拒絕批准他

們入境。

何俊仁議員：主席，這 11 名被拒入境的人，在年齡、學歷、職業等方面，均

有不同的背景：他們有些是學者，有些是專業人士，亦有些是學生；其中有

些曾經來港，亦有些是從未到過香港的。他們唯一相同之處便是 11 人在同一

時間申請來港，以及他們同是異見人士。換言之，我國中央政府並不喜歡他

們的意見，甚至不容許他們返回國內（即大陸）。另一個共同之處是，他們

這次是一起來參加一個研討會，研討中國民主的未來。正因如此，外界很多

評論便認為他們今次被拒，是因為特區政府不想他們來港發表一些令中央政

府不悅的言論，否則這 11 名申請者是沒有可能在同一時間被拒絕的。對於這

種質疑，局長不知有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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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想首先解釋一點，政府一向的政策，是不會就個案進

行討論的。何議員剛才對這 11 名申請者被拒絕入境的原因作出了很多推測，

亦對他們的背景作出了評論；政府是不會公開參與這些討論，亦不會評論這

些推測的。我只可以強調，入境事務處處長在考慮過所有情況後，作出了誠

實和公平的決定，而有關決定與何議員所提到的言論自由是絕對無關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問保安局局長，入境事務處在考慮是否符合

香港的利益時，曾諮詢過哪些政府部門的人？例如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否諮詢

保安局局長你本人、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及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才就

是否符合香港的利益作出決定？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想解釋《入境條例》的運作。入境事務處處長所行使

的是行政權力，而在行使該行政權力時，他是有很大的酌情權的。該等酌情

權以往在法庭已被覆核過，而法庭亦作出了很多裁決。總括來說，法庭的裁

決均指出入境事務處處長只要是誠實和公平地執行其任務，他是無須解釋理

由的。當然，在這一次的個案中，入境事務處處長在執行任務前的確曾諮詢

有關部門，但至於是諮詢了哪些部門和官員，我認為是不適宜透露的。最重

要的一點是，在他作出決定之前，他個人必須是已考慮了所有因素，而不是

以某一位官員的意見取代他本人的意見。

主席：李卓人議員，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我是很具體地問局長，入境事務處是否曾諮詢 3 位

官員，包括保安局局長、董建華先生和陳方安生女士，我希望局長能清楚答

覆是否曾諮詢上述 3 人。

主席：李議員，你可以坐下。你的質詢內是有提及這點的，而保安局局長亦

好像已回答你的質詢，但為了清晰起見，請保安局局長重複剛才的答覆。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已回答了李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剛才說在作出決定之

前，入境事務處處長是曾諮詢過有關的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至於有關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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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官員的詳細資料，我認為是屬於內部機密，不適宜透露。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的 (c)段表示，香港的入境政策在回歸前後是一

致的，而 (b)段又指出該 11 人被拒入境是因為不符合香港的利益。我的補充

質詢是，既然回歸前後的入境政策是一致的，我想保安局局長解釋一下，香

港的利益在回歸前後又是否相同？例如在回歸前是英國的利益，回歸之後又

是否須顧及中國的利益？有關的官員   ─   無論曾諮詢哪些官員   ─   他

們在考慮或提供意見時，有否提及以前英國的利益是甚麼，現在中國的利益

又是甚麼？

保安局局長：主席，《基本法》其實已清楚陳述了，特區是有權制訂及執行

其入境政策的，所以入境事務處的官員在作出決定之前，必須考慮的自然是

香港的利益。當然，在不同的時期，亦可能須考慮當時不同的歷史或因素，

但最主要的仍是考慮香港的利益。

主席：涂議員，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的部分是，有否顧及在回歸之前是英國的利

益，但回歸之後卻是中國的利益？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已回答了涂議員的補充質詢。基本上，入境事務處處

長是按他個人的瞭解，考慮怎樣才是符合香港的利益，從而作出判斷的。至

於甚麼是符合香港的利益，他在作出判斷之前當然是會考慮到。舉例來說，

香港憲制上的地位便是有關的因素。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可否確認除了這 11 名申請者外，不論是回歸以來或

是回歸之前，事實上曾試過多次以不符合香港利益為理由，拒絕申請者入境

呢？同時，申請者一旦被拒絕入境，是否已排除了日後在不同時間、不同情

況下，有獲批准入境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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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可以確認，入境事務處每一天、每一分鐘在就每一宗

申請入境的個案作出決定時，都會考慮香港的利益的。例如今天有報章報道

入境事務處拒絕讓曾有販毒紀錄的人入境，我們也是沒有解釋其中理由的。

事實上，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約在 20 年前，入境事務處曾拒絕讓一名世界

知名的搖滾樂巨星來港，而政府當時是沒有解釋理由的。當然，該名歌星的

經理人及樂迷均表示反對，但我們認為讓一名有濫用藥物紀錄的歌星來港，

對香港是有負面影響的。不過，這並不等如說將來要是環境改變了，甚或是

當本港的吸毒問題並非如此嚴重時，該名歌星仍不會獲准來港。每一宗個案

都是可以重新考慮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答補充質詢時提到安全、外國和外交。我

想問一問局長，是否認為在這一次的個案中，有關的申請者可能是被外國利

用了？如果不是，局長為何會提到外國、外交？我想問一問局長，是否有要

求中央政府就這件事作出指示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只是舉例說明公眾利益是可以有很多方面的，例

如，我們留意到有一些案例，或是某些外國政府的處理方法，在決定是否批

准某人入境時是會考慮不同的因素的，這些因素有時候會包括安全或某一政

府與另一政府的外交關係等。不過，這些都只是例子，並非拒絕該 11 人入境

的原因。我可以向劉議員確證，入境事務處處長在作出決定之前，是有諮詢

過特區政府有關的部門和官員，但卻並無徵詢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見。

主席：各位議員，本會就這項質詢已討論超過 16 分鐘，其實，我相信實際所

用的時間還要長，因為在開始這項質詢時，技術人員忘記了按時間掣，（眾

笑）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二項質詢。

政府部門所聘合約僱員的報酬

Remunerations of Contract Staff Employ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2. 李卓人議員：主席，政府自本年 4 月 1 日起，暫停聘用長俸制公務員，

而轉以合約形式聘請僱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各政府部門計劃招聘的各個職系合約僱員的入職起薪點和服務條件

（“報酬”）為何；該等僱員的報酬與長俸制公務員的報酬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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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及

(b) 根據甚麼準則釐定政府部門聘請的合約僱員的報酬？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一向以來，政府部門為回應浮動、短期或兼

職性質的職務需求，均可以在公務員編制以外，根據中央指引，僱用短期或

臨時僱員。有關的指引於今年 1 月更新，使部門首長能有更大的靈活性運用

資源，聘請短期僱員，迅速回應市民的服務需求。

這些短期僱員有別於公務員，他們並不納入公務員編制，亦不會在公務

員職系內調動或晉陞。這些僱員如果有興趣投考公務員編制職位，須與其他

公開投考人士一併申請及競爭。

在今年 3 月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宣布，鑑於當局現正就公務員管

理體制進行廣泛的檢討和改革，我們應暫時凍結公務員編制的增長。重要服

務如須破例的，必須由部門首長向公務員事務局和庫務局提出申請。

在暫停招聘期間，部門／職系可以透過其他不會引致公務員編制增長的

方法，應付額外或新增的服務需求。例如，精簡程序聘用外間服務，或以短

期合約形式，招聘公務員編制外的僱員等。

以上交代了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政策背景。現在我就兩項提問的回覆如

下：

(a) 由今年 4 月 1 日起，部門首長如須增加短期人手，可以根據既訂的

指引以短期合約形式，招聘公務員編制以外的僱員。聘用這些短期

僱員的服務條件，不得低於《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下規

定的福利、津貼及補償，同時亦不應優於相若職級的公務員入職起

薪點。部門首長可以因應市場情況，釐定薪酬水平。如有需要，更

可以提供不超過薪酬總額 15%的約滿酬金，以吸引和招聘適當的人

選。

這些短期合約職員所擔任的工作性質、內容和服務時間，是由部門

首長為配合當時的服務需求，全權靈活制訂。故此，各部門的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的工作內容和服務條件彈性頗大，亦不能與現有的公

務員職系的聘用和服務條件作比較。

(b) 至於釐定短期合約僱員的報酬，正如上文所述，是由部門首長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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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況作出決定。

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第五段 (a)部分提到，部門首長可以因應

市場情況，釐定薪酬水平。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像查字典一般，

可以立刻看到市場情況來釐定薪酬水平。局長是否要求所有部門首長進行市

場調查；還是沒有進行調查，便隨意、任意釐定入職的薪酬水平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把找出市場薪酬水平這項工作下放給部

門首長，所以他們個別如何處理，我並沒有過問。不過，據我所知，一個例

子是，一般職系處長會通過一些專業機構，找出文書職系人員的大約市場薪

酬水平，並就這水平向各個部門發出指引。因此，在制訂這些薪酬水平時，

我們也並非純靠推測。

黃宏發議員：主席，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希望局長能夠證實一點，便是

大致上來說，有 3 類公務員：一類是長俸制公務員，例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本身；另一類是合約制公務員，例如律政司司長；第三類是一些現時稱為臨

時僱員的員工。如果他們的工作與其他公務員是一模一樣的話，政府是否可

說是巧立名目，把他們的薪酬壓低？我希望局長能夠解釋一下，如果在長俸

編制外須有臨時職位應付臨時之需的話，可以設立一些長俸編制外的職位，

然後以聘用公務員的條件，以合約方式聘請他們。我的質詢是，請局長證實

我以上所說的確是以往一向的做法；而現時新引入的招聘臨時僱員方法，事

實上是變相壓低薪酬。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這並非新事物。非公務員的職位，政府

一直以來均按需要便會進行招聘。不過，以往應用的例子可能較少。不過，

隨 時日的轉變；隨 社會改變快速；隨 市民對我們的服務需求不斷增加；

隨 我們必須小心考慮成本效益，各政府部門的確須有更大的靈活性來安排

人手處理這些工作。由於今年我們宣布了凍結公務員編制的增長，在這特殊

情況下，各部門較大規模地以非公務員合約方式安排人手工作，實際上是很

容易理解的。

主席：黃宏發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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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希望局長能夠證實我剛才所說的是以往

的做法。如果局長認同以往的做法一向如此，他便要舉例說明以前的工作跟

現在的有所不同。以往聘請員工處理同樣的工作，是否一向設立超額的職位，

又或增加更多職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工作有很多種，做的時候也有很多不同的方

法。在目前的情況下，部門首長選擇一種較富彈性的安排，是完全合理和可

以接受的。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要答覆第三段提到我們應暫時凍結公務員

編制的增長。不過，在財政司司長條例草案二讀的演辭中，我卻找不到這種

說法。財政司司長在演辭第 82 段說要“嚴格控制公務員人數增長”，是“嚴

格控制”而非“凍結”；在第 83 段他則提到“我們將暫停增聘長俸制公務員

來填補空缺和新職位。”主席女士，請問為何會改變了說法？主要答覆提到

的凍結公務員編制的增長這說法，在財政司司長演辭中的哪一段提到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在確定現時仍在檢討中的公務員體制時，

認為應該控制整體公務員編制的增長。擬採取的究竟是長俸制抑或合約制，

這當然是技術上的問題。以整個精神來說，我們希望目前能凍結編制的增長，

除非是非常特別的例外情況。當然，其中會有例外的情況，所以我們並非完

全停止聘用公務員。在有需要時，而部門首長能證實有需要破例時，我們依

然會進行招聘。

主席：何敏嘉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主要答覆第三段說要“暫時凍結公務員編制的增長”

這說法是否不正確？

主席：是否與財政司司長二讀時的演辭相比，局長所說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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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兩者是不相同的。

主席：我明白了，請你坐下，亦請局長補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字眼可能不同，但精神是一樣的。（眾笑）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局長說字眼不同，精神一樣，但“暫時凍結”跟“嚴

格控制”及“停聘長俸制僱員”根本是完全不同的。

主席：何議員，現在不是辯論，是質詢時間。局長已回答了你的問題，如果

你不滿意局長的答覆，可循其他渠道跟進。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字眼不同，精神一樣。主要答覆提到現時部門首

長會以短期合約形式聘請新的人手，但 3 月底報章報道局長說招聘政務職系

人員時可獲豁免。我想請局長證實這項報道是否屬實。如果是的話，請問這

會否導致非政務職系人員在受聘後感到自己是二等公務員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證實我們在聘用政務職系人員，例如政務

主任時，獲得政務司司長特別批准豁免。我順帶在此解釋一下原因。這主要

是由於政務主任所處理的工作的性質不適宜由臨時僱員負責，因為他們處理

的工作均涉及很多政策問題，以及很多時候均涉及機密資料。除了這些非常

特殊的考慮外，我們還有另一項考慮，便是政務職系的空缺超過 8%，較整個

公務員隊伍的空缺遠遠多出四倍。因此，我們在考慮過這些特殊情況後，給

予該職系豁免。我們認為這並不會造成不公平情況，因為整個政策已清楚指

出，如果各個職系的部門首長認為有真正需要時，是可以提出申請豁免的。

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的主要答覆沒有回答一部分的質詢，便是短期合約

僱員的薪酬與長俸制公務員的薪酬的比較為何。主要答覆只說不得低於《僱

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下規定的福利、津貼及補償，同時亦不能優於

現時公務員的入職起薪點，但短期合約僱員的薪酬與現時公務員的薪酬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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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呢？最近，我們聽聞社會福利署說會以公務員薪酬的七折來聘請這類

僱員。我們現在是否推行“七折精神”，抑或更低於七折的精神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我在主要答覆已經解釋兩者根本是不同

範圍的員工，所以是不能夠，亦不應該作出直接比較的，一般所說多少折支

薪，我相信可能是通過傳媒，大家以一個較為方便的方法來表達。現實上，

由於兩者沒有掛 ，所以不存在多少折支薪的問題。

羅致光議員：主席，李卓人議員主要質詢 (a)部分問各政府部門計劃招聘的合
約僱員的入職起薪點及服務條件為何，但局長剛才只是引述原則問題，沒有

具體回答李議員的質詢，例如究竟實際上的條件如何、有多少部門採用這個

原則，以及各不同部門的入職起薪點為何等。請問政府是不打算回答、不知

道答案，還是敷衍了事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授權的精神是，當權力授予某個機構或個別

同事後，他便要全權向公眾解釋及負責。就以目前這個例子來說，如果所訂

的薪酬過低，甚至低於市場的薪酬，便會出現一個很現實的情況，即聘請不

到人手，那麼下星期便要再次刊登招聘廣告；如果所訂的薪酬過高（當然不

能超過我們所訂的水平），便可以在下一次招聘時因應市場作出調節。我們

在中央發出指引後，便不會再就七十多個部門每一宗個案提出質疑，說提出

這條例不合理、薪酬不符合市場水平等。這些是應該交給各部門首長自行負

責的。

陳婉嫻議員：主席，社會福利署署長早陣子曾在這裏說，政府本年度不准聘

請長俸制公務員，所以他們便以非公務員的形式聘請職員。請問局長，這是

否與剛才所說的“嚴格控制”及“暫時凍結”的精神有關？社會福利署署長

曾經在這會議廳中告訴我們，由於政府不准聘請公務員，所以便以非公務員

的聘用條件、七折的薪酬來聘請職員。請問這是否跟局長剛才所說的“嚴格

控制”及“暫時凍結”有關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理解，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該提過由於今

年公務員的增長遭凍結，而他們有工作急需人手來處理，但又不能調動目前

的人手負責，所以他覺得有需要以非公務員合約方式招聘額外人手，通過這

特殊安排來提供那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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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由於我們就這項質詢已用了差不多 16 分鐘，所以現在進入

第三項質詢。

中醫藥發展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3. 陳榮燦議員：主席，有關配合本港中醫藥發展的措施，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當局有否計劃：

(a) 使用公帑培訓中藥配藥員；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b) 修訂《僱傭條例》(第 57 章 )，訂明認可中醫所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可獲接納為有效的病假證明文件；若有，何時向本會提交修訂法案；

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為了促進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政府已 手積極培訓中醫藥業

的人才。教育資助委員會已撥款予浸會大學在 1998 年開辦了一個學

士學位中醫藥課程，並會資助中文大學在 1999 學年開辦同類的課

程。這兩個課程的涵蓋範圍全面，而中藥學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這

兩個課程每年合共招生四十多人。

職業訓練局和僱員再培訓局也有計劃培訓中醫配劑員。職業訓練局

會在 2000 年開辦關於中醫配劑及製造的高級文憑課程，預計招生人

數約 20 至 40 人。僱員再培訓局會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在

今年稍後合辦一個“中藥初級配劑員證書”課程，該課程計劃招生

約 60 人。

此外，浸會大學及香港大學均以自資形式合共開辦了 3 個中藥配劑

的課程，每年共招生超過 135 人。香港大學亦正計劃在 1999 學年自

資開辦一個中醫藥劑學士學位課程。

(b) 雖然《中醫藥條例草案》仍有待立法會通過，勞工處已成立工作小

組，研究中醫註冊制度和中醫簽發的病假證明書對現行勞工法例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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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現正搜集數據及資料，並諮詢有關業界、學術機構、醫療團體

及保險業等的意見，預計可在今年稍後時間完成工作及提交報告。

屆時，政府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會研究及決定未來路向，包括是否有

需要修訂《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

陳榮燦議員：主席，本港很多人喜歡向中醫求診，例如在工聯會的 8 間醫療

所，單是去年接受中醫診症的便有接近 40 萬人次，可見市民對中醫的需求甚

殷。從主要答覆 (a)部分得知，培訓中醫配劑員的課程要在 2000 年才開辦，

學員人數只有 100 人，這數目會否過少，未能配合註冊中醫制度的實施？此

外，局長就訂明註冊中醫簽發的醫生證明書為有效病假證明文件的法案何時

呈交立法會的答覆十分不清晰，請問局長在修訂《僱傭條例》和《僱員補償

條例》方面，會否訂有初步的時間表呢？

主席：陳議員一口氣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局長，若你備有資料，為了節省

時間，請盡量回答。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會就兩項補充質詢作出回應。第一項補充質詢是

問現時開辦的中醫配劑員訓練課程所招收的學員人數是否過少。我覺得人數

是多或少，須視乎市場的需求。事實上，現時每天都有人替中醫師配劑，所

以我認為須視乎市場對專業的提升是否有進一步的需求。

    有關第二項補充質詢，由於現時我們的工作小組還未完成報告，所以未

能訂出一個確實的時間表。不過，如果認為有需要修訂這兩項條例，我們初

步的時間表是訂在下一個立法會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梁智鴻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提及一系列給中醫配劑員開辦的培訓班，

這是一件好事。請問局長這些培訓班是給新入行的配劑員，還是現職掌櫃的

人修讀呢？如果是給新入行人士修讀，那麼現職掌櫃的人有否機會接受培訓

呢？如果是給現職掌櫃的人修讀，那麼名額是否足以讓這麼多掌櫃人一起接

受培訓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所得的資料顯示，這些培訓課程基本上是公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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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不會規定是讓初入行或在職人士入讀。正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有關中

醫註冊的條例草案有待通過，所以究竟將來中醫配劑行業有多大發展空間、

有多少人願意修讀，以及將來《中醫藥條例草案》對這方面是否有專業要求，

令更多人想修讀課程，這些仍是未知之數。不過，最低限度，我們已開始提

供這方面的課程。我們很樂意隨 招生的情況，檢討是否有需要增加這些課

程的名額。

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末段說會諮詢多個團體。請問在未就這

問題作出決定前，會否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的意見？勞顧會

內有僱員和僱主的代表，而且對勞工法例有專門的知識。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會這樣做。任何有關《僱傭條例》和《僱員補

償條例》的問題，我們一般都會諮詢勞顧會的意見。

李啟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中醫藥條例草案》有待立

法會通過。我們今早在審議這條例草案時，政府說希望條例草案在 6 月獲得

通過，不過，局長現時說要在今年稍後時間才就這問題提交報告，然後研究

是否有需要修訂《僱傭條例》。請問局長，條例草案預算在 6 月通過，上述

做法是否表現出政府反應遲鈍？請問會否加速進行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據我理解，即使《中醫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也

要成立註冊制度。我所得的資料顯示，可能要在 2000 年才會進行中醫師註冊

工作。因此，我們覺得，如果有關《僱傭條例》和《僱員補償條例》的問題

能在今年內有所決定，已經可以配合《中醫藥條例草案》和中醫註冊制度的

實施。我可以向李議員保證，期間我們會與 生福利局緊密聯繫，確保兩方

面可配合工作。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要答覆 (b)部分說，要研究中醫註冊制度和

中醫簽發的病假證明書對現行勞工法例的影響。正如剛才李啟明議員所說，

我們現正審議的條例草案明顯訂明中醫是與醫生一樣的。既然與醫生的性質

相同，還要研究甚麼呢？教育統籌局是否準備作出否決，說中醫並不是醫生

呢？如果同屬醫生，何須研究呢？有關病假證明文件方面，應該順帶進行修

訂，修改為中西醫發出的病假證明文件都應該有效，那何須再作研究呢？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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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局長，既然法例已清楚載明他們是中醫醫生，為何同屬醫生卻會有不同命

運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是有需要進行研究的。當然，大原則是如果日

後為中醫師設立註冊制度，他們的地位會等同西醫，但有關中醫師簽發病假

證明書的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實行的時間表及程序。此外，《中醫藥條例草

案》訂明須設立一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可能希望就這問題制訂一

些指引。由於以往中醫師沒有發出過病假證明書，所以須考慮是否有需要制

訂一些劃一的規限，以及一些大家須共同遵守的原則等。同時，如果我們承

認中醫師所簽發的病假證明書為有效文件，我們亦須聽一聽僱主及保險業的

意見。因此，我認為原則是一個問題，但其中細節也的確須再作考慮。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請問政府可否在《中醫藥條例草案》中加入相應修

訂，原則上確認中醫師所簽發的病假證明書為有效文件？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中醫藥條例草案》是否可以就中醫師簽發病假證

明書一事加入原則性意見而沒有細節，我覺得我只可記下李議員的意見。我

一定要就此徵詢法律顧問及 生福利局的意見。

李卓人議員：主席， 生福利局局長就在局長隔鄰， 生福利局局長可否原

則上同意這做法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中醫藥條例草案》已提交立法會審議。該條

例草案是集中審議中醫師註冊的一般規則。關於其他條例的修訂，我希望可

以其他法案進行。剛才李啟明議員也提到，我們希望可以在 6 月通過《中醫

藥條例草案》，如果在現階段才加入新條文，又要再作諮詢，我擔心會延誤

該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陳國強議員：主席，現時我們準備開辦“中藥初級配劑員證書”課程，請問

局長日後會否開辦中級及高級課程；又他們的訓練為期多久？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會否開辦中級及高級課程的問題，我相信須視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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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課程的反應而定。我樂意跟進這件事，如果我有有關資料，一定會向陳議

員提供。（附件）

何秀蘭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現時勞工處有一個小組正研究日後中醫師簽

發病假證明書的規限和原則。請問局長，這些規限和原則是否因為病假證明

書由中醫或西醫簽發便有所不同？如果是沒有不同的話，為何現在還要研究

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中醫師註冊成為認可醫生始終是一件新事物。現時

的《僱傭條例》和《僱員補償條例》並沒有容許中醫簽發病假證明書。實際

上，現時我們還未有註冊中醫。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審慎行事，最少要詳細瞭

解情況，以及諮詢有關團體的意見。除了大原則外，我們必須確定在程序及

其他方面也可以做到完善後，才作出最後決定。

主席：由於時間關係，現在進入第四項質詢。

取締盜版活動

Elimination of Piracy Activities

4. 馬逢國議員：主席，關於取締盜版影音產品的製造和銷售活動，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a) 在過去 12 個月，警方與香港海關每月採取了多少次聯合行動，取締

盜版產品的製造及銷售活動；該等行動的成果為何；若在該段期間

沒有採取聯合行動，原因為何；

(b) 是否知悉有否犯罪集團在幕後操縱該等售賣盜版影音產品的活動；

及

(c) 在初步分析市民就《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諮詢文件提出的意

見後，會否考慮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香港法例第 455 章 )

的適用範圍擴大至那些受犯罪集團操縱的售賣盜版產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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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主席，

(a) 警方與海關一直是保持密切聯繫，合力打擊盜版等的侵犯知識產權

活動。至今年 3 月底為止的 12 個月內，海關及警方共採取了 4 次聯

合行動，一同掃蕩售賣盜版光碟店鋪，拘捕了 54 人，並檢獲三十五

萬多張盜版光碟及其他物品，總值超過 730 萬元。

在 1998 年，警方共轉介三百二十多宗涉嫌盜版或偽冒商標案件予海

關，當中共有四百二十多人被捕，及共搜獲 180 萬隻盜版光碟。同

年，警方亦共轉介 172 宗情報／消息予海關進行調查。在 1999 年第

一季，警方共轉介 105 宗盜版或偽冒商標案件予海關，當中有一百

四十多人被捕，亦共搜獲 64 萬隻盜版光碟。

海關會繼續全力打擊在生產和零售各個層面的侵權行為，務求更有

效保障知識產權。

警方也承諾他們會繼續支持海關在情報方面的工作，加緊調查和嚴

厲打擊任何有組織及與黑社會有關的盜版或偽冒的活動。

(b) 我們曾就盜版活動與黑社會等有組織犯罪集團有無關係，徵詢警

方。警方透露，縱然個別盜版者有黑社會背景，但是，目前並沒有

證據顯示有犯罪集團或黑社會操控盜版活動。警方認為，有別於那

些黑社會分子較為普遍參與的敲詐勒索罪行，黑社會參與盜版光碟

買賣多屬偶然事件。

(c) 工商局在 2 月底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裏提及的其中一個方案，建議

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中的特殊調查及執法權力應用於對付

盜版及偽冒商標罪行。在剛結束的公眾諮詢中，大部分對此方案發

表意見的巿民及團體都表示支持。我們會積極跟進公眾廣泛支持而

又較少爭議性的方案，並會盡快落實有關的法律修訂，提交立法會

審議。

馬逢國議員：主席，剛才聽到局長表示，警方沒有證據證明盜版活動是有組

織的罪行，我想問政府如何理解所謂“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是否只有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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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才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因為根據業內估計，現在非法生產光碟的活動，

每年最少涉及的金額超過 100 億港元。以涉及走私進口、生產製造、批發、

分銷及零售這麼多環節的大規模活動來說，其背後必然有一個龐大及有組織

的網絡在運作中，政府怎樣理解這些網絡？是否不涉及黑社會或並非由黑社

會操控的活動，便不是有組織的犯罪活動？這是第一個問題。此外，警方表

示很多屬偶然事件 ......

主席：你只能問一項補充質詢。如果你想再問另一項補充質詢，請按下按鈕。

馬逢國議員：我的質詢是怎樣理解有組織的犯罪活動？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曾向警方作出諮詢，他們是有自己關於犯罪集團及

黑社會方面的定義的。剛才我在主要答覆中亦提到，根據警方現時的證據顯

示，雖然在個別的個案裏，涉及黑社會背景的盜版者，但是警方不認為目前

是有犯罪集團或黑社會操控盜版活動。

吳亮星議員：我想問對於警方及海關採取的聯合行動，政府是否認為有效？

如果有效，會否增加聯合行動的次數或甚至定期進行？

工商局局長：主席，當然，我們覺得警方及海關的聯合行動是有一定的成效，

他們亦會繼續行動。不過，我們覺得在打擊盜版活動方面，不一定須完全依

賴聯合行動，因為海關亦會自行加強這方面的打擊行動，例如上星期五，海

關關長宣布會成立一支特遣部隊，專責打擊在零售層面的盜版活動。

許長青議員：主席，美國的貿易代表日前表示，對香港政府沒有投入足夠資

源打擊盜版活動表示關注，雖然報章載述周德熙局長對此並不認同，但請問

局長有否採取甚麼措施來加強打擊盜版活動，以及避免美國在貿易上再以此

作為藉口，影響香港的經濟活動？

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強調一點，政府在打擊盜版活動方面是不遺餘

力的，海關亦一直有加強人手掃蕩這些盜版活動；在過去 5 年，有關人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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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一倍，雖然現在的經濟環境不佳，但我們在今年仍會在這方面增加兩成

人手，我剛才亦提到在上星期五，海關關長表示會成立特遣部隊，專責打擊

零售層面方面的盜版活動。至於美國貿易代表對香港在打擊盜版方面注入的

資源所作的評語，只屬個人的評語，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一直在積極採取

行動，亦有加強這方面的人手。

李家祥議員：對於政府在執行行動的方式和分工，我很多時候也覺得是莫名

其妙的。以政府的答覆來說，這些聯合行動似乎是沒有系統的，即“想做便

去做”。根據局長的答覆，警方是有很多情報提供予海關的，但昨天在政府

帳目委員會所得的答案，卻是完全相反，政府當時說警方沒有巡查這些店鋪，

所有的情報是靠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巡查所得，然後交予海關執行行動。

我知道政府有多個部門都在進行類似的工作，所以想就他們的分工和效率發

問。現在已有 4 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人員，在 6 個月內經常性地巡查

有售賣盜版光碟的店鋪，為甚麼他們沒有情報提供予海關採取行動呢？第二

部分，是 ......

主席：你只能問一項補充質詢。

李家祥議員：我第二部分只是想繼續問效率問題。（眾笑）為甚麼警方收到

情報，亦知道售賣盜版光碟是非法的，也不立即採取行動呢？

工商局局長：在掃蕩盜版活動方面，海關與警方是保持密切聯絡的，在認為

有需要的情形下，他們是會採取聯合行動。至於警方方面，警員在巡邏時亦

不會漠視這些盜版活動，在發現有這些活動時，警員會將有關情況向總部報

告，總部會隨即知會海關跟進。在這方面，我剛才亦提過，海關已經收到三

百多宗由警方轉介的案件。至於剛才李議員提到昨天的會議，以我所知，當

時政府的答覆是關於色情場所方面的，並不關乎盜版活動。

單仲偕議員：主席，有業界人士曾經跟我說，現在已獲發牌的光碟生產商，

只要工作 1 天，已可生產足夠應付 1 個月需求的光碟數量，意思是說，現在

的總生產容量是遠遠超過製造正版所需的數量，政府怎樣查核現在那些已獲

發牌的生產商有否進行盜版活動呢？在零售方面，局長剛才已回應了，但在

本港製造方面，政府有甚麼方法有效地稽查呢？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39

主席：單仲偕議員，你可否告訴我這項補充質詢和主體質詢有何關係？

單仲偕議員：主席，這是一個討論打擊盜版活動的題目，我的質詢是如何有

效打擊盜版活動，現在的邏輯很簡單，政府發了很多牌照 ......

主席：我接受你這項補充質詢，這樣可以省一點時間，而無須在這方面再作

討論。（眾笑）

工商局局長：主席，以我所知，海關對這些領有牌照的光碟生產商是有進行

突擊檢查的，他們亦有在《防止盜用版權條例》開始生效時，加派人手，除

可以應付審批光碟生產牌照的申請外，亦可加強巡查廠房的工作。

吳清輝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最近美國指摘香港的反盜版活動不力，

究竟是有甚麼根據呢？如果是沒有根據，那麼美國是否不講道理呢？我希望

政府可以回應。

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美國方面對我們作出的評語，正如我剛才也表示，

只屬個人的評語。政府在這方面，一向也有作出各樣的行動，是因為我們認

為加強掃蕩盜版活動，是對香港經濟有利的，亦對我們的發展有需要。我們

不會因為某國家的一些評語，而作出相應的行動。議員亦可以看到，多年以

來，政府一直有增加人手以打擊盜版活動，希望可以改善情況；而在法例方

面，我們亦有修訂法例和制定新的法例，以配合我們的掃蕩行動。

馬逢國議員：主席，事實上，香港製造商 1 天的生產量，是超過 1 500 萬張

光碟，而實際正版市場的需求，每天可能只是 10 萬張，對比這樣強烈，不知

道政府怎樣理解這情況，並認為盜版活動背後是沒有組織在操控？我想問局

長，在過去 12 個月曾進行 4 次聯合行動，這 4 次聯合行動是怎樣執行的？是

海關已經查出有關活動，但覺得沒有足夠力量掃蕩，所以組織警方一起行動，

作出支援，還是警方在查出一些活動後，組織海關一同行動呢？業界內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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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為何警方不可以主動採取行動，而要轉介予海關呢？我覺得這是一

個關鍵的問題，希望政府可以回答。

工商局局長：主席，以我理解，是海關聯絡警方一起採取這些聯合行動的。

主席：雖然仍有議員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但由於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所以我們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對幼稚園的監管

Supervision over Kindergartens

5. 楊耀忠議員：主席，據報，有幼稚園無牌辦學、超額收生及濫收學費和

雜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3 年，教育署每年接獲涉及幼稚園違反辦學規定的投訴個案數

目為何；該署有否就該等投訴進行調查；若有，調查結果為何；

(b) 有否評估教育署對幼稚園的監管是否足夠，以及該署在處理有關事

件時有否行政失當；及

(c) 教育署有何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a) 所有學校包括幼稚園，均須遵守《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的規

定。現時教育署主要透過兩種途徑監察幼稚園：

一方面，教育署督學會定期前往註冊幼稚園視學，視察他們是否遵

守規定辦學、評估其辦學水準，以及向他們提供各方面改善的建議。

在過去 3 年，教育署人員曾往各註冊幼稚園進行了 2 136 次視察。

在視察期間，共發現 180 所幼稚園超收學生和 2 所涉及濫收費用，

詳情表列如下：

學年 視學次數 超額收生 濫收學費 /雜費

96-97 1 040 102 0

97-98   766  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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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9   330  29 2

(截止 1999年

2 月中）

教育署已採取行動，要求這些幼稚園停止超收學生，以及向家長退

回多收取的費用。

另一方面，當教育署接獲公眾投訴有關幼稚園違規的事件，必進行

調查，並採取行動以糾正幼稚園的違規行為。教育署在過去 3 年，

收到涉及幼稚園未完成註冊前辦學、超額收生及濫收學費／雜費的

投訴個案共 25 宗，有 18 宗屬實，詳情表列如下：

學年 未完成註冊前辦學

(調查屬實數字 )

超額收生

(調查屬實數字 )

濫收學費 /雜費

(調查屬實數字 )

96-97 1 宗

(1 宗 )

1 宗

(0 宗 )

1 宗

(1 宗 )

97-98 7 宗

(5 宗 )

1 宗

(0 宗 )

6 宗

(4 宗 )

98-99 0 宗

（截至 1999 年

3 月 31 日）

4 宗

(4 宗 )

4 宗

(3 宗 )

教育署訂有明確處理投訴的程序，接獲投訴便進行調查，對證實違

規的幼稚園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指出問題所在，要求盡快作出糾

正；嚴重違規的個案則會交由警方處理。近期發生的投訴個案，皆

根據上述程序處理。教育署會繼續進行跟進工作，以確保情況得以

改善。

(b)及 (c)

我們同意有關監管措施仍可進一步改善。事實上，我們非常重視近

期在幼稚園發生的違規事件，並已採取下列步驟，防止同類事件再

發生：

(i) 幼稚園註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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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已於本年 2 月初舉行了跨部門會議，簡化現行程序，以

加快審批學校註冊的申請。

(ii) 監察制度

教育署已於本年 2 月中發出有關學校管理的行政通告，提醒所

有幼稚園必須遵守有關法例。教育署除了繼續定期前往視察各

幼稚園外，並會加強注意過往有濫收費用或超額收生紀錄的幼

稚園的各項收費，以及下學年的收生和開班情況，防止類似事

件再度發生。

(iii) 宣傳活動

註冊學校及正進行註冊的幼稚園名單，已存放在分區辦事處及

上載於教育署的網頁，供家長及公眾人士查閱。該名單會定期

更新。此外，教育署會繼續進行宣傳活動，包括製作宣傳短片

及印製單張，以加強家長對幼稚園的課程和設備等的認識。為

了進一步增加透明度，教育署亦考慮要求幼稚園編製校務概

覽，供家長及公眾人士參考。

(iv) 檢控程序

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警方代表，負責改善檢控程

序。

我知悉申訴專員公署決定就有關幼稚園的註冊及視察事宜展開直接調查。教

育署定與申訴專員公署衷力合作，完成這項調查。

楊耀忠議員：主席，我在質詢的 (b)部分問及教育署在處理有關事件時是否有

行政失當，但局長似乎是沒有回答這部分。我想再一次清楚提問，教育統籌

局認為在這一次事件中，教育署是否監管不力，出現行政失當的情況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目前來說，根據有關的資料及我從教育署方面得

到的報告，我不可以就是否有出現行政失當作出判斷。不過，我在主要答覆

的最後一段指出，我留意到申訴專員公署已經決定就幼稚園的註冊和視察事

宜展開直接調查，該項調查將會在 4 個月之內完成，我會加以留意，亦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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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事後的調查報告，以便作出判斷。

鄧兆棠議員：主席，我想就主要答覆中有關檢控程序的部分提問。政府是根

據甚麼法例檢控那些超額收生，或濫收學費的學校？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根據《教育條例》所賦予的權力進行檢控的。

張文光議員：主席，主要答覆顯示 3 年來，有接近 200 宗幼稚園違規、違法

的事件，其中包括無牌辦學、超額收生和濫收學費。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在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亦已承認是執法不嚴，為何局長仍然認為

沒有人是行政失當？請問局長會如何處理這些執法不嚴和行政失當的行為？

是否有人須承擔行政責任？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已經說了，由於申訴專員公署現已就幼稚園的註

冊和視察事宜展開直接調查，以期找出在程序上是否出現了延誤或協調不足

的情況，以及是否須予以改善等，我希望在收到調查報告後才作出判斷。

陳鑑林議員：主席，最近有一間幼稚園無牌辦學，校監被判罰款 1 萬元，不

留案底。我想請問局長，這樣的罰則既不具阻嚇作用，而且在過去 3 年中又

發現了那麼多違規事件，政府有何措施保障不會再發生這些事情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正就兩方面進行考慮。第一是我們應否加強

檢控違規事件；第二是考慮是否須提高現時法例規定的罰則。

何世柱議員：主席，從主要答覆的第一個附表可以看到， 3 年來的視學次數

是越來越少，由一千多次減至三百多次，即使在調整後，整年計算也不超過

400 次。超額收生的數字是小了，但那是因為巡視次數少了，所以才發現得

少，並不是沒有了超額收生的問題。請問局長為何巡視的次數越來越少呢？

是否當局對有關情況已感到很滿意，還是應該加強巡視，使那些學校能真正

符合規則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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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相對於 96-97 年度， 97-98 年度的視學次數的確是

少了，但 98-99 年度的數字是截至 2 月中為止，所以今年的視學次數不一定

會是少了的。當然，視學次數的多寡，須視乎我們現有的人手資源而定。同

時，正如主要答覆中指出，我們亦是有就有關投訴進行調查。透過申訴專員

公署和教育署合作，對整個幼稚園註冊及當局的視察展開直接調查，我希望

將來可以得出一籃子的改善建議。

何世柱議員：局長的答覆似乎是錯了，因為我說我已把 98-99 年度的數字調

整了，但也不超過 400 次，可以立即看到數字是每年在減少，減幅幾近一半。

局長不應說 99 年的數字只是到 2 月中，所以今年的數字不一定是少了，因為

至 2 月中該年度歷時已十個半月，尚欠個半月罷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

調整後也只是得出 400 次，即每年都在減少，並非只是首兩年才減少。因此，

我請局長糾正他剛才回答我時說最後一年的數字未必是減少了這一點。不知

局長是否同意我的說法呢？

主席：何議員，在這質詢時間，聽你所說的只是質疑局長的答覆。讓我問問

局長是否有所補充，假如你不滿意局長的答覆，主席也沒有辦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想澄清。我們現在說的並非是財政年度，而是學

年。學年是由 9 月開始至翌年 8 月尾，所以， 2 月中也大概只是半年左右。

楊耀忠議員：主席，根據主要答覆， 96-97 和 97-98 兩個年度內的視學，完

全沒有發覺濫收學費的情況，但在家長投訴方面，卻出現了 7 宗濫收學費的

情況。我想請問局長，那一千七百多次的視學會否只是“走過場”，根本是

沒有多大作用的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正如我說了多次，我們只是把數字列出來，但申訴

專員公署現已展開直接調查。今天多位議員所提出的質疑，我希望在將來的

調查報告中會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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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六項質詢。

保障病人權益

Protection of Patients' Rights

6. 陳婉嫻議員：主席，就保障病人權益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有

否計劃：

(a) 制定法例規定所有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士或機構，必須向其病人發出

列明各項收費詳情的收據；及

(b) 就本港全面引入“醫藥分家”制度進行研究；若有計劃，時間表為

何；若沒有，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醫院管理局目前會就所提供的服務，為病人發放收據。此外，根據

我們當時的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所訂下的《醫院標準指引》，所有

註冊的私家醫院，均應為顧客提供醫院收費的收據，並在收據內列

明個別項目的收費。有關門診方面，按慣常做法，私家醫生也會應

顧客要求發出收據，證明收取了顧客診金，收據並可列明各項收費

的詳情。

現時，有關醫療服務提供者不發收據，或不願交代收費詳情的問題

並不嚴重，我認為現時無須透過立法強制執行。不過若情況變壞，

我們會考慮其他改善方法，並與醫療界商討有關詳情。

(b) 公營醫療機構基本上已經實行了“醫藥分家”的模式。醫生診症

後，會為病人處方，藥物則由藥劑師及配藥員配發，他們並會為病

人提供用藥輔導。私家醫生慣常的做法是在診症時，一併為病人提

供藥物，此做法對病人比較方便，也可顧及須要即時用藥的緊急情

況。這方法多年來一直運作良好，不過，病人亦有權按其個別需要

和意願，選擇不向醫生取藥，改為要求醫生發出處方，自行向藥房

的藥劑師配藥。現時的制度已為病人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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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最近由哈佛大學教授作出的報告，當中有兩項建議，第

一項是要求列明每間醫院的收費價目；另一項是引入“醫藥分家”制度，雖

然局長說現在已實行“醫藥分家”的模式，但當病人向私家醫生求診時，會

否有勇氣向醫生提出自行往外配藥呢？我相信大多數病人也無此勇氣，那麼

政府可怎樣補救呢？這兩項建議是哈佛專家報告中提出要求政府改革的，為

甚麼政府好像認為還沒有需要作出改善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稍後會就哈佛專家報告作出較詳細的辯論，屆

時陳議員可發表其意見。關於醫生在醫務所一併配藥，還是處方由病人自行

出外買藥，這是病人絕對有權選擇的，而事實上，也有個別病人要求這樣做。

我相信政府可以做的，是在病人知情權和教育方面多做工夫。我不覺得病人

會沒有勇氣提出這樣的要求，在這方面，我們沒有收過具體的投訴。如果問

題是嚴重的話，我們是一定會收到這方面投訴的。

梁智鴻議員：主席，在“醫藥分家”方面，政府在答覆中表示，於私家醫生

診所取藥對病人較為方便，不知道政府會否作出抽樣調查，在診所內查詢病

人，他們希望在私家醫生診所取藥，還是寧願自行買藥。如果政府不進行調

查，又怎能取得資料？如果會進行調查，又會以怎樣的模式進行？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會詳細考慮梁議員的建議。關於配藥或診症方

面，我可以說一說中醫的做法。中醫的做法更方便市民，除了診症外，中醫

師的醫館通常也有配藥的地方，如果處於市區，會設有替病人煲藥的服務。

這是因應病人不同的需求，醫生提供不同服務的情況，而現時，病人是可以

選擇自行配藥或在診所一併配藥的。

陳榮燦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說明，病人有權選擇不向醫生取藥，改

為要求醫生發出處方，自行往藥房配藥，希望費用可便宜一點。現時診金和

藥費大約是 200 元，但如果選擇自行配藥，醫生則收取 180 至 200 元的診金，

病人的權益又怎樣獲得保障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保障病人權益，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病人有

知情權，病人在求診前應知道醫生各項收費的價目。其實，很多醫務所已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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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提供價目表供病人參閱。醫生是分科提供服務的，以我理解，牙醫服務的

收費是較清晰和清楚的，很多牙醫會將其各項治療收費清楚列明，而我相信

病人是絕對有權向醫生索取這方面資料的。

陳榮燦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質詢。牙醫是有列明收費，但一般西

醫是沒有列明診金多少，藥費更不用說了。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個別病人是絕對可以向醫生要求提供這樣的

資料的。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跟進剛才局長就梁智鴻議員的補充質詢的答覆。

如果在診所詢問市民是否希望分開取藥，政府在今天會否得到有意義的答

案？其實市民是否知悉在不同地方其實可有不同的做法呢？這是關乎政府政

策的問題，政府認為應實行“醫藥分家”制度，便直接實行，認為這樣不行，

便不予實行；不是要問市民喜歡怎樣或傾向怎樣才作出決定，有關的決定是

應在考慮醫療政策的過程中作出的。局長可否告知我們，政府是怎樣釐定政

策的？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現時的做法，是考慮哪種方法最符合醫生與病人各

自的需要。現時病人是有權選擇自行配藥的，所以我們覺得，“醫藥分家”

在現行制度下不會出現嚴重問題，我們未必有需要以立法形式作出規定，因

為立法便是規管，我認為既然病人已經有選擇權，我們未必須以法例規管。

主席：何議員，局長是否還未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何敏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這政策的制訂過程是怎樣？以及政府能

否從市民口中得出有意義的答案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在回答梁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我會考慮

這項建議，我沒有說會立即實行；再者，如果進行調查，我們也須詳細考慮

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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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如果實行“醫藥分家”制度，香港有否

足夠藥劑師和合資格的配藥員來實施這個制度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配藥員主要是由政府醫院和診所聘用的，一般

來說，藥房是聘用藥劑師的。我們對藥劑師是要求有相當長時間的訓練，所

以現時也有相當人才，但“醫藥分家”除了要顧及市民的意願外，我們也要

考慮市民最後是付出較高或較低的費用，我們須考慮經濟效益和市民的方

便。如果“醫藥分家”是等同不准許醫生在醫務所配藥，市民又會否接受？

對於這點，我們是須要詳加考慮的。

陳國強議員：主席，我問是如果實行“醫藥分家”制度，我們是否有足夠的

藥劑師和合資格的配藥員來實施這制度？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對這問題未作過詳細分析，目前香港是有合資

格的藥劑師，但是否足夠，我們要再作詳細評估。

何敏嘉議員：主席，我是問類似的質詢。在多年前討論“醫藥分家”時，香

港大學未有藥劑師的訓練，當時政府便回答是由於我們沒有足夠的藥劑師，

所以不能推行這政策。請問政府，這因素在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現在已有受過專業訓練的藥劑師，所以情況跟

以前有所不同。以前的確未有足夠的藥劑師，但現時若要實行“醫藥分家”

制度，應該會容易得多了。

陳國強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不發收據和不願交代收費詳情的問題並不

嚴重。我想請問局長，問題不嚴重的程度或百分比是多少呢？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這問題並不嚴重，我們沒有收過這方面的投訴。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向局長表示，客觀上，現時向私家醫生求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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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很多時候都是想自行配藥的，不過，就像僱員向僱主提出要求一樣，

卻是難以啟齒的。主席，我現在提出質詢，就病人權益這方面的問題，民間

和醫護界也曾向政府發表過一些意見，為甚麼局長還再三說訴求不大？我覺

得十分奇怪，因為 生事務委員會也曾討論這問題。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回答的質詢，是問我們在這方面有否問題和

投訴，我沒有收過這方面的具體投訴。如果有具體投訴，我們一定會處理。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Accession of China 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7. 朱幼麟議員：據報，預料中國今年內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

國內市場將因而加速開放；行政長官亦表示，香港要率先作好部署，以爭取

新的優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會否考慮與中央人民政府商討成立聯合工作小組，研究在新形

勢下，特區與內地如何加強在經貿方面的合作；及

(b) 當局會否考慮成立一個機構，專責研究香港中小型企業於內地經商

時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諮詢該等企業的有關意見及建議，並將該等

意見及建議向中央人民政府的有關部門反映？

工商局局長：主席，

(a) 作為特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內地如能成功加入世貿，將會為特區帶

來更多機遇與挑戰，對我們的長遠經濟發展有 重要的影響。有見

及此，財政司司長及有關政策局已組成了一個研究小組，對內地加

入世貿及因此實行的市場開放作出深入的研究，並針對不同行業，

例如商品貿易、零售批發、電訊、金融及其他服務行業進行仔細的

分析，以評估對特區的影響及各種可能出現的新契機。與此同時，

我們會與商界保持密切聯繫，知會他們內地與貿易夥伴雙邊談判的

最新發展，並聽取他們的意見。

由於內地與貿易夥伴的雙邊談判仍在進行，我們須隨時留意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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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我們會在可能範圍內盡快完成研究工作，並希望把研究結果

發展成推進香港與內地進一步合作的策略，趁內地加入世貿的時

機，幫助香港定位，積極部署我們在下一世紀的發展。由於研究尚

未完成，因此我們會視乎研究所得出的結果，以及因應當時的客觀

環境，才考慮是否有需要與中央政府成立聯合工作小組，或以其他

的方式，在新形勢下加強特區與內地的經貿合作。

(b) 政府暫時無意設立一個機構，專責反映在內地經商的中小型企業的

意見，但是在諮詢工作方面，如先前所說，政府會與商界，包括中

小型企業，保持密切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此外，貿易署和貿易

發展局一直以來與內地的有關機關均有保持聯絡，以便為企業搜集

和發放與內地營商有關的資料，從而協助企業，包括中小型企業，

解決他們在法律及規管上遇到的問題。除此以外，特區駐京辦事處

會向特區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報告內地宏觀的經貿動態和商貿

法規等資料。貿易署會把有關資料整理及發放，讓中小型企業對內

地的經濟情況和商貿政策有更深入瞭解。

在港商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上，我們會透過與內地部門的接觸，反

映港商意見。例如去年 10 月底，貿易署署長便曾往北京拜訪了有關

的單位，反映港商對內地執行反走私措施的一些看法。

輸入優秀人士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Admission of Talents

8. 鄭家富議員：關於輸入優秀人士專責小組的工作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a) 該小組的職權範圍及工作計劃為何；及

(b) 該小組會否就輸入本港的科學研究人才和專門技術人員的類別，以

及各類別的人數作出決定；若會，該小組將會根據甚麼準則作出該

等決定？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輸入優秀人才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如下：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51

鑑於為提高本地競爭力及發展香港成為一個以科技為本的經濟體系

時須有優秀科技人才，包括那些從事研究工作的優秀科學家和工程

師，專責小組在考慮過創新科技委員會的建議後，將會：

(a) 檢討有關批准這類優秀人才（特別是內地優秀人才）來港工作

的現行入境政策；及

(b) 提出協助這類優秀人才來港的建議。

專責小組的目標是在本年 9 月完成工作。

(b) 專責小組會專注研究如何去除現行入境政策中有關引入內地優秀科

技人才來港工作的各種限制。專責小組在工作時，會考慮創新科技

委員會的建議，以及香港在邁向成為以高增值、知識為本的經濟體

系時所需的人力資源。專責小組目前正在制訂來港優秀科技人才類

別的審批準則，在工作完成後便會作出公布。

全日制再培訓課程

Full-time Retraining Course

9. 丁午壽議員：據報，多名全日制再培訓課程的學員被發現虛報學歷，藉

以獲得取錄，從而在受訓期間領取每月 4,000 元的再培訓津貼。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對證實曾虛報學歷的學員作出懲罰；若有，懲罰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以及有何措施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b)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釐定該津貼數額，以及有否評估該數額是否過

高；及

(c) 在投入資源及成效方面，該課程與僱員再培訓局（“再訓局”）資

助的其他培訓課程比較如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報道所指的是由再訓局及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合辦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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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訓練證書課程”。

於本年 4 月份，有報章報道指部分學員虛報學歷，以便獲得取錄於

該證書課程。不過，經過再訓局調查，並沒有發現證據證實此指控。

申請人在申請表上須簽署聲明，確認其申報資料全為真實及正確。

若證實他們虛報資料，再訓局會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取消有關學員

報讀再培訓課程的資格。此外，根據《僱員再培訓條例》，申請人

若虛報資料，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被罰款 2 萬元。

(b) 在再訓局最初釐定給予失業的再培訓學員的再培訓津貼水平時，主

要參考了全港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津貼的目的是要協助學員支付

他們在接受再培訓期間招致的交通及用膳費用。

在 1997 年，我們曾把再培訓津貼與整體再培訓計劃一併檢討，結

果，我們把接受再培訓津貼的資格收緊了，例如，我們只會把再培

訓津貼給予報讀 1 星期以上全日制課程的學員。

現時的津貼額為每一培訓日 153 元，最高限額為每月 4,000 元。此

金額水平自 1995 年訂立以來一直未被調整。至於同時是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綜援”）受助人的學員，如果他們所領取的再培訓津貼

超過 1,805 元，即可獲豁免計算入息的最高金額，則他們實得的綜

援金額，將等於原來領取數額減去再培訓津貼與 1,805 元之間的差

額。

由於大部分再培訓課程屬於短期課程，每名學員領取的津貼平均只

是約 2,000 元。就以上的目的而言，現時的金額水平屬於恰當。

(c) 有關的課程的平均成本（扣除再培訓津貼）約為每學員 4,600 元，

較其他由再訓局提供的全日制課程的成本（扣除再培訓津貼），即

約 5,700 元為低。當該課程於 6 月結束後，我們將會為其成本效益

作檢討。

伏季休漁措施

Mid-summer Fishing Moratorium

10. 黃容根議員：為保育漁業資源，中央人民政府將於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在南海海域實施伏季休漁措施，禁止一切捕魚活動。就此，政府可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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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會：

(a) 是否知悉中央人民政府該項措施的詳情；

(b) 有否計劃與中央人民政府商討，可否暫緩實施該項措施，以免對本

港漁民造成經濟困難；及

(c) 當局會否向受影響的本港漁民提供協助，包括：

(i) 容許向漁農處借下貸款的漁民暫緩還款；及

(ii) 與本港銀行或其他財務機構商討，容許向該等機構借下貸款的

漁民暫緩還款；

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漁農處知悉，由今年開始，內地農業部漁政漁港監督管理局將會實

施伏季休漁措施，在每年 6 月和 7 月禁止所有以拖網、圍網及摻繒

捕魚的漁船在北緯 12 度以北的南海水域捕魚，以保育漁業資源，促

進漁業長遠發展。

(b) 特區政府會把漁民要求暫緩實施該項措施的意見，向內地農業部漁

政漁港監督管理局反映。據漁農處理解，內地有關當局亦有就有關

措施諮詢獲准在南海作業的本港漁民。

(c) (i) 根據漁業貸款基金的還款指引，如借款人能夠提供合理解釋，

漁農處會同意他們暫緩還款。該處會根據現行的指引，處理受

休漁措施影響的漁民暫緩還款的要求；及

   

(ii) 政府不會介入漁民與銀行或財務機構之間的貸款安排，並認為

介入該等私人財務事宜是不恰當的。

應用研究局

Applied Researc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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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呂明華議員：當局於去年 11 月委任 3 間私人創業基金公司管理政府的應

用研究基金，負責審批投資項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獲創業基金公司批出資助的公司的名字、涉及的項目性質及批出款

項；

(b) 是否知悉應用研究局（“研究局”）董事局的成員與獲資助的公司

有否直接或間接的業務關係；

(c) 是否知悉該等創業基金公司的職員或前職員，與獲資助公司有否直

接或間接的業務關係；及

(d) 該等創業基金公司有否每季公布獲資助公司的名單及有關資料；若

否，原因為何？

工商局局長：主席，

(a) 自研究局於 1998 年 11 月將應用研究基金的管理工作交予 3 間創業

基金公司負責以來，研究局一共向 6 間公司注入資金。有關該 6 間

公司的名字、涉及的項目及獲注資金額，請參閱附件。

(b) 研究局的成員（包括董事及秘書處的職員）與獲注資的 6 間公司並

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c) 研究局與 3 間創業基金公司所簽訂的管理合約中，訂明了基金公司

須避免在注資項目中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該 3 間公司亦證實其公

司及僱員與獲注資的公司並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然而，其中一

間基金公司於本年 1 月通知研究局，該公司的一名前度僱員曾和一

間獲注資公司的一位股東有財政上的往來。研究局對該事件極度關

注，並正積極跟進這宗個案。

(d) 負責管理應用研究基金的 3 間創業基金公司在作出投資決定前，須

就每項投資建議向研究局提交報告，以確保每項投資均符合應用研

究基金的使命。假如研究局認為有關投資建議並不符合基金的使命

的話，可以否決有關的投資建議。該 3 間公司亦須每季向研究局提

交報告，闡述基金的財務狀況、獲注資公司的業務狀況及項目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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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研究局及該 3 間基金公司，均會就基金的營運狀況及最

新獲注資的項目，發出新聞公布。

附件

獲應用研究基金注資的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項目性質 注資金額

1. Property Market

Intelligence Limited

在互聯網上提供有關亞洲區

物業市場及建築業的新聞、

研究及分析的資訊服務

650 萬元

2. 報價王資訊有限公司 互聯網證券交易及資訊系統 800 萬元

3. 威發系統有限公司 電訊網絡系統 4,650 萬元

4. InfoTalk Corporation Limited 語音辨認技術 1,550 萬元

5. Unitech Networks Limited 電訊網絡系統 1,163 萬元

6. I-Quest Corporation (HK)

Limited

向酒店提供互聯網存取服務

的技術

775 萬元

----------

9,588 萬元

==========

法官的語文能力

Language Skill of Judges

12. MR NG LEUNG-S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the English Text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ase of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text and the
Chinese text in the implication of any words used, the Chinese text shall prevail.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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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ascertaining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for the judge(s) presiding in a case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to possess the language skill to understand and
analyse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Basic Law; and

(b) of the measures it has taken to ensure that judges at all levels of
courts hearing cases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do possess the necessary language skill?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R, there has not been any case
involving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of
the Basic Law.

If there is a case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ascertain the meaning of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or where it is alleged that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of the Basic
Law,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ase will be required, where
necessary, to assist the court with submissions and expert evidence
on the alleged discrepancy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text.

(b) If a case requires knowledge and skill of Chines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Basic Law is involved, the relevant Court Leader will,
wherever feasible, ensure that a bilingual judge will hear the case.
Otherwise, the court will rely on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parties, in the manner described in (a) above.

向年老綜援受助人發放租金津貼

Rent Allowances to Aged CSSA Recipients

13. 羅致光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多少名 60 歲或以上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綜援”）受助人，其領取的綜援金包括租金津貼；過去 1 年，向該

等受助人發放的租金津貼款項總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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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主席，綜援計劃項下的租金津貼，是用以支付符合資格的

受助人的居住支出，津貼金額是按照受助人家庭人數而定。在 1999年 3月底，

約有 112 800 宗綜援個案正領取租金津貼，其中涉及約 132 000 名 60 歲或以

上的領取綜援人士。估計在 1998 至 99 年間，總共支付給這些個案的租金津

貼為 11.8 億元。

填海對天然資源的破壞

Destruction on Natural Resources by Reclamation

14. 梁劉柔芬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已採取甚麼措施，將填海工程

對維多利亞港天然資源的破壞減至最低？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現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任何大型的

填海工程（ 5 公頃或以上），以及接近敏感生態環境的小規模的填海工程（1

公頃或以上），均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研究包括勘測這些工程對環境

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建議必須採取的緩解措施，以減少在填海工程進行期

間及工程之後，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如有需要，政府會進行生態測量研究，

甚至全面的生態影響評估，以進一步研究填海工程對受影響的生態地區的影

響。其實，任何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下的填海工程，在環境保護署

署長發出有關工程的環境許可證前，均不得展開。環境保護署署長在發出此

許可證前，均會就有關工程的相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諮詢公眾人士和環境

諮詢委員會。因此，透過現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所訂定的程序，我們

可確保任何對海港產生嚴重影響的填海工程，均不會獲得批准。

此外，我們會按個別填海工程所在的海旁的地理特徵，以及附近水域的

生態環境，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以盡量減低工程對海港的影響。例如，我

們會在填海工程的特定範圍採用“隔泥網”，防止填料從填海範圍擴散至附

近的水域。另一種普遍用於敏感生態環境的緩解方法，是利用“吹田法”把

填料直接運送至海床，局限了填料擴散的範圍，這種方法可加快填料沉澱的

速度，從而大幅減低工程對鄰近水域的海洋生態的影響。

鑑於政府計劃在內港進行數項填海工程，故於 1990 年，政府特地研製

“水質及水力數學模型”，以詳細研究填海工程對海港水流和水質的累積影

響。有關研究的結果已於 1998 年作出檢討和修訂。此外，政府於 1996 至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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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亦開展一項名為“填海對海港的累積影響”的整體研究，以確定各項填

海工程在水質、水力、海浪狀況、海上安全等各方面對海港的所造成的累積

影響。這兩項研究結果顯示，計劃中的各項填海工程，對我們的海港均不會

帶來無法接受的影響。

鯉魚門的公眾停車場

Public Carparks in Lei Yue Mun

15. 李華明議員：據報，自本年 4 月 1 日起，當局將鯉魚門全數 3 個露天公

眾停車場批給同一承辦商經營，而該承辦商隨而大幅提高有關泊車費，晚間

泊車費由時租 15 元增至 35 元；該區的旅遊業，以至商戶及居民的生計，都

因而受到嚴重打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將該區露天停車場全數批給同一承辦商經營的原因為何；是否

以價高者得作為甄選停車場承辦商的唯一準則；

(b) 當局在決定將該區的露天停車場全數批給同一承辦商經營前，曾否

考慮鯉魚門作為國際馳名的旅遊點，該項決定對該區旅遊業所造成

的影響；若否，原因為何；

(c) 有否研究將該區露天停車場全數批給同一承辦商經營有否違反公平

競爭的原則；及

(d) 有何對策解決上述壟斷經營的局面及因而衍生的問題？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目前，鯉魚門共有 3 個露天公眾停車場，分別

位於不同的地點，並根據 3 份不同的短期租約經營。這些租約的編號為

KX1922、KX2001 及 KX2028，是於 1997、1998 及 1999 年，以公開投標方式

批出，分別提供約 160 個、180 個及 110 個泊車位。短期租約第 KX1922 號所

核准經營的停車場，距離鯉魚門的食肆約 40 米，而另外兩個停車場則距離這

些食肆約 22 米。此外，在高輝道附近還有一個公眾停車場，距離上述食肆約

100 米。

政府在招標承投這些租約時，是按照批出短期租約的一般準則，把租約

批給出價最高者，這種做法已獲普遍確認為市場經濟中一個公平的批地方

法。在上述 3 份租約中，只有兩份由同一承租人持有，所以鯉魚門的公眾停

車場並沒有出現壟斷經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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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把區內另一幅土地招標，作公眾停車場之

用，但應該指出的是，除了私家車之外，市民還可以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鯉魚門。這些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九龍巴士 14C 號路 ，行走觀塘裕民

坊與鯉魚門三家村碼頭；專 公共小型巴士 24M 號路 ，行走藍田地鐵站與

三家村碼頭；以及持牌小輪服務，來往西灣河與三家村碼頭。

至於停車場收費可能會影響該區旅遊業的問題，由於大多數遊客都是乘

搭的士前往鯉魚門；而參加旅行團的人士，則會乘坐旅遊巴士，這些巴士在

抵達目的地後便會讓他們下車，在指定時間才返回該處接載他們。因此，我

們認為現時鯉魚門的泊車安排並沒有對該區旅遊業造成不良的影響。

福利計劃的年齡下限

Minimum Age Requirement for Welfare Schemes

16. 張文光議員：公務員、公營機構及公帑資助機構僱員的退休年齡一般訂

為 60 歲，但參加一些長者福利計劃，包括長者卡計劃的年齡下限則訂為 65

歲。因此，年齡介乎 60 歲至 64 歲的退休人士未能全面享有根據該等計劃提

供的優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等項目中“長者”一詞的定義為何；當局根據甚麼準則界定該詞

的定義；

(b) 當局會否考慮將參加該等計劃的年齡下限降至 60 歲，令所有退休人

士可全面享有根據該等計劃提供的優惠；若否，原因為何；及

(c) 當局現時推行的各項長者福利計劃所訂的年齡下限為何；若該等年

齡下限並不一致，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關於“長者”一詞，國際間並沒有標準的定義，不過，大部分經濟

發達的國家都是以 65 歲為界 。在香港，為長者而設的各項福利計

劃及服務，通常都規定參加者達到 60 或 65 歲，其中一些服務更有

其他準則，以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護理安老院為例，申請人除了要

符合有關的年齡規定之外，他們的健康及家庭狀況亦要符合既定的

準則。因此，我們暫時沒有計劃為“長者”一詞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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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當局並沒有計劃為不同的長者福利服務制訂劃一或標準的年齡要

求。我們會根據現行制度，彈性地按長者的需要及服務性質，為有

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至於長者卡計劃的年齡下限，則是為顧及有

關參與機構的意願及看法而定為 65 歲。

(c) 各項長者福利計劃及服務的對象各有不同，詳情如下 :

- 長者卡計劃參加者的年齡為 65 歲或以上。

- 高齡津貼的受惠人須為 65 歲或以上、居港滿 5 年，而收入及

資產也不能超過規定限額。

- 護理安老院一般為年齡 65 歲或以上、健康欠佳或喪失身體機

能，在日常起居生活上須別人照料的長者而設，但年齡介於 60

至 64 歲之間的人士，亦可基於健康或家庭理由申請入住。

- 護養院是為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身體機能出現毛病，須定期

接受醫療護理服務的長者而設。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是為 60 歲或以上、體弱及需要個人護理，

而且在日間缺乏家人照顧的長者而設。

- 長者支援服務隊為年齡在 60 歲或以上的獨居長者提供社區網

絡服務。

- 長者活動中心及長者綜合服務中心為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舉辦

康樂活動，並提供多元化服務，這兩類中心均不限會員人數。

以上各項福利計劃及服務在年齡要求方面不一致的原因，已在 (b)項

解釋。

高等法院法官離職

Leaving of High Court Judges

17. MISS EMILY LAU: It is reported that many High Court judges will be
leaving the Judiciary in the coming month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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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judges who left the Judiciary in the last
six months before reach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those who will be
leaving in the next six months, an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knows the reasons for their doing so;

(b) of the cut-backs in employment benefits in the Judiciary that took
place in the last 12 months or will soon take place;

(c)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such cut-backs are regarded as a
disincentive for remaining on the Bench by judges and by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accepting appointment as judges; and

(d)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morale of judicial officers has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by recent incidents such as personal attacks on
them and the row over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s judgments on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a) The normal retirement age for High Court judges is 65.  In the past
six months, one High Court judge for personal reasons left the
Judiciary at the age of 59.  In the next six months, another High
Court judge will also retire for personal reasons at the age of 64.

(b) Following the annual review of movements in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s, housing allowances for the public service were adjusted
downwards as from 1 April 1999.  The rates of housing
allowances for judges and judicial officers were similarly adjusted
as from that date.

In a tim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 the Judiciary drew up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limit the growth in expenditure.  One
such measure involves limiting the usage of cars by judges, since
the Judiciary is subject to inter-departmental charging for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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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cars.  This has been perceived as a cutback in benefits
by some judges.

(c) We do not believe the matters in (b) would be a disincentive to
judges to remain on the Bench or to potential candidates pursuing a
career on the Bench.

(d)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morale of judges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incidents quoted by the Honourable Member.

於清明節期間發生的山火

Hill Fires during Ching Ming Festival

18. DR DAVID LI: It is reported that a total of 432 hill fires had razed more
than 800 hectares of veget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last Ching Ming
Festival, and most of the fires were caused by careless grave sweeper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hill fires which broke out during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b)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prosecuting grave sweepers
who, due to their careless disposal of burning offerings, cause hill
fire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 The number of hill fires which broke out around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Year No. of Hill Fires

3 - 5 April 1996 0
4 - 6 April 1997 7
4 - 6 April 1998 221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63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rainfall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three-day period in 1996 and 1997.  For the Ching
Ming holidays on 4 April to 6 April this year when 433 hill fires
took place, the recorded humidity level wa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b) There is no specific provision to deal with careless disposal of
burning offerings by grave sweepers causing hill fires.
Nevertheless, regulation 7 of the Country Parks and Special Areas
Regulations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discard any match, lighted
cigarette, pipe ash or other substance in a manner likely to cause a
fire.  For areas outside country parks, section 16 of the Forests and
Countryside Ordinance makes it clear that any person who has lit,
or is using a fire in or near any forest, plantation or area of open
countrysid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unless he shows that the
lighting of the fire wa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and he
took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prevent the fire from damaging or
endangering anything growing in the forest, plantation or area of
open countryside.

The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may prosecute any
person who has caused hill fire due to,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areless disposal of burning offerings should there be sufficient
evidence.  However, the extensive area of our countryside and the
scattering of graves in the rural areas pose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for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the legal provisions.  We will review
the adequacy of existing legislation and consider the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deterrent effect and facilitate enforcement actions.

We will also enhance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programmes,
particularly before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and the Chung Yeung
Festival, to remind the community of the need for a concerted effort
to protect our countryside.  We will also remind grave sweepers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safe and proper disposal of their
burning 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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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香港事務的研究

Promotion of Hong Kong Studies

19. MISS CHRISTINE LOH: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and the various
tertiary institutions to encourage Hong Kong studies in all fields of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their published guidelines for the promotion of such studie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 is responsible for vetting and allocating
government funds towards academic research projects of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The RGC's main criteria for supporting research projects are the
academic quality and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proposals.  The relevance of
proposals to the needs of Hong Kong and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cultural or
economic application are also important points to be considered.  These are all
published criteria well known to academic staff of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To encourage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Hong Kong's industry, the RGC
launched a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s Scheme in 1993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in applied research between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and the
local industry.  Partnership with local industry is a condition for funding under
the Sche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missions, all UGC-funded institutions encourage
and support research studies which are of high intellectual content and academic
quality, and are of relevance and importance to Hong Kong.  The institutions
promote research with local relevance by such ways as:

(a) stating in their mission statements that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research is to assist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b) setting out a clear policy that in allocating internal research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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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projects of relevance to Hong Kong or
China as a whole;

(c) encouraging consultancies which address local community needs;
and

(d) establishing institutes/centres with a focus on local issues.

千年蟲問題對汽車的影響

Impact of Millennium Bug Problem on Vehicles

20. 劉江華議員：據報，一些保險公司通知其汽車保險客戶，他們現時持有

的汽車保單的保障範圍，不包括他們的汽車因千年蟲問題所引致的意外及造

成的損失，因此不能保障他們在遇有這些情況時可以得到賠償。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評估千年蟲問題對汽車的性能安全的影響；若有，評估結果為

何；及

(b) 會否就保險公司對汽車因千年蟲問題引致意外及造成損失時，不作

賠償的做法是否違法進行研究；若會，具體時間表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a) 駕駛人士如欲知悉其使用的汽車會否受到電腦公元 2000 年數位問

題影響，應向有關汽車代理商查詢。至於政府車輛會否受到電腦公

元 2000 年數位問題影響，機電工程署曾向有關的汽車代理商查詢。

根據這些代理商的回覆，電腦公元 2000 年數位問題並不會影響他們

供應的車輛的基本功能。

(b) 根據《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 272 章）的第 12(1)(b)

條，任何汽車保單如按投保車輛的狀況而限制有關第三者傷亡的承

保責任，則該限制條款不具法律效力。因此，即使汽車保單載有電

腦公元 2000 年數位問題的豁免條款，如因該問題引致汽車意外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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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三者傷亡，有關保險公司將須跟從上述法例的規定向第三者作

出賠償。

除第三者傷亡賠償外，保險公司如在汽車保單合約內對於電腦公元

2000 年數位問題的其他承保責任作出某種限制，並不違法。個別保

險單的承保範圍及條款，乃由投保人及保險公司雙方按實際需要自

行訂定。投保人如不知道現有的汽車保單會否就由電腦公元 2000

年數位問題引致的意外或造成的損失作出賠償，則應向有關的保險

公司查詢。此外，在簽訂新的汽車保險合約前，投保人應在投保前

先向保險公司查詢清楚保單的承保範圍，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選擇

合適的保險計劃。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1) BILL 1999

《商標條例草案》

TRADE MARKS BILL

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例草案》

《商標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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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1) BILL 1999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商標條例草案》。

本港自 1873 年開始，已設有獨立的商標註冊制度；我們的商標註冊處也

是全球第二個最早成立的法定註冊機構。目前，香港商標註冊紀錄冊裏有超

過 10 萬個已註冊商標。現行的《商標條例》訂定了商標註冊和備存的準則和

程序。不過，自 1955 年以來，《商標條例》大部分條文差不多維持不變。然

而，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慣例在數十年來不斷演變，我們實在有需要使香港

的商標法現代化。

《商標條例草案》旨在減省繁瑣的手續，使商標更易於註冊，令更多的

標誌可作商標用途，以及提供更佳的保障。

主席，我不打算在此詳述條例草案的細節條文 ......

主席：局長，對不起，請動議二讀《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

例草案》，稍後才動議二讀《商標條例草案》，這是秘書剛才宣讀的次序。

請先動議二讀《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例草案》。

工商局局長：對不起，主席。也許是我聽錯了。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旨在對 6 條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法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必要的適

應化修改，使這些法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並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相符。這些條例分別為《商標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知

識產權署署長（設立）條例》、《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條例》、

《專利條例》、《註冊外觀設計條例》及《版權條例》。

這 6 條法例內的部分用語，例如提及“總督”、“總督會同行政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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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地方，均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或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有需要加以適當修改。儘管《香港回歸條例》和《釋

義及通則條例》已作出規定，指出應如何詮釋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或與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地位不符的用語，但在香港法律中繼續

使用這些用語，仍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有需要透過制訂本條例草案，以

便作出必要的修訂。

建議的修改大多僅屬用語上的更改。這些適應化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

律，將會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日起生效。

這條條例草案除了使以上 6 條條例符合《基本法》，並切合香港作為特

別行政區的地位之外，還可省卻須經常參照《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

則條例》的工作，我希望議員能予以支持。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1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商標條例草案》

TRADE MARKS BILL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商標條例草案》。

    本港自 1873 年開始，已設有獨立的商標註冊制度；我們的商標註冊處

也是全球第二個最早成立的法定註冊機構。目前，香港商標註冊紀錄冊裏有

超過 10 萬個已註冊商標。現行的《商標條例》訂定了商標註冊和備存的準則

和程序。不過，自 1955 年以來，《商標條例》大部分條文差不多維持不變。

然而，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慣例在數十年來不斷演變，我們實在有需要使香

港的商標法現代化。

    《商標條例草案》旨在減省繁瑣的手續，使商標更易於註冊，令更多的

標誌可作商標用途，以及提供更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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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不打算在此詳述條例草案的細節條文，但亦想藉此機會向各議

員解釋一下條例草案中的一些較為重要的概念。

    商標是代表不同貨品或服務的標誌，也是大部分顧客用以識別他們所喜

歡品牌的重要指示。為求自己的品牌能夠別樹一幟，商標的設計大多 重推

陳出新、設計獨特。以往，商標必須是視覺上可茲識別的才能註冊。隨 時

代的發展，不同的商人會使用各種方法突顯他們的產品，例如某電影公司的

獅子哮相信已相當深入民心。為使更多更有創意的商標受到適當的保護，條

例草案中商標的定義範圍將予以擴大，使更多不同形狀或顏色的標誌、甚至

聲音也有可能註冊成為商標。

    此外，條例草案會訂明條文，為已註冊的商標提供更大的保障。除了擴

大“侵犯”一詞的定義，更清楚界定商標擁有人的權利外，條例草案另有條

文規定，使註冊商標擁有人可就侵犯註冊商標的貨品、物料或物品，向法院

申請交付令及處置令。此舉可使商標擁有人的權利與法例所授予的補償方

法，與版權、專利和註冊外觀各條例下的補償方法看齊。

    為防止商標擁有人濫用侵犯註冊商標的民事法律程序，在並無充分理由

情況下向他人提出法律訴訟，條例草案對因這些無理威脅而受害的人訂有補

償方法，與其他知識產權條例中規定的民事補償程序一致。

    平行進口貨品或俗稱“水貨”，可能是各位議員和市民比較關注的課

題。在知識產權法律的範疇裏，“平行進口”也是其中一個較具爭議性的課

題。國際間對此亦沒有共識，所以各主要的國際知識產權公約容許每一個締

約國家或地區，因應本身經濟及法律自行制訂關於“平行進口”知識產權物

品的政策。

    我們認為對平行進口商標產品的任何限制，不應令有關產品的供應減

少，以及不應有損香港消費者的利益。由於香港不受任何有關平行進口的國

際權利或義務所限，我們建議商標擁有人無權禁止平行出口附有其商標的貨

品，除非他能夠證明有關貨品已經受損（例如貨品日久變壞或遭擅自改動），

以致損害其商標聲譽，則屬例外。

    主席，我在前面說過，商標是代表貨品或服務的標誌，在很多情況下是

代表顧客對這些貨品或服務品質的期望。一個商標是其擁有人的一項重要的

無形資產，用以識別他們所提供品牌。因此，一個“馳名商標”的價值和其

擁有人的權利，更應有恰當的保障。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70

    因此，條例草案規定，如有人於香港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相類似

的商標於相同或相類似的貨品或服務之上，而此舉可能引致混淆的情況，有

關的“馳名商標”的擁有人有權向法庭申請強制令限制有關商標在香港使

用。不論馳名商標擁有人在香港是否有經營業務或享有商譽，均可享有這項

權利。

    概括而言，在制定條例草案後，會簡化商標註冊和保存商標紀錄的程

序，商標擁有人亦更易於註冊及保護其商標。一套更有效或更易於使用的保

護知識產權制度，是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其中一項有利因素。

    我希望議員能支持《商標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商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

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

發言。就修正案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醫療融資顧問報告書。

醫療融資顧問報告書

CONSULTANCY REPORT ON HEALTH CARE FINANCING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move the motion under
my name as printed in the Agenda.

Madam President, a review of our health care policy, a revamp of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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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financing principles is long overdue.  Our last policy derivative in
the form of a White Paper is already 25 years old.  The Harvard Report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just for that.  It is on this basis, Madam President, that I
move this motion ─ a general motion calling on the Hong Kong people to
study the report positively and make their comments on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as a health care system and standard in the next millennium.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Some Members questioned my reasons for using the word "positively".
Let me state that I have no intention to call for a total support to the Report or
otherwise, but that it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and perhaps the only opportunity,
to instigate a health care policy change, if a change is for the better.  Any
indication of a negative response, or non-constructive response by the public,
will give the Government the excuse not to do anything to our health care system
that may remain in hibernation for another 25 years.

Madam Preside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for the Harvard Consultancy.  I wonder if I need to
declare my interest, for this Committee was never given the chance to steer the
consultation, its comments and criticisms were seldom taken on board nor were
they ever explained nor even acknowledged by the consultant.  Incidentall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never received, let alone endorsed, the Report before it
went to the print.  There is also one fallacy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It
lacks grassroots input.

The Harvard consultant, as its base implies,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any have queried such a move as to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nput could suit
Hong Kong.  Furthermore, the United States health care system is a very cost-
ineffective one, and I stress the word "ineffective".  In spite of it being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system,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ts citizens are devoid of
proper, equitable or even accessible medical care.  To be fair, such criticisms
are right but for the wrong reasons.  The fact remains that many, if not all, of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Report have been floated by local people for
some time.  The medical profession has identified and raised the problems for
over 10 years, but that has consistently fallen on the Government's deaf ears.  I
presume that it is an issue of "local ginger is not hot" ("本地薑唔辣").

Madam President, I welcome the Report.  I welcome it as it con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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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of the problems and worries raised by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 welcome
it as a tool to move Hong Kong people to think and give its input.  I welcome it
as a vehicle to motivate the Government to change.  Finally, I welcome the
Report on its guiding principle, which is: "Every resident should have access to
reasonable quality and affordable health care.  The Government assures this
access through a system of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where those who can afford to pay for health care should pay."

Hong Kong has an enviable health care motto: "Nobody would be devoid
of proper care due to lack of means".  Regrettably, it is often abused and
interpreted as: "Anybody, irrespective of rich or poor, can utilize very highly
subsidized medical care services."  With rapidly rising health care cost, little
wonder many, though well affordable, are cramming onto the public funded
health care services.  Overnight, it became clear to all that a limited budget will
never sustain an infinite need, and tha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through its
good work, has become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 all be it too late.  If no
change is to take place in the near future, our standard of health care will not
sustain.

Let me now turn to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e Report itself.  Rightly
so, the Report identifies that our health care system needs to be looked at all the
way from the policy decision bureau, through the health care structure and
finally, the health care financing principles, and have made suggestions.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Report aims to alter the current
funding concept to bring about a structural and a system change.  But is it
workable and to the best interests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Hong Kong service?

The consultant suggests a two-step financial revamp.  Stage I is the
introduction of MEDISAGE (a saving account for old age care) and a Health
Security Plan (HSP) (an insurance system for hospitalization and chronic ill
health) ─  all on a compulsory contributory basis.  Yet, what are these
contributions for and how long can these contributions sustain?  Furthermore,
primary health care, which is considered by all as the gatekeepers to
hospitalization, is not covered.

For stage II, the consultant suggests that the HA be disbanded.  Hong
Kong will be divided into 12 to 18 regions, in each of whic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 care providers will group together to bid for patients and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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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HSP.

What could all these entail?  On a structural basis, it will mean that the
time-honoured dual system practice in Hong Kong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perating side by side) will be disbanded.  There will be a single system with
no check and balance and no patient choices.  Overnight, the honourable health
care services may become completely commercialized.  To attract patients,
different perks will be offered on top of p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introduction of contributory saving and insurance, with possible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contribution percentage, could pave the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slowly relinquish its responsibility on health care and
progressively increase the burden on the public to pay on their own.

It is obvious, too, that the consultant is suggesting that for minor ailments,
it is the individual's own responsibility; for major ill health, then the HSP partly
covers your medical bills.

Madam President, the Harvard solution, in short, is a revolutionary
change to Hong Kong's time-honoured health care system.  But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Can we base on our existing structure with many well tried
benefits, improve on it and come out a winner?  In short, can we have an
evolutionary reform?

Let us look at a possible solution.  Madam President, health care really
consists of two parts ─ core or essential care is, to me, "welfare"; and the rest
is "service".  If I am knocked down by a car, it i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to save my life at all cost; such service must be a welfare.
Anything else in health care is service, and service must be paid for.

What are the options to foot the bills for "services"?  For the poor and
indigent,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foot the bills.  For the super rich, they
could easily pull them out of their own wallets.  For the middle class, it is time
to take up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Perhaps a small percentage of territory-
wide compulsory contribution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to enlarge the public
health care budget.  The benefit of such a system over the Harvard option is
that it provides a complete free choice.  Furthermore, every individual is
paying mainly his own insurance for his own possible use.  The poo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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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t will be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revenue, which is already our practice.
Patients who can afford to pay will be channelled from the public sector back to
the private service, since they have to pay anyhow, hence decreasing the public
service demand and better utilizing the private services' resources.  It is a
win-win situation.

In the meantime, many structural changes can be instigated immediately to
meet the public demand and aspiration.

There is no reason, for example, why the HA could not, with all speed,
properly implement its cluster concept, where the different public hospitals in
the same cluster will be asked to provide different but complimentary services.
The sum total is that in each cluster, a complete comprehensive service is
available yet without duplicating efforts and resources.

Efforts should also be made to clearly define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role
of highly subsidized public medical care ─ for whom and to what degree the
services should b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hould review its role.  Few would disagree
that the roles of public health, safety and disease surveillance must be the
department's main objective.  It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such important
tasks.

But shoul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till cling onto the general out-
patient clinics, providing a half-hearted 15% of the total curative primary health
care to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user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should also move to do its own reform.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Medical Council cannot establish a quality assurance body.
There is no reason why public hospitals cannot organize specialty peer review
groups to analyse data, performance and standards of individual practitioners
within that specialty in order to advise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the competence
or otherwise of individual doctors.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 compulsory Continued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me could not be instigated as a criteria for re-registration for docto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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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so that whilst variation in standards amongst doctors is inevitable, they
must all meet the bottom-line standard to the comfort of our patient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should publish regularly average fee charg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s, such as operation.  This will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no way is
this curbing charges or interfering in the free market.

Madam President, I will pledge to ensure that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ill
take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these suggestions, and if possible, implement them
with no delay.  The medical profession must improve our own house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For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nor can
there be any, in the ultimate goal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the health care
providers, be they allied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nurses or doctors.

Finally, Madam President, in the Report, much has been said to criticize
the medical profession.  Many of these are unfair and erroneous, for which I
have to put it into record.  I am not here to defend against these allegations no
matter how deleterious they may be, for it is my belief that the medical
profession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criticism, accept them if they are
correct, and make possible improvements for future good.

There is one other shortcoming, too, in the Report.  The Report is
completely silent on oral health.  Let me remind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good
oral hygiene is essential to total health.

Madam President, I call again on the public to look at the Report
positively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To me, if this Report can just achieve a
good public debate and push the Government to come out of its prolonged
hibernation, perhaps the money so spent is still worthwhile.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That this Council urge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report, "Improving Hong Kong's Health Care System: Why and For
Whom?", so as to push a reform of our health care policies and structure
that can be sustained in the next century; assure affordable, accessible and
equitable quality care for the public; and build up Hong Kong as a health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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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何敏嘉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陳婉嫻議員亦會就何敏嘉議員的

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

現就議案、修正案，以及就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何敏嘉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請陳婉嫻議員發言

及就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隨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及修正案進

行辯論。在各位議員發言後，我會先將陳婉嫻議員就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付

諸表決。然後，視乎表決的結果，我會將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原來的版本或

經修正的版本，付諸表決。

我現在請何敏嘉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何敏嘉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智鴻議員的議案。

    首先，我想說出我修正這項議案的原因。梁智鴻議員的原議案，措辭上

比較“廣義”，這些廣義的措辭可能會令大家在今天的辯論，發表很多不同

的意見。我們對改革及財政安排，可能有完全不同意的意見，但最後這項議

題卻會獲得一致通過的，因為這項議案是要求市民多些發表意見。於這情況

下，我覺得這項已獲得通過的議案是不太清晰。

    我嘗試把最具爭議性的幾個項目抽出來，希望就 這數項最富爭議性的

項目進行辯論，至於獲得通過與否則並不重要。如果大家不同意某些最具爭

議性的項目，便須在此提出論據，來否決我的修正案。

    我的修正案與梁智鴻議員的議案另一點不同之處，在於梁智鴻議員呼籲

市民多做點事；但我則請政府多做點事，在未來的諮詢文件中，就今天我們

曾辯論的爭議性問題，進行諮詢。

    我今天提出的修正，主要有 4 點：

    第一，我提出設立“申訴辦事處”。關於申訴辦事處的設立，我從報章

的報道知悉，醫學會副會長勞永樂醫生和香港大學醫學系鄧惠瓊教授，清楚

表示反對，不過，反對並不要緊，因為這正是要辯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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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設立一項“質素查核的機制”。我們認為這項機制是必須的，如

有意見認為那不是必須的，我覺得也應該提出來辯論。楊森議員和何俊仁議

員稍後會就現時私家醫院的問題、收費問題、一些個案及我們認為有需要設

立這項機制的原因，提出論據。

    第三，我提出請醫院管理局進行一次全面檢討。在此，我相信大家必須

承認，自從醫院管理局成立以來，雖然已作出不少改善，但仍有很多問題存

在。我請大家留意， 1992-93 年度醫院管理局獲得的撥款為 111 億元，

1999-2000 年度則為 277 億元，增幅超過一倍，這可說是公營醫療機構近年

來最充裕的日子，因此，醫院管理局作出改善是相當合理的；如一些進步也

沒有的話，那便應被“打手心”了。以上的觀點說明，不是醫院管理局運作

良好，便完全不須受監察，而是醫院管理局目前的情況較醫院事務署的年代

─   即八十年代，政府撥款有限，或甚至醫院事務署和醫務 生署並沒有獲

增加撥款的情況   ─   有很強烈的對比。因此，我們應就如何監察醫院管理

局所獲得的 280 億元撥款，好好進行辯論，李永達議員也會就此發言。

    接 ，我會談一談醫院管理局的改革。這主要是有關改善基層健康服務

方面應做的工作，張文光議員也會就此發言。

    主席，我想談一談陳婉嫻議員對我的修正案提出修正的意見。第一部

分，陳婉嫻議員提出將我建議設立的申訴辦事處改為委員會。我十分希望陳

婉嫻議員稍後發言時，可以清楚作出解釋，委員會跟她心目中的辦事處有甚

麼不同之處。我們希望設立的是一個有行政權力、有說服力的機構，像消費

者委員會和平等機會委員會般，在接獲投訴後，可跟進有關申訴。如果是這

樣的話，我們不會反對，並可予以支持；但如果要求設立的是多說話少辦事

的委員會，對不起，我們便不能支持了。

    第二點是有關私人醫療保險免稅額的問題。主席，這其實是一項政策上

的問題，我也希望陳婉嫻議員稍後可清楚解釋，這是否一項醫療政策呢？是

否設立免稅額來鼓勵市民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便可以解決私營醫療的問題？

在此方面，我們有很大的保留，因為現時的私營醫療系統有很多問題。很多

文獻也指出，私營醫療機構收費過高、為病人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及治療，這

些我們都很清楚。如這些壞制度不改，我便不能忍受市民在購買保險後，繼

續這樣被剝削。如果我們在此引入免稅額，便是變相浪費公帑，雖然民主黨

對於供款等事宜，尚未作出決定，但對於將來進行供款，我們則認為可予以

考慮。

    主席，我想特別指出美國有一些“每次付款模式”的保險 (Fre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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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Type Insurance)，是美國醫療成本上升的最基本、最經典的因素。在

購買保險後，由第三者付款，生病時光顧收費較貴的醫生，多做些檢查，多

做些治療，徹徹底底進行檢查，便會增加支出，醫療成本自然上漲，因此這

變成了最容易被濫用的制度。

    香港人的行為很特別。我們常說我們的健康指數如何理想，很多時候

生福利局局長會站出來說我們的嬰兒夭折率怎樣低、市民的壽命怎樣長，而

且我們要留意，香港人是很喜歡看醫生的，歐美國家的人民每年看四、五次

醫生，但我們的市民則每年平均看 9 次，打一個噴嚏也會看幾次醫生，這是

我們獲得的清楚數據，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地方。我並不反對鼓勵市民購買私

人醫療保險，但我覺得現存的許多問題必須加以糾正。

    主席，我是內行人，購買保險和光顧私營醫療機構的人增加，以及私營

醫療機構的收入增加，肯定會令我的選民得益。雖然我的選民的得益，會較

梁智鴻議員的選民所得到的為少，但我也不會反對。

    陳婉嫻議員提及家庭醫生，這跟我提議的基層健康服務相當 合。我想

指出一點，家庭醫生、家庭醫療，或基層醫療，都只是整個基層健康服務的

其中一環，如果我們只考慮基層醫療和家庭醫生的問題，便是沒有對症下藥。

    主席，報告書提到 生福利局的問題。局長其實是一位變相的 生部

長，她很可憐，只有 3 名副局長（其中只有 1 位負責醫療）及數位首席助理。

生福利局沒有研究部也沒有數據，要搜集資料時，便要到 生署或醫院管

理局。我不知道局長能否成功地取得數據資料，但她卻不知道有甚麼數據資

料可供她搜集。有一些屬於局長希望得到的資料，可能連醫院管理局也沒有。

要在這樣的情況下制訂政策，我真的替局長叫苦，因為這根本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很支持哈佛專家報告的意見， 生福利局的架構有需要加強。

    我們從來沒有一項清晰的政策，一直以來，只是說香港人不用怕會因為

沒有錢而得不到醫治。這只是一項很基本的承諾，並不是一項真正的醫療政

策，我認為這不是一項可以向公眾交代的醫療政策。主席，真正的醫療政策

要清楚列明不同的範圍、優先次序、分工項目、有甚麼服務須予提供、醫院

設有多少服務、基層健康服務有多少、哪些服務應由醫院和基層提供、界定

質量，才是一項清清楚楚的政策。

    最後，讓我回應梁智鴻議員剛才提出的數個論點。主席，我很同意外國

顧問提出的政策未必適合我們，美國的醫療服務一塌糊塗，但這位美國顧問

有一點可愛之處，便是他跟本地人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敢肯定，顧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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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批評，其中有很多是本地的醫護人員，包括梁智鴻議員及我都不敢提

出的。因此，具有這樣大影響的事情便必須提出來，予以辯論。

    謝謝主席。

何敏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To delet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report,
"Improving Hong Kong's Health Care System: Why and For Whom?","
after "That this Council urges" and substitu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thoroughly review and overhaul Hong Kong's public and private health
care policies, their structures and modes of service delivery, including: (a)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complaints office with adequ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b)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quality audit,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hospitals; (c) reviewing the structure and monitoring systems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its accountability to the
public; and (d) reviewing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trengthening its work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ublic's knowledge in hygiene and health care,"; to
add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developing a
long-term health care financing system" after "so as to push a reform of
our health care policies and structure that can be sustained in the next
century;"; to add ", discard the present professional-led mode of practice,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service providers
freely" after "to assure affordable, accessible and equitable quality
care for the public"; and to add "; furthermore, upon the expiry of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of the consultancy report, "Improving Hong Kong's
Health Care System: Why and For Whom?",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duct specific consultation on the above recommendations; this Council
also urge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report"
after "and build up Hong Kong as a healthy community"."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何敏

嘉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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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陳婉嫻議員發言及就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議程內。

　　主席女士，我要說一說為何我要對修正案作出修正，梁議員說過，何議

員修正案的範圍很闊，如果真的是很闊的話，我可能不會再作出修正了；不

過，我曾盡量就何議員的具體修正案試看看是否有甚麼地方有所遺漏，我發

覺有 3 點是有需要再修正的：我想以何議員的修正案作為基礎，再加上 3 點

以修正其中一個事項。剛才何議員問我，辦事處和委員會有何分別？我同樣

的問何議員，我將其修改為委員會又有何分別？我認為意思是相同的，與他

剛才所說的並無兩樣。

　　在推動私人醫療保險方面，我可以說，我們必定極力反對美國式的私人

醫療保險制度。如果是依照美國的情況行事，我認為我們是要反對，不過，

我們所說的並非那回事，我們現時說的，是我們已接受了現有的公營和私營

醫療網絡分家。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們的 "HA"，即醫院管理局，似乎

做得太好（我是帶有問號的），因而從私家醫院方面奪取了很多病人過來，

以致私家醫院要大呼救命，因此，我覺得在哈佛專家報告內有關私家醫院和

私家醫生的各點，蕭教授所提的意見是頗值得支持的，不過，如果我們有意

推動民間的私人醫療保險制，便可見民間已經有很多人採用此制度，例如工

聯會已替我們購買私人醫療保險，如果同事有病便可獲保障，不過，倘若私

家醫院正如蕭教授所說般完善，我相信會有更多人願意採用私家醫院的服

務。

　　在如何善用資源方面，我作出了一項補充，我並沒有像何議員或民主黨

所主張，用這方案取代現有的制度，我只要在現有不變的情況下，加上一項

補充的內容，這項補充便是我認為政府應該採取一項免稅的措施來幫助巿

民。此外，我也有就何議員的修正案提出了其餘兩點：有關推廣家庭醫生網

絡的可行性與何議員所提出的社區醫療網絡很相似，我只不過是把他的建議

具體化而已。

　　此外，我還提及另一點（我不清楚梁議員是否準備再說，但何議員的修

正案是沒有的），就是要確立公營醫療系統應有的角色及定位。我相信何敏

嘉議員在推動健康政策研究的前期時有談及過這點，民建聯當時曾向我們的

前 生福利司再三強調，政府在我們有關的公營醫院內加 "B Class"，即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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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類”）的病床，我們便要求政府提出 guarantee，因為我們很擔心會難

以將公營醫療的界 劃分出來，如果過分鼓勵提供多些乙類病床，我們應要

問那些是否便是我們想提供給社會上要接受照顧的那部分人呢？當時我們曾

經與前 生福利司有過很大爭論，我們不過要求政府 guarantee 此類病床不超

過百分幾的數字，原因是我們應該決定究竟公營醫院如何定位？因此，我希

望今天可以就此進行辯論。我們是否容許公營醫院無限擴張，現時醫管局屬

下的醫院表現得很具雄心壯志，我可見他們很高興有這機會，但我們並無要

求他們取替私家醫院的服務，故此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必須進行辯論，假如我

們容許公營醫院在各方面無限擴張，將來當社會上提到融資時，便可能損害

我們現時的制度，這是我想大家進行辯論的方向之一；當然，即使修正了何

議員的修正案另加上 3 點建議，我認為可能仍有不足之處，但我真的很希望

際此當政府要檢討醫療架構的時候，可趁 今天的辯論一次過向政府提出各

項問題。無論是今天的修正案或原議案，工聯會和民建聯都是支持，不過，

正如我剛才的發言所透露，我們須對修正案作出修正，亦希望可以把問題帶

出，讓議會及社會進行討論。

　　主席女士，我很同意梁議員剛才說，哈佛大學整個專家報告中完全沒有

聽取基層的意見，例如並沒有聽取過我們工聯會的意見，因此，我認為當整

份報告公開後，我們有需要把這問題提出。現時香港巿民不論階層也能享受

到的福利（我且把這些東西當作福利）只有兩項，一項是比較廉宜的醫療服

務，另一項是九年免費教育，除此以外，我們甚麼也沒有，退休保障要到明

年才會提供，我們現時的房屋福利等，是受前設性的前提所限制，制度上是

限制了某些人的資格，既然有這些情況存在，我不禁要問究竟我們找有關的

學院作顧問時，有否向他們說清楚這些情況呢？

　　此外，當我們告訴顧問，現時香港在醫療資源上的增加是非常大的，我

們有否問及將來到了 2016 年，面對人口老化的情況，資金方面如何解決？很

自然，蕭教授一定說，現時百分比已由 2%增加到 4%，就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幅

來說，已比現時的情況增加到更大的比例。主席女士，我認為如果我們沒有

把香港現時整體的情況告知進行研究的人員的話，他們很自然便會對原有的

制度進行很大幅度的改變。

　　主席女士，我希望你的計時器不要嚇怕我，我是否還餘下 4 分鐘的發言

時間？

主席：你的發言時限是 7 分鐘。你現在還有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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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原來就修正案發言的時限是 7 分鐘，好的，謝謝主席的提示，

我還以為可有 10 分鐘的發言時間（眾笑），那麼我便要省去很多說話，不再

說了。所以，主席女士，謝謝你提醒我。

　　面對 這個情況，再回看整個檢討，如果將現時全部人不論貧富均可享

有的、較廉宜的醫療制度摧毀，結果會如何呢？專家報告中說到的聯合保健

計劃和有關的護老儲蓄等，我認為還有不少問題是具有頗大的影響的，而報

告中還建議加上所謂“墊底費”，究竟巿民能否全數支付這些費用呢？至於

我們現有的 HA 和有關的政府部門，主席女士 ......

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陳婉嫻議員：因為剛才耽誤了兩秒，請讓我說多兩秒，很快。（眾笑）

　　現時 HA 和 生署的架構架床疊屋，HA 所耗用的使費這般龐大，究竟改

革是否應從這方面來進行而不是以另一項計劃來進行呢？這便是我想說的

話。謝謝主席女士。（眾笑）

陳婉嫻議員就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To delete "office" from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complaints office
with adequ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bstitute with "committee"; to
delete "ensure" from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hospitals" and substitute with "monitor"; to add "and
cost-effectiveness" after "reviewing the structure and monitoring systems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its accountability to the
public"; to delete "and" from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its accountability
to the public; and"; to add "," after "reviewing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o delete "and" from "and strengthening its work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to insert "and supervising" before
"its work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o add "; (e)
review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proper role and posi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f) granting tax allowance for contribution to private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83

medical insurance; and (g) examining the feasibility of promoting a
network of family doctors" afte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ublic's
knowledge in hygiene and health care"."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按照陳婉嫻

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現在進行辯論，想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在此談論這個問題，或多或少是像外行人

談論內行人的事情，但以一個從 1982 年已開始參與公立醫療架構管理工作的

人來說，我希望今天即使有些外行人加入討論，至少也可以推動社會上多一

些內行人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

　　自由黨同意在人口老化以及醫療科技成本不斷飆升的情況下，現行的醫

療制度並不能應付未來的需要，因此必須作出改革；然而，我們必須先找出

問題的核心，對症下藥，實事求是地改革本港的醫療制度。

　　就醫院服務來說，首先，現時公營和私營的架構均各自運作，巿民可以

分別在兩個架構中獲得相同的服務，但是收費水平卻出現嚴重差距。政府賦

予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行政管理的權力，但卻沒有賦予釐定收費的權

力；現時巿民住院一天只須付出 68 元，背後其實有龐大的政府補貼。在醫療

開支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政府在醫療財政方面有龐大的負擔是可以想像的。

相反地，私營醫院的收費卻極高，一個普通手術，連住院費用在內，動輒數

以萬元計，這個數字絕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的。在這情況下，即使是有一定

能力的中等收入人士，亦只能依賴公立醫院的服務，使公立醫院的負擔加重，

須接受照顧的人更要輪候很久。近年的醫療服務總開支中，公共醫療系統的

增長遠比私人醫療系統的為大，前者的比重從 90 年度佔醫療總開支的 48%，

增加至 96 年度的 54%，而實質開支數額則從 243 億元增至 562 億元，以 90

年度的價格計算，大幅增加 74%。過分則重公共醫療系統，使整個公、私營

醫療架構失去平衡。根據醫管局的評估，即使只計算人口老化及人口增加兩

個因素，醫管局每年的實質開支增長最少會有 20%，這裏還未把更新醫療技

術等開支計算在內。鑑於目前本港的公共醫療開支主要來自稅收，長此下去，

巿民亦會感到擔憂，因為他們須繳付更多稅款，或被迫接受較差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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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融資報告書提出一個全民參與的醫療融資計劃，自由黨認為建議並

不切合香港的情況和需要。何況，醫療問題錯綜複雜，我們不能單考慮醫療

融資，也不能單靠一個方案來全面解決這個問題。

　　醫療報告書亦提及“分割隔離”的問題，自由黨認為對症下藥的方法，

是要首先處理這問題，把公、私營醫療系統重新定位，建立起夥伴合作關係，

使公共醫療系統和私營醫療系統能並行發展。為巿民提供多元化的醫療服務

選擇，滿足願意付出較高醫療費用以獲取較佳服務的巿民，而基層巿民的醫

療服務質素亦不會下降。

　　自由黨提出政府或可設立一個介乎公共和私營醫療系統之間的中層架構

(interface product)，讓私營醫療系統承擔部分公共醫療服務，以減輕公共醫

療系統的壓力。在這理念下，初步構思的中層架構，可以是一個讓巿民自行

選擇是否參與的醫療保險計劃，為自己所需的醫療服務作出供款。政府亦可

從現有的公共醫療支出中，重新調配部分資源作為保險計劃的開支和承擔，

而無須額外撥出大部分款項。

　　參與計劃的巿民可以獲得較現時公立醫院一般住院服務為佳的中級服

務，可自行選擇醫生，亦可自由選擇入住公立或私家醫院，甚至選擇公營或

私營機構的醫生。我相信這構思既賦予病人選擇權，亦可拉近公、私營醫療

系統，更可促進私人執業醫生的發展空間。

　　主席女士，要妥善地改革本港的醫療制度，我們必須先校正方向。現時

我們應把討論焦點放在整體醫療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上，不宜過早定下框框或

細節，局限討論。所以，我們今天會支持梁議員的議案，由於何敏嘉議員和

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所提出的建議均涉及一些具體細節，因此，現時並不是

討論這些細節的適當時候。自由黨不同意過早作出定論，因此會反對上述兩

項修正案，我們會支持原議案。謝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梁劉柔芬議員身為醫院管理局的成員，也說自己是外行

人，因此，我便是外行中的外行，但我十分支持梁議員的議案，所以無論怎

樣外行也要在這裏談一談我的一些意見。

哈佛大學專家研究小組撰寫的醫療融資顧問報告書，自發表以來，引起

了廣泛關注；而討論的重點，則集中在全民聯合保健與護理儲蓄的建議。誠

然，在香港經濟仍未復甦、公共開支難以削減的情況下，政府已不得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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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公共醫療開支有增無減的事實，否則，最終結果可能會如研究報告所說

─   醫療開支將佔去政府總開支的兩成。屆時，政府可能被迫加稅，甚至削

減其他公共開支，這當然是大家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我支持政府正視醫療問題，共同積極進行研究和展開公眾諮詢，以制訂

一個更高質素、更具效益的醫療制度為目標。我亦認同顧問報告的部分建議。

不過，我認為政府在研究醫療融資方案，特別是聯合保健計劃方面，必須謹

慎處理，因為有關制度涉及的問題非常龐大及複雜，須作詳盡的討論及分析，

不宜操之過急。

事實上，聯合保健計劃的構思並不新鮮。早在 1993 年政府發表的《朝向

更佳健康諮詢文件》中，已提及類似的強制性醫療保險方案； 1995 和 1996

年間， 生福利科也曾參考新加坡的聯保模式；可是，有關建議最後都鎩羽

而回。今次哈佛專家報告再度提出類似方案，我認為政府必須汲取教訓，就

計劃可能衍生的各種問題，進行更深入、更符合市民整體利益的研究，例如：

香港是否適合實行聯合保健計劃？市民是否接受這計劃？聯保計劃如何推

行？何時才適合推行？特別是在目前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強積金計劃明

年又正式實施的情形下，如何說服僱主和僱員，參與有關的醫療計劃呢？

在集體供款制度下，如何防止市民可能因獲得醫療保險，而進一步濫用

醫療服務呢？市民對醫學的認識非常有限，政府對這方面的公眾教育又不

足，如何保障市民能為自己選購適當的醫療服務呢？假如保險計劃推行有問

題，而又不能取消或改變，屆時將如何呢？顧問報告的醫療保險建議即使可

行，但遠水難救近火，政府如何在維持醫療服務質素的情況下，紓緩未來 10

年公共醫療開支持續上漲的壓力呢？這些問題，都必須透過政府與廣大市民

從長計議，才能得出符合市民整體利益的結論。

主席，我認為要真正解決公共醫療“求過於供”的惡性現象，政府除了

要將焦點放在“開源”上，也必須重視“節流”，可惜的是，政府一向只

眼於以治療為主導，而忽視了預防性的工作，該報告也未有提出建議。所謂

“治亂於未興，防患於未然”，其實政府如能向預防的工作，投放更多資源，

則公共醫療的需求，也許便會有降而無升。

以環保為例，由於政府過往忽略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以致市民在享受

經濟繁榮的同時，卻要蒙受各種各樣的環境污染，危害健康。據環保署一項

研究顯示，香港人因空氣污染上升而入院的比率，較美國及歐洲人都要高。

每年，因空氣污染而早亡的人數，更高達 2 000 人，有關醫療費用的損失也

以 10 億計；如政府能及早加強環保工作，則患上各種呼吸系統疾病人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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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因而減少呢？因空氣污染而入院的市民數目，是否也會少很多呢？這些問

題，都值得政府三思。

此外，加強中醫藥的推廣，也是另一個有效的節流方案。隨 本港人口

老化，患上衰退性長期病患的老人數目，預計將會不斷增加。中醫藥作為中

國傳統醫學科學，在保健和預防疾病，特別是老人衰退性疾病方面，效果顯

著，而且醫療費用較為便宜，故此一直受到市民歡迎。我認為政府在研究醫

療改革時，更 重中醫中藥對西方醫學所起的配合作用，將中醫中藥納入公

共醫療服務制度之中，令全港各公立、資助醫院都能提供中醫藥服務，以補

西醫在基層保健方面的不足。

醫療改革與全港市民生活，甚至整體經濟，息息相關，是一項任重而道

遠的工作。所以政府必須謹慎處理，擔當一個主導角色，與廣大市民展開深

入研討，集思廣益，才能釐定最完善、最符合各界利益的醫療政策。

由於兩項修正案都是對哈佛專家的報告提出實質的意見，這些意見可能

都很好，但在這階段作出一個實質的決定未免過於急躁。我們將會反對兩項

修正案，但這樣並不表示我們對修正案的內容表示反對或是支持，只是我們

認為在此階段，政府應多聽取意見、多集思廣益、經更全面檢討後，才作決

定。因此，我們會支持梁智鴻議員的原議案。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e have come to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look after us if we are sick and cannot afford
private medicine.  But wha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money to do
this?  How much are we prepared to pay to receive care for ourselves?  And,
how much are we willing to contribute to help others in need?

These are the issues posed in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Improving Hong
Kong's Health Care System: Why and For Whom?".

Many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vested interests to protect, have
argued that there is not much need for big changes, and perhaps some
adjustments here and there will do.

The question for the community to consider is, what is wrong with things
now, and whether the present system can continue as i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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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perception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Hong Kong is that they
are good and cheap.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 are either good or cheap, but
seldom both.  In considering reform, how do we ensure that the future system
can retain existing strengths while remedying weaknesses in quality and cost?

For current services, private out-patient care is generally affordable to
most people, but the quality is variable.  There is inadequate patient
information.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sultation times are too short to
enable any meaningful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bout the illness or
it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Antibiotics are given out too freely, often for
illnesses which do not require them.  This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bacteria
which are more drug-resistant.  Doctors commonly dispense only two or three
days' worth of medicine, which is insufficient for a complete course of treatment.
Whether this is necessary to enable doctors to closely monitor progress at
patients' request or just to generate more consultation fees is a matter of debate.
Whatever the reason, it is not the practi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st of treatment in a private hospital is beyond the means of most
people, mainly because of high surgeons' fees and other unpredictable expenses.
In public hospitals, fees charged to patients are low, but actual operating costs
are high and represent a heavy drain on the Government's budget.

Health care services are presently fragmente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among in-patient, out-patient and community care.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are totally separated.  This lack of overall complementation
creates inefficiency and pushes up costs.

The blame for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must be shared among the
Government, health care professions and patients.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firstly, put in place a properly planned
health care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disease prevention instead of cure, and
secondly, set out the roles of the respective health service providers.  It has
allowed the private sector to develop without adequate regulation and has
provided public services only on an ad hoc basis in response to crisi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does not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doctors or
require them to undergo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It has not promo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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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of opennes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or encouraged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doctor concept.

Patients themselves are guilty of being careless about their own health, of
jumping from doctor to doctor so that there is little continuity of care, and of
expecting a quick-fix whenever they fall ill.

Even if this less-than-ideal level of quality is not a concern to most people,
there is another more pressing reason for reform ─ how to cope with rising
health care costs?

As Hong Kong's population ages and lifespans increase, the future will
se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with chronic illnesses.  This will be
the group with the greatest need for health care, coupled with the least ability to
pay.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economy will see a slower rate of growth,
meaning less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Thus, there will be more people
seeking treatment from the public sector and less money available to care for
them.  Unless an improved way is found to finance and deliver health care, the
outcome will be longer queues, rationing of services and overall poorer quality
of care.

If this happens, the existing system will lose one of its few good features
─ its equity.  No longer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all citizens (whether rich or
poor) to enjoy access to a comparable level of health care.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be able to provide a safety net for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private
treatment.  The poor, the elderly and the chronically-ill will be severely
disadvantaged.

The consultancy offers five options.  Three of these ─ namely, doing
nothing, freezing the Government's budget and raising public user fees ─ have
been proposed previously.  They are non-solutions.  The fourth option can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 but probably not improve quality.  The fifth and,
therefore,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 can do both.  The patient also gains the
freedom to choose his own doctor and receive treatment at either a public or
private facility.

The latter two options introduce the idea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care financing.  They are based around a pooled insuranc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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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Plan (HSP) and a personal long-term care savings account
(MEDISAGE).  Each is funded by deductions from an employee's salary,
matched by an equal contribution from employers.  Although these funding
method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elsewhere, they are a radical
approach for Hong Kong.

Some critics in the media have suggested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increase taxes than to introduce these schemes.  But if future public health care
costs were to be funded in this way by taxpayers, we would be looking at much
more than a 3% increase in tax because fewer people would be contributing to
the pool of available funds.  I am not sure whether taxpayers really want to do
that.

As for the amendments, I support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s.  I
cannot fully support those of the Honourable Miss CHAN Yuen-han's.  For
example, I also prefer an independent complaints office rather than a committee
because I fear that an office would have an executive arm, but not a committee.
But perhaps Miss CHAN Yuen-han did not have time to clarify.  As regards
granting tax allowance, this may be appropriate for the first three options in the
consultancy but not for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and, as I said, Madam President,
so far, I prefer distinctly the last option.

梁耀忠議員：主席，由美國哈佛專家小組所編寫的香港醫護改革報告，對香

港目前的醫療制度作出了非常嚴厲的抨擊。事實上，反映出過去幾十年來，

香港的醫療制度從未作出重大的改革，引致現時這麼多的問題，以及千瘡百

孔，不能追上時代的發展，所以現在提出改革正好合時。

　　但醫療制度的整體改革是一個範圍非常廣闊的問題，特別是融資問題更

為複雜。所以今天我準備只集中討論有關醫療服務的監察及申訴的機制。

　　在剛過去的星期日，有一份報章以頭版全版刊登了一宗涉嫌醫療失誤的

個案，這宗事件我已經跟進了兩年多。個案是關於數年前，有一名 30 歲的病

人入院接受腦膿瘡切除手術，但他在短短 3 個月內做了 9 次手術，結果不但

沒有醫好，而這位青年人更成為了植物人。當事人的家長當然很懷疑是否有

醫療失誤的問題存在，因此想盡辦法查清楚這件事，亦希望有關當局作出詳

細的交代，但可惜過了 4 年，至今仍沒有一個部門能清楚作出交代。當事人

不能沉冤得雪。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90

　　其實，類似這樣的事件，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也不是只有一個這樣的個

案。過去數年，可說是屢見不鮮，而近期報章亦有報道類似的事件。其實，

目前的醫療制度本身其實患了“重症”，我們要對症下藥，如果這個問題不

獲得解決，恐怕會有更多病人無辜受害。

　　醫療是非常專業的工作，我們必須信賴醫生及其他醫護人員的專業技能

和操守，但是這種信賴必須建基於他們的操守和表現能否得到適當的監察和

規管上。其實，現在的問題，正因為監察和申訴制度極度不健全、不完整所

致。所以便有“醫醫相 ，阻撓投訴”的情況。這 8 個字正好反映了目前的

情況。

　　目前香港有兩個主要的投訴機制，其中一個是醫務委員會，市民可以就

註冊醫生的醫療失誤作出投訴；由於這個委員會絕大部分的成員都是醫生，

很容易產生剛才所說的“醫醫相 ”的情況。事實上，哈佛專家亦曾作出非

常一針見血的批評：“醫學界地位優越，純粹靠自我監管，缺乏外界有效的

監察 ......醫學界領袖大都是同門，每當遇到外界的批評時會互為後盾，醫

療服務透明度低，公眾參與少。”專家的批評，反映出現時的醫療投訴機制

的問題。

　　另一方面，可以讓公眾投訴醫院管理局屬下醫院失誤情況的，是公眾投

訴委員會，情況也不見得理想，因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絕大部分不是醫生，

而是一些公眾人士，他們的工作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根本難以發揮監察作用。

　　為甚麼會這樣呢？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全部是由醫院管理局委任的，所以

一定要聽命於醫院管理局，很難表現出抗衡的態度，但更重要的是，醫院管

理局過去很少宣傳有這個委員會的存在。病人或家屬對醫院若有任何投訴，

醫院通常會自行處理；再有進一步投訴，也只是由醫院管理局總部處理；除

有病人或家屬點名要求向公眾投訴委員會投訴外，其他的投訴根本不會交由

這投訴委員會處理。一位委員曾說過，醫院管理局屬下的醫院 1 年內接獲過

千宗投訴，最終交到公眾投訴委員會手上的，一年也只不過是數十宗而已，

所以，投訴個案的數字和獲公眾投訴委員會處理的個案相距甚遠。

　　此外，這個委員會的行政和調查工作，都由醫院管理局的職員負責，他

們即使把個案拖延或隱瞞內情，委員會也難以採取任何行動；有一位委員曾

經跟我說，有一名職員曾就一宗個案徵詢一位專家的意見，最後因為不喜歡

這位專家所提供的意見而不採用，並改為徵詢另一位專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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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奇怪，亦難以令人信服的是，究竟為甚麼會採納這位專家的意見

而不採納該另一位的意見呢？主要的原因是該位職員也是受聘於醫院管理局

的，所以，大家也許會問，是否因為那位專家的意見與醫院管理局的意見不

相同，所以便被否決呢？

　　我對醫院管理局的投訴機制完全缺乏信心的另一個原因，是整個投訴機

制不夠透明、不公開，不能令市民大眾感到監察機制是真正為市民服務。

　　香港現時已有很多投訴機制，但有關醫療事務的投訴機制的情況，實際

上，較目前十分為人詬病的警監會的情況更差。現時的醫療投訴監察機制無

論在透明度、權力等方面均十分缺乏。所以我們今天談論醫療制度的改革時，

特別是投訴機制的改革，我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獨立的，能令公眾有信心的

投訴和監察機制。這個機制的成員除了有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士外，亦應有關心

醫療服務和病人權益的人士，以及一些外籍人士的參與，使這個機制更為獨

立。

　　謝謝主席。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哈佛專家的報告對香港私營醫療服務有以下的批評：

第一，服務質素十分參差，有些可能是世界級，有些卻是三流；第二，醫生

的收費過濫，這一點稍後我會集中談一談；第三，配藥無度，例如濫用抗生

素等，我相信醫學界對此會產生很大的共鳴；以及第四，缺乏與公營部門的

協調和配合，例如病人在私家醫生處已接受了很多診治，到了公立醫院又要

將過程重複一次。

主席女士，今天我想就私家醫院的監管及投訴問題發言。根據民主黨港

島支部日前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五成被訪者不滿現時的醫療服務，三

成被訪者特別不滿私家醫院收費過高，此外，只有大約一成市民認為現時的

醫療投訴制度有效；所以我的發言會集中在私家醫院收費及投訴制度是否有

效方面。

   主席女士，根據一間醫療保險公司今年 4 月公布的數字，1997 年在私家

醫院進行子宮切除手術的費用差距極大，最低的是 22,000 元，而最高的是

199,000 元，相差接近十倍；醫生收取的手術費相差更遠，同一個手術，所

需費用的相距是由 8,000 元至 10 萬元，相差十三倍。據報道，同一個醫生，

向甲病人收取了 1 萬元，但在同一情況下，醫生卻向乙病人收取 2 萬元費用。

醫學界認為這是他們的傳統，就是即使病人患同樣的病症，使用同樣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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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向住頭等病房的病人會開高價，而向普通病房病人則收取較低的費用。

相信沒有一位醫生會告訴我們，住頭等房的病人，手術會做得好一些，不過，

因為病人住的病房顯示出他的付款能力，所以醫生亦隨之調較收費，以賺取

更高的利潤。

有醫學界人士告訴我們，其實頭等病房的收費才是標準價，普通病房收

費較低，是因為醫生計算了折扣；不同病房收費不同，是因為醫生基於社會

良心，向經濟能力較低的病人收取較便宜的費用。但哈佛專家報告的研究結

果顯示，香港私家醫生的收入是美國的四倍半，如果有足夠的市場競爭，相

信私家醫院的病人所須付出的費用可能較目前為低。然而，在缺乏資訊，病

人急於取得醫療服務的情況下，市場競爭難以運作，病人需要甚麼服務、應

該支付多少費用，全由醫生決定，病人失去選擇服務及議價的能力。面對這

個問題，政府並沒有要求私家醫院及醫生釐清價格。

即使付出昂貴的費用，私家醫院的病人亦未必能夠得到較好的服務，現

時對私營醫院的監察、醫療質素的保證、處理投訴等各方面，都是極不完善

的。

臨 醫療服務質素是最重要的一環，但 生署沒有嚴格監管，私營醫院

的臨床服務成效如何，政府沒有有系統地收集資料， 生署亦沒有為私家醫

院訂下臨 醫療服務的最低基準；近年，婦產科學院及病理學院訂定了臨

服務標準， 生署卻任由私家醫院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對私家醫院服務的監

察，只限於由院方成立自我規管委員會，院方每年只須以問卷形式，向 生

署申報有沒有設立審核委員會，有沒有機制監管醫療服務，但委員會的成員

是誰，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否有效運作， 生署則無從知悉。

私營醫院的發牌準則只限於人手、設施等硬件，私家醫院向政府申請牌

照及續牌的時候，只須填寫一份問卷形式的每年申報表，交給 生署，但對

於這些設施， 生署並沒有訂立質素基準。

至於對醫生的監管便更為鬆散，私家醫院一般只聘請很少醫生，其餘大

部分都是獨立的私家醫生，轉介病人到私家醫院，使用私家醫院的設施進行

治療，醫生與醫院並無從屬關係，醫生犯過失與醫院無關。況且，醫院靠私

家醫生轉介病人，加上現時私營醫院的空置率高，所以醫院一般都不會干預

私家醫生的行為，例如醫生是否為病人進行了非必要的醫療程序，醫生是否

具備足夠能力進行有關的醫療服務等，而且，政府在這方面也沒有監管。 98

年在公立醫院剖腹產子的比率不足兩成，但私家醫院則高達五成甚至七成，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但無可否認的是，剖腹產子的收費較自然分娩

昂貴，住院時間較長，而醫生收費亦較高，這極可能是私家醫院剖腹產子比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93

率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於在私家醫院所取得的服務，病人如果有所不滿，往往投訴無門，這

方面何俊仁議員稍後會再作申述。更甚的是，在不少情況下，消費者委員會、

申訴專員、立法會申訴部，以至 生署都無權處理，唯一法定處理醫生投訴

的機制，便只有醫務委員會，但其權力也有限。

基於以上各方面的問題，政府實在有需要設立一個機制，設定各項評估

服務的基準，定期搜集資料，向市民公布評估的結果。

此外，政府亦應成立一個負責處理病人投訴的獨立部門，或修訂申訴辦

公室的職權，以處理涉及臨 醫療的投訴，保障病人權益。這個投訴機制的

最大特點，是可有專業人士為申訴人跟進投訴。在保障病人權益方面，我相

信這樣做的成效會較大，可令病人在遇上醫療意外時，獲取應得的賠償。

我謹此陳辭，支持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

譚耀宗議員：主席，哈佛專家小組提出的“香港醫護改革”報告，重點在於

探討如何達致控制醫療成本、解決醫療系統內的結構性問題等目標，因此，

該報告中所提及的護老儲蓄制度，只是作為聯合保健制度的配套措施而提

出，相比起分析醫療體系現存問題所引用的大量數據及調查，對推行護老儲

蓄制度的分析實在相形見絀。

　　對於護老儲蓄制度的運作，我個人有一些疑問。根據報告的建議，利用

護老儲蓄戶口制度，僱主和僱員每月合供入息的 1%（非工作人口也須供款）；

假設其每年工資實質增長 2%，每年實質回報率 3%（此假設與政府當年成立強

制性公積金的假設一致），以最新的工資中位數 1 萬元計算，供款 40 年後，

其結存大約為 13 萬元，這筆錢只能夠供一位長者入住政府買位計劃下的私營

安老院 17 個月，因為現時市區甲一級安老院的月費大約是 7,756 元。

　　現時香港 421 間私營安老院共提供 24 000 個宿位，而政府提供的 3 類安

老院舍，宿位則有 18 200 個；此外，經過評估後，輪候冊上共有 13 000 名

長者真正有需要入住政府提供的 3 類安老院舍，以此推算，全港共有 55 200

名長者有需要使用院舍服務，佔 65 歲以上人口總數的 9%。大家都知道，這

個數字肯定不足夠反映實際情況。一旦實施護理保險制，買了這張保單的長

者接受長期護理的誘因便會大增，不單止對院舍服務，還有對各項社區照顧

服務的需求，也可能會大增，最終會否導致長期護理的保費大增，以致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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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必須因此而增加呢？關於這方面，相信大家都希望多知道一些。

　　其次，根據報告中的建議，全港市民都要供款，非工作人口（例如家庭

主婦）及低收入人士也被強制供款，這樣必會對家庭支出造成一定負擔，政

府會否資助低收入人士供款呢？報告內有提及，制度的公平性建基於政府為

貧困及失業人士供款，但相對於今年安老服務開支的 25 億元，政府對供款計

劃所作出的承擔是否足夠呢？成本效益又如何？

　　該報告將長期護理服務結合醫療服務一併進行考慮，這種態度是積極

的，但我們感到仍然有所不足。政府今後還應該繼續考慮那些已經退休或快

將退休人士的生活保障，即將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在這方面暫未能發揮

效果，因此要有一套類似民建聯及工聯會數年前提出的雙層社會保障方案，

才能較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該報告對長者服務的需求和資源供應，

無論是現時的統計，或是未來的預測，都欠缺數字，所以 1%入息的供款率這

個建議，說服力自然大打折扣。

　　長期護理和醫療服務是息息相關的，在現時的住院服務中，65 歲或以上

長者使用了 35%的病床，由這個數字可以看到，如果護理及延續照顧設施短

缺，長者傾向使用醫院作療養護理用途，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對醫療體制

將造成更大的壓力。但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增加更多的護理及延續照顧設施，

建立完善的社區照顧網絡，醫療體系因此節省的資源，其數目肯定是可觀的。

如果這筆數目足以應付發展安老服務所需，市民是否有需要再另行供款呢？

　　隨 人口不斷老化，香港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因年老而患病的人亦越來

越多。在規劃安老服務的融資安排時，我們必須對現有的服務及未來的需求

有一個更全面、更具體的檢視。哈佛專家小組的建議，為社會的討論做了一

個很好的開端，希望這種討論能夠延續下去，最終為我們的醫療護理服務及

全面社會保障，尋求到更佳的方案。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本港的醫療問題不單止在於住院服務的收費和質素，

門診制度亦同樣存在 嚴重的問題，必須作出徹底改革。

　　目前香港人平均每年看 9 次門診，較西方國家的數字為高，因為並不是

每個市民都能夠負擔昂貴的私家診所服務的，普羅市民大都依靠政府提供的

門診服務；但是，本港的公共門診服務水平卻嚴重低落，完全追不上市民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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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的公共門診服務分為普通科門診和專科門診兩大類，分別由 生署

和醫院管理局管理。就一般市民經常接觸的普通科門診服務而言，現時 生

署轄下共有 63 間普通科門診診所，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9 時至下

午 1 時，再由下午 2 時至 5 時，星期六則只在上午應診。在這 63 間診所當中，

只有 22 間能夠提供星期一至五每晚 6 時至 10 時，即市民公餘時間的夜診服

務。在星期日，更是只有 11 間公立診所提供上午的門診服務。上述時間表已

經清楚說明， 生署的公共門診服務根本與市民的生活和需要嚴重脫節。

　　病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生病，病發時便要及

早求診。但是，本港的公共門診服務卻有很多時間限制，不但星期六、日大

部分時間沒有提供服務，一些公眾假期如大年初一等，也沒有提供服務。即

使平日晚上，也只有小部分公立診所提供服務，更遑論是 24 小時服務了。如

果半夜三更突然有需要看病， 生署是不能滿足這些需求的，難道真的要市

民生病也“擇日子”、“擇時辰”嗎？不然，在公共門診服務時間以外，生

病的普羅市民又如何求診呢？於是市民現在只好被迫一窩蜂地到醫院的急症

室求醫，造成急症室服務被濫用。去年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的，共有 2 303

614 人次；但真正屬於緊急情況的，只佔這個數字的 25%。

　　 生署的門診服務不但在服務時間方面不理想和不合理，在服務質素方

面也嚴重低落。去年年底傳媒首先揭發夜診服務有“蛇王”醫生，經常遲到

早退。其後，又有報道披露原來夜診服務並沒有為病人提供獨立的紀錄，連

病人的聯絡電話和地址也沒有登記， 生署只是用一本大簿，簡單地登記所

有夜間求診病人的病情和用藥。這種難以想像的落伍安排，不但沒有保護病

人的私隱，在遇到醫療事故時，更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去年 2 月， 生署九

龍診所發生哥羅方咳藥水事件，在受影響的病人當中，便有一名夜診病人因

為欠缺聯絡資料，始終未能接觸。

　　主席，今天的香港已經是一個躋身國際先進都會的大城市，恕我難以接

受本港的公共門診服務，仍然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水平。我認為有關方面

必須徹底檢討這個問題，除了要認真研究延長服務時間、改善服務質素之外，

更要考慮基本架構的問題，包括應否成立一個在政府以外、類似機場管理局

模式的監管機構，取代表現欠佳的 生署管理門診服務的責任，或進一步將

公共門診和住院服務一併交由同一個機構管理，以加強門診和住院服務的協

調。政府亦須考慮，現時由政務主任統領醫療政策究竟是否一個最好的安排？

由一位局長負責 生、醫療和福利等眾多繁重的政策，又是否適當？

　　除了公共門診服務之外，我也想談一談公共屋 的私人門診服務。我認

為如果屋 醫生能夠為居民提供全面和完善的門診服務，將可以大大紓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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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公共門診服務的需求。但是，現時的房屋署或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並沒有任何政策促進屋 聯合診所的成立，亦沒有任何措施鼓勵屋 的居民

更多利用 內的門診服務。房委會在出租屋 商鋪給醫生時，一律以市值租

金計算，並無特別優惠。此外，也沒有因應個別屋 的人口來決定 內診所

的數目，現時每間診所基本上只有 1 名登記醫生，即使有多名醫生有意在那

裏執業，地方亦往往不敷應用。

　　我建議房委會修訂現行安排，以低於市值租金的價格為醫生提供較大面

積的診所單位，以吸引普通科和不同專科的門診醫生聯合在屋 設立診所，

為居民提供全面的門診服務。

　　房委會亦須同時與醫生擬訂較市價為低的醫療收費，確保居民可以負

擔。這種租金優惠並非永遠的，而是可以在自由黨建議的自願醫療保險計劃

中經修正的方式來提出。

　　謝謝主席。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上月哈佛專家小組發表了名為“香港醫護改革為何

要改？為誰而改？”的顧問報告。報告取名“香港醫護改革”，雖然是涵蓋

整個醫療制度，但焦點還是集中在醫療融資方面，所以簡單而言是，為何要

付錢？要付多少？這是最大的問題。而報告最後亦用上很大篇幅建議設立聯

合保健及護老儲蓄制度，以解決本港公共醫療開支不斷上升的問題。

    主席女士，報告指出人口老化、市民對醫療服務的期望增加、新穎醫療

技術成本昂貴及政府沒有把資源用於最有效益的服務，均是導致醫療開支上

漲的原因，但這些問題是否透過增加融資就能解決呢？增加融資到甚麼程度

才能解決問題呢？我實在有所保留。

    本港醫療資源分配失衡，缺乏效益，是政府在醫療政策上一味抱守“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惡果，這與資源多寡並無直接關係。預防勝於治療能

使醫療資源更有效率地運用，是世界公認的金科玉律，但長久以來，當局卻

還是不成比例地把資源投放於醫院服務，完全忽視了基層護理、疾病預防及

推廣健康教育的需求，導致資源用不得其所；納稅人多付了金錢，醫院添置

了尖端的科技設施，但最終市民的痛苦卻不能減少，社會資源又不適當地用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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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老人疾病為例，最常見的衰退性或長期性病患，例如糖尿病、高血壓、

血管硬化等，都可透過健康的飲食、運動及生活方式，加以預防；而中風、

心臟病等嚴重併發症，也可透過及早治理、基層護理去延緩病況。再以時下

香港市民為例，家居受傷、交通意外、暴力罪案等數字不斷上升，近三分一

港人體重過重，空氣污染嚴重，生活壓力迫人等，都會導致各種疾病發生。

健康生活與醫療息息相關，政府若能重視疾病預防工作，提高基層護理佔總

體醫療開支的比重，加強教育、宣傳、社區護理服務等相應措施，香港醫療

的需求壓力，是否得以減輕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也是哈佛專家報告未有

提及的地方。

    此外，科技的進步、新藥品的推出的確能提高醫生診斷及治療疾病的能

力，但不斷投入龐大的資金購置高科技的新醫療設備，帶來的實質效益有多

大呢？盲目追求、倚賴高、新科技是否值得？這些設施是否必不可少呢？另

類醫療，包括中醫等，是否可以扮演另一個角色呢？當西方醫療開支比重不

斷增加的時候，我們在購置新科技設施時，又是否應該想一想其他成本低，

但具有同等甚或更佳療效的技術呢？這方面政府從來沒有作過評估。然而，

公立醫院在高、新科技不斷投放資源，使本來成本不用太高的基本醫療服務

變成物超所值的豪華服務，更激發市民對公營醫院服務的期望及要求。可惜

在求診人數大增下，質素改善的努力就難免被沖淡，結果錢花了，但問題還

是解決不了，投放太多資源在高、新技術上是否得不償失？所以政府應該從

速檢討公立醫療的角色和定位，研究哪些屬於基本醫療，哪些醫療政府須負

責。

    主席女士，本港醫療改革是一個既深入又複雜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

就，更不能單靠落實全民醫療保險，便可迎刃而解。我認為政府當前必須要

做的，是擔當一個更積極的角色，鼓勵市民參與有關的討論。但當局必須切

記，在諮詢期間，自己的角色只是舉辦論壇及收集資料，不是參與討論，更

不應重蹈《區域組織檢討》的覆轍，主導民意，扭曲和利用民意為政府的既

定政策護航。

    此外，由於報告涉及的課題比較複雜，而且只有英文版本，所以當局亦

應盡快提供足本的中文譯本，供公眾翻閱。同時，政府掌握了絕大部分準確

的醫療資料及數據，當局應該提供各項相關的資料供公眾參考。尤其是：所

謂“公共醫療開支”是指甚麼？公務員及醫院管理局員工的醫療福利開支算

不算是公共醫療開支？花在這方面的費用龐大，這些費用是否也計算在公共

醫療開支中呢？公開這些資料讓公眾廣泛討論，集思廣益，才能為本港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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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最切合實際及具認受性的改革方案。

    保險制度的推行，無疑對我和醫護界的同事有利，因為保險可以讓我們

多賺一點。但全民保險制度一旦實行之後，如果要再取消，恐怕不是一件易

事。因此，實行醫療保險制度時應該深思熟慮，而且須比較私人醫療保險和

公立醫療保險制度的優劣。至於報告中指醫生收費過高、濫用抗生素、程度

參差、醫療投訴制度不善等，則屬見仁見智，不過這些並非報告的主旨，只

是旁枝而矣。

    原議案的涵蓋範圍較廣，而且鼓勵市民多提意見，參與討論以決定未來

的醫療路向，所以我支持原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梁智鴻議員的議案。整個檢討是很複雜的，

我們前 已在內部進行商討，亦希望和社會上其他人士商討，所以我今天所

發表的只是我的個人意見，我相信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會發表的，也只

是他們自己的意見。我希望局長考慮， 3 個月的諮詢期是否過短，我希望多

獲一點時間，因為局長也說，這是影響很深遠的事情，我們希望有多點時間

來進行討論。

主席，剛才何敏嘉議員說了一句可圈可點的話，其實這句話是由梁智鴻

議員先說的，他說：本地薑不辣，所以要找哈佛大學的教授來做這個報告，

因而何議員亦回應說：這做法其實也很不錯；因為教授可能是說了一些連何

議員或梁議員也不敢說的話，這可能是由於他們來自功能組別，那些話會涉

及他們的選民，以至其他利益在內，不過，我仍希望何議員、梁議員或鄧議

員可具有昨天市政署那位員工所表現的風範，願意大義滅親，若有甚麼不對

的地方，便站出來加以指證。 主席，我相信香港市民是很公道的，如果你

們肯站出來清除瘀血，或可說是清除了一些爛蘋果   ─   雖然你們屬小圈子

選舉，我也正呼籲你們快點加入我們的直選大隊   ─   最終選民仍是會選你

們的，所以我希望你們可有這個大義滅親的風範，站出來說話，不要因為自

己是代表醫療界，或代表護理界，便不敢抖出他們的醜事。

主席，我覺得這份報告其中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它沒有談到如何改善

醫療制度的成本效益，在這方面，我是感到很失望的，因為很多人只是討論

怎樣賺錢，怎樣用錢，這些當然是要討論，但現時的制度是否真的完善到在

成本效益方面完全無須予以更改？在這些方面我是感到很失望的。

此外，剛才有好幾位同事說過私家醫生的問題，我相信在這方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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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負上很大的責任，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它實在把醫生寵壞了，從前在行政

局，主席，相信你也知道，是一定有一位身為私家醫生的議員，現在才沒有

了，立法局也特意給他們一席，讓他們享有很高的地位，使他們好像蟹一般

厲害，可以橫行。所以，我很高興聽到政務司司長出來說，也要看看私家醫

生的收費了；另外還有那個“投訴無門的問題”，我相信我們很多議員都曾

收到這些投訴，最終也是調查不到的，至於濫用藥物等，也有議員提出過，

這一切一切，我相信都是要進行檢討的。

私家醫院方面，正如剛才楊森議員也提過，我覺得現在正是時候   ─

或許可說，實在已經太遲了，有需要設立制度來正正式式向它們發牌，和每

年對他們進行檢查，而不得再像現在的做法般。我相信局長稍後可以說一些

關於這方面的話給我們知道。然而，報告中有一點是我最喜歡的，那便是說

錢是跟 病人走，即是說讓病人自己選擇，我也說過，不單止醫療制度應如

是，教育制度也應該一樣，這便可以讓家長、學生自己作選擇，所以在這些

方面，我是支持的。

主席，最近有些報章就此報告刊登了很多意見，有些我是支持，有些我

是不同意，而有些我更覺得是非常好的，我現在便把它讀出來，同時，我也

會把它的出處讀出，因為我不想把別人的東西當作自己的。這是《文匯報》

在 4 月 15 日的社論：名為“醫療保障擬訂主要原則”，主席，其中有很多點

意見，我是很支持的。文內說到：“我們應該結合香港的經濟實力、居民消

費習慣、低稅制特點、成本控制去建立有自己特式的醫療制度。”社論中說

我們應以甚麼原則來進行這個檢討呢？主席，我是很同意它的論點，它說：

“第一，公共醫療應該以救濟性質的福利，為缺乏能力的人士提供安全網，

這不一定是救濟窮人，一些疾病會令中產者傾家蕩產，中產者在必需時，也

應得到救濟。”另外有一項原則，我也是很同意的，便是“醫療保健供款，

應多供多得，錢是要跟 人走，對不供款而欲享受免費醫療的是要作出收入

審查”，我亦很同意的原則是：“市民是有選擇醫療消費的權利，不要一刀

切地用大鑊飯的醫療”。接 ，我相信這大概是說哈佛教授的意見：“不必

使貧富都使用相同的醫療待遇，不同水平的醫療，應該收取不同的價格，新

科技、新藥應該是收貴一點”，此外我還很同意的原則說：“不宜用公帑去

支援公營醫院與私營醫院競爭，令公營醫院佔據了 92%的住院生意，更要設

立監管私營醫院和醫生收費的制度”。同時，主席，我很支持的有：“公營

醫院由於花費公帑，有慷慨購買高科技設施的傾向，這些是以千萬元計購買

的新設備，每年只可以醫治十多個人，在效益方面是很差的，亦是很浪費

的”，它說：“要控制這些醫院的開支，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去審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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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剛才所引述的是大原則，至於細原則，將來前 會詳加討論，

然後提交予政府；不過，我是非常同意《文匯報》所說的，因為我相信有些

事情，是應該先說出大原則，作一個指導的方向，令我們可以充分討論這個

會影響我們未來很多個 10 年的事。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日前發表的哈佛大學專家報告指出香港的醫療制度缺乏

完善的投訴機制，所以建議設立一個獨立的申訴辦公室。我今天發言主要是

說說現時申訴制度不足之處。

    目前負責整體監察醫生專業守則的實施的是醫務委員會，醫務委員會共

有 28 位成員，其中有 24 位是醫生、 4 位是社會人士。他們接受的投訴，很

多時候會經過一個初步調查委員會審核，或首先要經主席甄別個案，再經初

步調查委員會，如果發覺屬應處理的個案，然後才進行紀律聆訊。

    至於對醫院或醫院裏的醫生、醫務人員的操守或服務質素的監察，私家

醫院是受 生處監察，而公立醫院則由醫院管理委員會總部接收這些投訴，

然後在認為有需要時，將投訴交由一個公眾投訴委員會處理。

    我想首先說說，縱使醫務委員會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公眾

投訴委員的工作，無可否認是有所改善，但直到現在為止，這方面整體上給

投訴人的感覺仍然是：第一，外界認為參與不足；第二，負責的醫生過分維

護被投訴的醫務人員。要瞭解為何提出這個整體印象，主席，且讓我們先看

看醫務委員會的數字，因為我只備有醫務委員會和公眾投訴委員會的數字。

醫務委員會在 1994 年接收的投訴有 170 宗，經主席看過後，有 62 宗轉交初

步調查委員會處理，然後才有 23 宗提交紀律聆訊。直到 95 年，有 177 宗投

訴，經過甄別後有 78 宗轉交初步調查委員會，14 宗則轉而提交紀律聆訊。

96 年有 168 宗， 42 宗經初步調查委員會審核， 9 宗提交紀律聆訊。在 97 年

有 190 宗由主席甄別後，有 44 宗轉交初步調查委員會，10 宗再轉提交紀律

聆訊。當然，在紀律聆訊後，只有部分投訴被認為屬實。

再看看公眾投訴委員會的數字，在 93-94 年度接到 1 762 宗投訴，94-95

年有 1 911 宗投訴， 95-96 年度有 1 047 宗， 96-97 年度有 1 735 宗。交由總

部處理的，93-94 年度有 227 宗，94-95 年度有 254 宗，95-96 年度有 252 宗，

96-97 年度則有 272 宗。然後，轉交公眾投訴委員會的數字更少，93-94 年度

有 31 宗，94-95 年度有 38 宗，95-96 年度有 30 宗，96-97 年度則有 21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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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很多人會問，為何投訴有這麼多宗而只有這麼少的個案可真正

由負責投訴的委員會處理呢？就醫管局而說，為何要由主席甄別這麼多投

訴，為何不可以先由一個初步的調查委員會看看，然後才決定是否有需要進

行聆訊？這些程序，明顯令人感到不滿和有所質疑，尤其在哈佛專家報告中

指出，竟然有醫生說醫生投訴行家是不獲接受的，是要由病人提出投訴才可，

這種心態是否更會令別人產生印象，以為他們是過分維護自己行業的人呢？

    其次，我曾經訪問過一些公眾投訴委員會的成員，也接觸過某些投訴

人，發覺這機制存在 幾項大問題：第一，公眾投訴委員會秘書處全屬醫管

局職員，提交的全部資料文件要經秘書處傳遞，很多時候，委員認為資料不

必足夠，甚至對提供的資料不滿意；第二，負責秘書處的人，是醫管局的副

總監；第三，如果認為資料不足時，他們亦未必有權要求醫管局提供，而最

致命的一點的，正如梁耀忠議員剛才也提過，就是當要請外面的顧問提供意

見時，出任這顧問的醫生一定要由醫管局決定，不可由公眾投訴委員會委任，

也曾經試過由於得出的結果令醫管局感到不滿意，他們因此要再聘請另一名

醫生當顧問。所以，這些做法難免使投訴者質疑，究竟這些僱問是否真正能

夠幫助他呢？

因此，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怎樣能令人覺得整個制度是獨立的、是真正

能夠獨立運作的，而且有權力要求各方面提交資料，兼且運作是具透明度的。

現時，醫務委員會是改善了，但公眾投訴委員會仍然閉門行事，為甚麼會這

樣呢？所以，我認為整個申訴制度是有需要重整。目前的公眾投訴委員會有

值得參考的地方，但我認為應該設立一個獨立的申訴辦公室，其運作可以參

考現時公眾投訴委員會的模式，但它的權力應可擴大至監察私家醫院，甚至

對個別醫生的投訴，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醫學界應支持這建議，使外

界對他們的申訴制度有信心。

    謝謝主席。

楊耀忠議員：主席，哈佛專家報告建議將香港的醫療系統動個大手術，將現

時無論貧富都能以低廉費用獲得公營醫療服務的制度，改變過來，取而代之

的是實施中央保險制度，這亦意味 日後市民須為醫療服務支付更多費用。

其實，經驗證明任何形式的公營醫療保險制度，都存在補貼和濫用的問

題。在聯保計劃下，病者可能會因“有供必用”、“有用必盡用”的心態而

濫用；聯保計劃亦會衍生很多原則性和技術性問題，例如健康的人補貼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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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人，少病的人補貼多病的人等。將入息與供款額掛 ，是否公平？如何

管理醫療保險金的沉重行政費用？聯保計劃的供款是否一定足以應付醫療開

支？在平均壽命日趨長壽的情況下，護老儲蓄能否足夠支付更多的護理服

務？

在種種疑團尚未解開、社會尚未有足夠討論、市民尚未取得共識之前，

政府不應輕舉妄動，因為一旦實施中央保險計劃，便猶如踏上不歸路。現有

方案，只有概略而沒有細節，但正正由於具體的安排將影響將來市民的負擔

能力，政府必須先作出詳細規劃，才讓市民選擇。

我很奇怪，既然談融資，為何這份“字字千金、頁頁萬元”的顧問報告，

卻沒有提出任何節流和提高成本效益的方法？反而，報告作了一個假設，認

為人口老化必然導致醫療開支上升，政府必定難以負擔。不過，已有數據顯

示，老人人口的比例與公私營醫療的開支，並沒有必然關係。舉例說，報載

瑞典有 18%的人口在 65 歲以上，但它的醫療支出只佔生產總值的 7.3%；反而

美國雖然只有 13%的老人，但醫療開支卻佔生產總值的 9.4%，可見關鍵不在

人口老化。如要融資，我認為應以減輕醫療成本為先，而並非在不談提高成

本效益的前提下，便要公眾分擔費用。

報告指出現時醫療系統有分裂隔離的毛病，公營與私營醫院尚且如此，

中西醫藥的鴻溝便更大，可惜有關中醫藥的觀點，在報告中只是蜻蜓點水而

已。過往殖民地政府對傳統的中醫藥業不加干預，亦不加扶助，令中醫藥長

期被摒棄於醫療系統之外。現在立法會正審議《中醫藥條例草案》，賦予它

法定地位，既然報告亦同意中醫藥令不少慢性病人得益，我希望當局在研究

醫療改革時，能將中醫藥納入醫療系統之內。

整體而言，要解決分裂隔離的問題，我個人建議應設立可攜性個人病歷

制度，以便病人可隨時轉介至各個公私營醫療機構。此外，在外國實行多年

的家庭醫生制度，亦有效解決溝通不足的問題，由於家庭醫生最熟悉病人，

他們既可以向醫院提供有關病人的病歷，亦可以向醫院索取病人的資料，這

種雙向式的溝通，既打破現時分裂隔離的毛病，亦可紓緩醫院的壓力，政府

應研究其可行性。

其實，報告中有一點我十分同意，便是“醫療服務透明度低，公眾參與

少，難以確保服務質素”，由於“醫醫相護”，我認為必須設立獨立的病人

投訴委員會，接受市民對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的投訴；至於醫務委員會，亦

應增加非業界人士的參與。要有效地達到上述目的，公眾教育便更為重要。

只有掌握充足的資訊和知識，市民才能夠為自己選擇適當的醫療服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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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作出監察。

主席，民建聯認為政府應該繼續以低廉的收費，讓公營醫療系統維持基

本醫療服務，而公營醫療開支，則仍由政府稅收支付。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的發言將集中討論融資。

美國哈佛專家小組就本港的醫護改革所作出的報告，推薦香港推行護老

儲蓄及聯合保健計劃，以解決長遠的醫療融資困難。這種強制性供款方式的

醫療融資制度，在外國早有先例，但當中暴露了不少問題和缺點。就哈佛專

家小組提出的方案，自由黨認為有 3 大基本問題是須討論的：第一是理據，

第二是濫用，第三是香港現況。

首先，供款的機制缺乏理據。這裏可分作 3 方面討論。第一，從大原則

來說，根據甚麼理據要把醫療供款的數目與僱員的薪酬掛 ？難道收入越多

或賺錢越多的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便一定越大？恐怕兩者沒有必然關係，

這似乎是一種掩飾的稅收，變相加稅，而不是一種醫療融資。第二，為甚麼

僱主要一同參與供款呢？有甚麼理據要強制僱主承擔僱員的醫療風險呢？現

在當然有些大機構有這樣做，但以我所知，中小型企業很少如此。第三，現

時全港已透過醫療保險（特別是僱員無須供款的公司集體醫療保險）獲得醫

療保障的僱員，為甚麼一定要參與聯保計劃的供款呢？理據何在？那些已為

公司員工購買醫療保險的僱主，又為甚麼得不到供款豁免，要雙重付款呢？

總的來說，我們覺得這些問題的理據是應該探討的。專家小組建議的供款機

制，讓人覺得為了使供款數目足夠支付未來的醫療開支，便把所有人都“拉

下水”，我們覺得欠缺具說服力的理據。

醫療供款方案的第二大問題，便是可能引發更嚴重的醫療服務濫用，使

未來的醫療開支激增，最終可能會把整個計劃拖垮，政府被迫要承擔後果。

聯保計劃的基本概念是無病者補貼有病者，少病者補貼多病者的一種資源共

用制度。既然是資源共用，有其他人津貼，使用者便很容易諸多要求，把不

必要的服務也用盡。另一方面，在醫療服務有聯保基金付鈔的情況之下，醫

療人員亦無須顧慮病人的經濟能力，於是會盡力滿足病人的要求，多做勝過

少做，以避免遭到病人投訴，特別是一旦被監管機構指控疏忽時，便大事不

妙了，如果多做，最少可以有更多理由自保；這便是外國的所謂 defensive

medicine（自 式醫療），是曾經非常流行的。在這兩種誘因下，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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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大增，甚至脫軌。雖然專家小組引進所謂“墊底費”來防止醫療服務被

濫用，但這是一種兩難的做法。“墊底費”訂得低便沒有效果，但如果訂得

高，又會對供款者不公平；專家小組在報告中建議的“墊底費”水平，便遭

到公眾反對。同時，“墊底費”亦不適用於經濟有困難的病人，因為他們在

使用醫療服務時，完全不須付出任何費用。

醫療供款方案的第三個問題，是不切合本港社會的現況和文化。本港目

前正處於一個經濟調整期，企業和僱主正在努力改善營商環境，僱員也忙於

在減薪、裁員風潮下保本求生。明年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定僱主和

僱員每月各供款工資的 5%，已令僱主百上加斤；如果再推行聯保和護老儲蓄

計劃，要僱主和僱員再作出合共工資 3%的供款，將會使本港工商業的經營成

本再上漲，影響競爭能力，同時亦不利於吸引外來投資。

在社會文化層面，香港人一向講求自力更生，多勞多得，除非逼不得已，

否則不願意依靠公共援助。專家小組建議的聯保計劃基本上是一個人看醫

生，大家一同付鈔，我們覺得這種機制與本港的文化並不相符。

無疑，本港的醫療保險制度在融資方面存在長遠的隱憂，必須及早謀求

解決辦法，但以強制方式要求僱主僱員一同供款，設立醫療保險制度為醫療

融資，我們覺得並非良策。

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本人將從一個普通巿民的角度，提出對最近發表的

哈佛專家報告的一些意見。

　　報告內提及，香港政府的醫療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由 1989

年的 1.7%升至 1996 年的 2.5%。按該報告預測，如果本地生產總值今後每年

平均仍有 5%的實質增長，到了 2016 年，政府醫療開支便將會上升到 3.4%甚

至 4%；而在今後 18 年內，醫療開支在政府每年總預算中所佔的百分比，更

將高達 20%到 23%，遠遠超過現有 14%的水平，將直接影響其他公共計劃的撥

款比重。在醫療開支不斷增大的前提下，我們實在有必要檢討本港的醫療制

度。

　　對於醫療開支不斷增加，我們必須清楚明白背後的成因；這一方面可能

是因為人口增加及人口結構轉變，也可能是基於要改善現有醫療服務的質

素；另一方面，醫療支出的增加，亦可能是因為現時的醫療服務被過分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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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現行的制度未能發揮應有的效率。在沒有清楚瞭解箇中原因之前，採用醫

療保險制度未必能夠將問題徹底解決。

　　報告所提出的全民聯保和護老儲蓄計劃，並不是針對防止濫用和減少醫

療開支而設的，它只是把原來由政府預算承擔的醫療開支劃分出來，由聯保

支付。這樣的安排並不能解決原有的問題，反而保險制度本身亦很容易受到

濫用；同時，不少的保費亦會耗用於龐大的行政費用及佣金上。俗語有云：

“羊毛出自羊身上”，如果我們不能找到醫療開支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不

論我們採用任何融資形式，最終的負擔都會落在巿民大眾身上。其實，現時

政府的確有必要正視醫療服務被濫用的問題。

　　此外，政府亦應透過加強醫療服務機構的效率，以減低不斷增長的醫療

開支。還有，政府也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向巿民大眾推展疾病預防的重要性。

如果醫療教育工作做得成功的話，將有助減低巿民的患病率，從而降低將來

醫療服務的支出。與此同時，現時為巿民提供的門診及急症室等醫療服務，

應該繼續施行，但須制訂有效措施，以防止有關服務被人濫用。至於病人的

醫療紀錄，應該可以跟隨病人轉介給診治醫生，方便診症，一方面可以使醫

生更有效地作出診治，另一方面又可以減低相關的醫療費用。

　　報告又提出儲蓄護老保險制度，強制在職人士參與，並要到 65 歲才能動

用該筆儲蓄金，用作本身療養服務。當然，建議的出發點是十分良好的，可

是有關的安排欠缺靈活，未必一定照顧到一般巿民的需要及意願。

　　主席女士，綜合以上考慮，本人支持梁智鴻議員的原議案，謹此陳辭。

謝謝。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今年在立法會曾經提出過兩個關注兒童健康的議題，

包括書包過重和學童午膳，這兩個問題都是跟基層健康有關，而今天我也會

代表民主黨，談一談有關基層的健康問題。

　　剛發表的哈佛專家報告，建議增加基層健康的資源，這一點民主黨完全

同意。重視基層健康就是“預防勝於治療”，是醫療服務的大趨勢，也是防

止醫療費用不斷膨脹的唯一出路。一個人在生病後才醫治，既昂貴，也太遲，

無論對病人或對社會，都沒有好處。因此，我們要大力提倡基層健康服務，

作為醫護改革的一個重點。

　　基層健康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例如清潔的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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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新的空氣，也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健康的飲食等。

　　吃了不潔的食物，會導致傳染病；食物含過量的添加劑，可以致癌；含

重金屬的食物，例如皮蛋含鉛，可能令人中毒；高飽和脂肪，會帶來肥胖；

高膽固醇，會患心臟病和血壓高。讓公眾明白食物和健康的關係，不當的飲

食會損害人們的健康，是推動基層健康服務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食物以外，我們亦同樣關注環境的健康。空氣污染已經成為香港的公

敵，香港空氣污染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初期的空氣污染指數大約是 30，

現在是 30 至 50，有時甚至高達 50 至 80。污染的空氣帶來疾病，醫院管理局

94 年哮喘病人留院的數字約為 7 000 人，但 97 年卻超過 1 萬人；慢性支氣

管炎病人留院的數字， 94 年有 19 300 人， 97 年已升至 24 600 人。從以上數

字可見，空氣污染和呼吸系統的疾病同步上升，如果我們的醫護策略只 眼

於加開門診服務，或用藥物控制疾病，而不 眼於空氣的污染，這是本末倒

置，不能根本地解決疾病的源頭。

　　可是，主席， 生署可以阻止空氣污染嗎？因此，要推行基層健康，政

府各部門必須通力合作，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基層健康除了針對特定的範圍外，更要針對特定的年齡 。對於學童，

生署有一個良好的計劃，就是學童保健，這個計劃越來越受家長歡迎。但

對於年輕人，我們有沒有重視吸煙或藥物濫用對青少年健康的損害呢？吸煙

會引致肺或喉的疾病，甚至癌症；濫用藥物更會為青少年帶來終身的創傷。

我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名 20 歲的青年，他很喜歡吸打火機的油，吸多了，

他現在已變成腦退化的永久傷殘者，終身要坐輪椅，要人餵飯。 生署有沒

有告訴這些青少年，即使是吸打火機油，結局也可能很悲慘呢？這個真實而

不幸的例子，正好說明基層健康的重要性，處理不好，很可能會影響一生。

　　對於老人，基層健康所觸及的，更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我們每年冬天，

尤其是嚴寒的日子，總會有一些老人冷死。冷死，其實很多是因為冷，導致

老人患的長期病突然急性發作，因而死亡。如果我們有健全的基層健康服務，

讓老人能夠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態，那麼，冷死老人的悲劇便可以大量減少；

同樣，基層健康亦可以增加老人的生趣。老人基層健康有一個目標，是不斷

維持老人的活力，有活力才有健康，才不會退化，才不會百病叢生。一個眼

明手快的老人，單是打麻雀有“食糊”能力，也能增加其生活趣味，而不是

在晚年孤寂地住在醫院裏等待死亡。

　　主席，審計署數月前曾經有一個報告談到本港的牙科政策，民主黨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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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同意這項政策，但有一點令我們印像十分深刻，就是牙科政策竟然可

以細緻到：一個老人在幾歲時有幾隻牙齒，都成為牙科政策的一個目標。

我希望未來的基層健康政策也能夠對每一個年齡 的人，對每一個不同

的基層健康部分，都可以有清晰而明確的目標，惠及每一位市民。因為民主

黨深信，在醫療費用日漸高漲的情況下，市民須付出，卻不能無窮無盡地付

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從基層健康 手，令每一個人由小至大，都能

夠過健康的生活，這樣不單止對個人是好事，整個香港醫療的負擔，亦可以

減輕，我相信這是醫療改革的一項很重要的精神和目的。

　　謝謝主席。

吳清輝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議案是“醫療融資顧問報告書”，我認

為報告書涉及的範圍並不限於醫療融資，公平地說，它的原文“香港醫護改

革”更為貼切。

對本港現行醫療制度進行改革，以完善醫療架構，免其落後於時代，可

以說是未雨綢繆，免得將來臨渴掘井，陷入危機。究竟目前存在甚麼問題呢？

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為誰去解決？這也是報告上的副題。

據我瞭解，業界普遍對現行醫護制度和架構感到不滿。前一兩年發生的

一連串醫療失誤事故，反映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及不合理，對醫護界造成極大

壓力，也使一些市民不滿。哈佛專家報告中指出醫療架構存在“分裂隔離”

的弊端，即 生署與醫院管理局的隔離，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的隔離，基層

護理與醫療的隔離等。前兩天，有一間醫院拒絕外借 X 光底片給一間私立醫

院，便是一個好例子。醫療服務的各自為政現象，不但不能使病人得到妥善

的醫療照顧，也浪費了大量資源。

此外，我還想指出護士人手過剩的問題。我們花費大量資源培訓護士，

但他們畢業後有些人卻面對失業，在浪費資源的同時，也打擊了護理教育師

生的士氣。矛盾的是，臨 護士人手長期不足，醫院大量僱用助理人員應付，

影響護理質素，這些問題都是我們要正視的。

主席，香港現正制訂中醫藥規管制度，大學也已設立了中醫藥學位課程，

行政長官亦提出本港成為中醫藥中心的期望。因此，我們在討論本港的醫療

改革時，必須把中醫藥納入未來公共醫療制度內考慮，我建議的其中一個內

容是，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的醫院設立中醫部，甚至考慮設立一間獨立的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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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主席，中西醫互補肯定能為市民提供更有效、更經濟的醫療服務，這一

點是回應剛才劉慧卿議員的發言。我們未來的醫療改革或制度，應該結合香

港的特色。哈佛專家報告指出了香港醫療制度的一些問題，也對醫療融資提

出了建議。面對社會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以及現代多種慢性疾病，單靠政府

負責醫療融資，是否會出現不可避免的危機呢？如何能確保市民在有需要

時，能及時得到公平及合理的醫療服務呢？又如何確保醫療服務有足夠的資

源呢？今天很多同事已經就這些方面發表了不少見解，我在此不再重複了。

醫療服務的種種問題，必須由社會大眾廣泛討論。梁智鴻議員提出的議

案，正好讓我們對此深入探討。“香港醫護改革”報告的諮詢期剛開始不久，

我希望市民在這期間能夠作出積極回應，從而推動本港醫護政策及架構的改

革。

我謹此陳辭。

何秀蘭議員：主席，常言道：病向淺中醫，哈佛教授來港，為香港的醫療政

策作出診斷，但很可惜，過去數星期所討論的，只集中在融資方面。今天難

得多位同事談及成本效益的問題，這其實才是我們審視香港醫療政策的首項

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 眼於如何使用金錢，任由醫院管理局和西醫藥業胡

亂收費，或胡亂花費，我們怎樣安排融資也填不了這個無底洞。

我們看看基本護理方面，剛才很多同事也同意，要做好基本護理，健康

教育比發展醫院服務更為重要，也較具成本效益。但香港用於專科和公共醫

院方面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的 80%；用於藥物的約佔 9%，餘下的 11%是

生署的經費，而較早前我們知道公務員的薪酬約佔當中的六成，剩下的只

有 3%至 4%。可想而知，用在健康教育、推廣治療疾病教育方面的經費很少，

環境保護署也佔全年公共開支的 0.4%。如果我們在基本護理方面投放的資源

這樣少，但卻只是考慮如何融資以填補上層的無底洞，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切

實際的。

剛才很多同事也談到如何打破西醫藥業的醫療壟斷。剛才劉慧卿議員所

引述的那段《文匯報》的社論，當中還有一段寫得非常好，該段指出，外國

的醫藥業是如何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並把本身的醫藥業推銷給世界其他國

家，也將本身的醫療保險制度，推銷給別人，因為這樣便可以開拓市場、增

加生意。《文匯報》的社論很少對前 的問題，作這樣廣泛的討論，這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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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一次。

剛才，我們亦談到西醫藥業收費昂貴，原因不單止是由於醫生濫用抗生

素，使病人喪失抵抗力，不斷覆診，還有是藥劑業本身想推廣自己的業務。

但香港已開始注重中醫藥業，我們還有脊醫及施行自然療法的醫生。為甚麼

這些以保健為主的治療方法，不可以納入正統呢？納入正統不單止意味 註

冊的問題，事實上，脊醫、中醫及施行自然療法的醫生，現在都可以在港執

業，可是，在公共醫療服務中，卻沒有這類療法的住院服務，換言之，只有

門診服務，市民如須住院，便須轉介西醫。而這類醫生簽發的病假紙，正如

剛才我們在質詢時也提及，是沒有法定效力的，因此，很多病人為了取得一

張有效力的病假紙，以便取得有薪病假，便被迫看西醫。至於私人保險業   ─

我希望稍後陳智思議員也會談談   ─   市民看跌打未必可以取得保費，看脊

醫也須有西醫的推介；至於自然療法，更一定不能取得保費。由此可見，不

管是公共醫療體系，還是私人保險業，均透過不同的方法，使市民的選擇，

除西醫藥業外，飽受限制。我希望當我們檢討中醫藥業時，可順道看看如何

開放醫藥業。

剛才很多同事提及醫療保險，美國的醫療開支大增，最基本原因是由於

有第二種保險，那便是不太受香港醫生歡迎的那一種，即由保險公司主辦的

所謂醫護中心 (HMO)，他們收取的保費很低，他們賺取利潤的方法，不是濫

醫，而是提供很多保健服務，例如教導人們如何做運動及採用健康的生活方

式，他們能賺取利潤，是在於他們收取保費後，能令受保的人盡量無須到他

們的醫護中心治病，這樣雙方都有好處，醫療開支既可以降低，市民也可保

健康。因此，主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多元化，不管是醫藥業，還是保險業，

如果能邁向多元化和開放，彼此之間在不同的服務範疇互相競爭，對整體市

民都是非常好的。

當然，我們不可以不談融資方法，我不會立即否定醫療供款，但當這個

方案提出後，我覺得最難令人接受的，是政府在融資方面或稅務政策方面，

均出現互相矛盾的情況。以往多年來，財政司司長不斷提高免稅額，令香港

的稅基大大收窄，但現在又告訴我們因為資金不足，須實行醫療融資，因此

很可能使稅網以外的人，即月入 4,000 元以上及 9,500 元以下的人士都須供

款，這點跟陳方安生司長數天前所說的擴闊稅基有何分別？只是名稱不同罷

了。因此，我希望社會上可以多些討論。至於是否真的實行醫療保險，我希

望大家更清楚界定收入組別，使能者多付，而有需要的人又可獲得一個安全

網。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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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新機場的混亂事故帶給我們的其中一個教訓是，當前的

政府無法有效監察法定機構的運作，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政府難以否定，

亦必須深究。

今天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措辭，其中一項涉及“檢討醫管局的架構及監

察系統，以加強其公眾問責性”，我認為是很值得討論的。由於醫管局今年

所獲得的政府撥款已高達接近 280 億元，因此，若要談醫療融資及醫護改革，

必須檢討醫管局的監察機制。這個機制能否監察公帑用得其所，抑或給予醫

管局太多彈性，使它成為另一個“無皇管”的法定機構呢？大家是否仍記得

97 年醫管局曾發生借庫務署 2 億元還 4 億元的事件？局長也笑了。如此龐大

金額的錯誤，局方竟然沒主動向董事局各成員交代，若非有庫務署的官員提

出，董事局是否仍然蒙在鼓裏呢？這個問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究竟醫管局

的監察機制在哪裏？

醫管局是一個由政府資助的法定機構，根據香港法例第 113 章《醫院管

理局條例》授權運作。政府最初引入公眾人士參與董事局，是希望由市民決

定醫管局的資源分配，透過公眾監察醫管局的運作，但時至今天，醫管局的

會議也非全部公開的。自從醫管局成立後，公立醫院的服務無疑大大改善，

但正如哈佛專家報告中指出，本港醫療體系中的其中一大問題，是醫管局有

同時扮演醫療服務的供應者和購買者的角色衝突，即醫管局既自我管理也自

我監察，這是不可行的，也正是今天辯論的焦點。

哈佛專家報告指出，本港醫療體系由專科醫生主導，這正正反映目前醫

管局的情況，董事局雖引入了外界人士的監察，但監察結果成疑。就以每年

280 億元的撥款為例，董事局通過的周年計劃沒有列出分項撥款的資料。各

醫院的行政總監及部門主管，均各自擁有撥款及決定資源分配的權力，他們

可將資源自由調配，最後的結果可能是變成由董事局通過的周年計劃，當中

有些項目得到很多資源，有些則很少，變相由總監決定發展項目的先後次序

和幅度，而這些都是缺乏公眾監督的。

其實，董事局中每位成員的參與，都是業餘性質，他們都是大忙人，身

兼多份公職，究竟他們能付出多少時間進行監察工作？再者，醫管局每年的

撥款多達二百多億元，涉及的公帑如此龐大，但董事局成員完全缺乏行政支

援，根本沒有獨立的行政支援可監督下層職員及計劃的運作。如果倚賴局方

高層管理的合作，提供資料，這有時也是緣木求魚，若要求管理層交出資料

給董事局成員，以便他們監察高層管理人員，有時候是天方夜譚。因此，我

認為對於現有的系統，包括監察機制，實在有必要作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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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瞭解，醫管局董事局的成員到今天仍然爭論他們須監管醫管局至甚麼

程度。這點在《醫院管理局條例》中是沒有明確界定的。時至今天，我們不

可能再任由醫管局董事局自行決定他們對醫管局的監管範圍，立法會所要辯

論的，是市民如何釐定醫管局的權責；政府更須檢討及清楚界定監管醫管局

的程度，以及如何向公眾交代，而並非由董事局自我界定。當監管程度有更

清晰的定義後，政府也應檢討目前對董事局成員提供的支援，不能讓他們自

生自滅。

除董事局外，目前的監管機制尚包括區域諮詢委員會及醫院管治委員

會，我不打算在此詳談。雖然這些機制也有市民的代表參與，但目前的監管

標準不一，功能成疑。羅致光議員曾以書面質詢醫院管治委員會委員的出席

率，答覆指平均出席率為 68%，但也有很多出席率不足五成的例子。不要忘

記，這些管治委員會每年開會的次數也只是 3 至 6 次。

我們民主黨要求政府全面檢討 1992 年通過的《醫院管理局條例》，檢討

醫管局的架構及監察系統，加強對市民的問責性。我不希望現時政府、董事

局及市民三方面都未能有效監察醫管局運作的情況持續下去，也不希望醫管

局繼續成為一個獨立王國。謝謝主席。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e luxury we have in public health
care may be somehow unobtrusive, until the Harvard Report on health care
financing gave us a sharp prod.  All of us, rich or poor, are now equal in
receiving public hospital care.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may go for
private hospital service and enjoy better room service.  This system has
underpinned the values we treasure: first, people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and second, those who are sick are eligible for proper treatment, irrespective of
their financial statu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not too bad despite frequent complaints on the
expensive private medical service and belated attention to patients in public
hospitals.  The Harvard Report has bluntly told us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although imperfect, can hardly sustain without exhausting public money.  Extra
funds are needed in one form or another, no matter in the name of direct taxes,
higher charges or Health Security Plan (HSP) as suggested by Prof William
HSIAO.  The bill has to come.  I see no way we can avoid it.  And the
unchangeable rule is having the rich subsidizing the poor.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question.  The key issue is how we can accomplish our goals in an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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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st-saving manner, without forfeiting genuine choices.

In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important issues.
Firstly, I object to a uniform hospital service without top-up choices.  As the
mandatory scheme provides basic and general medical services to customers,
people who want extra value by paying extra charges should be allowed.  The
top-up portion may exist beyond the insurance scheme.  This is a way we
remain pluralistic, rather than becoming socialistic, and just take away the
privilege of choices of the affordable.

Secondly, we should never cast aside the welfare of the two million people
who are engaged in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Most of them are covered in the
form of fringe benefits provided by employers.  If we opt for a mandatory
insurance scheme, there should be a smooth interface of the existing voluntary
system and the mandatory scheme.  If the existing scheme were better off but
had to be scrapped to give way to a mandatory one, I could envisage the
resistance people would display.  It is also unfair to the current medical
insurance providers and their customers while free choices are deprived.  It is
essential to heed wishes of those insured and come up with a viable interface
program.  I am sure that the insurance industry has an integral part to play in
making this possible.

Thirdly, in choosing between a mandatory or private insurance schem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ose with pre-existent illnesses which are now
precluded from private insurance.  In a mandatory scheme, we have to make
prudent calculations on this category of people.  If we were prone to a private
scheme, I believe that there would be a skilled solution.

I think that it is too early to predict whether William HSIAO's proposal
will be successful.  We have to make up our mind what are desirable and hence
take all necessary pains.  There are lots of lessons available worldwide before
we get into any system.  In 1965, the Medicare Program was launc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people were unhappy with the fact that Americans over
age 65 were spending 15% of their income on medical services.  Twenty years
later, in 1985, in addition to what Medicare covered, many Medicare
beneficiaries still paid almost 17% of their income for medical care.  The near
exhaustive Ontario provincial insurance in Canada is another vivid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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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re are possibilities of failure, we have to face changes
because a doomed fate is inevitable for the existing system.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ry all means to sustain the debate until we find a viable and
acceptable solution.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two
amendments and Dr LEONG's original motion.  Thank you.

朱幼麟議員：主席女士，哈佛專家報告的題目是：“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要

改？為誰而改？”，關於這兩點問題，報告解釋得很清楚及有道理。至於“怎

樣改？”，他們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建議，這些建議有待香港人進一步研究和

討論。

    關於“怎樣改？”，該報告建議的改革方案，基本上是聯合保健計劃和

護老儲蓄。我對護老儲蓄是支持的。關於聯合保健計劃，我覺得有以下數點

值得考慮：首先，我們整個政府公共收入的原則，是“有錢人付出多些，窮

困人付出少些”，香港主要的公共服務及設施，例如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

都是由交稅多的人補貼交稅少的人。如果採用聯合保健計劃，便會偏離這個

原則，因為聯合保健計劃實質上是健康的人補貼不健康的人，在某程度上會

形成中、低層階級津貼高收入的人。這樣做會否鼓勵市民不注重自己的健康，

甚至濫用醫療服務？

    關於聯合保健計劃，我建議考慮一個參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原理的

儲蓄計劃，每個市民都開立一個強制性醫療服務儲蓄戶口，這筆儲蓄可以支

付自己的醫療服務開支，這是一種自己為自己儲蓄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

可以考慮家庭成員之間互相補助，即一個人的儲蓄可以在自願情況下給其家

人使用。如果個人的醫療儲蓄用完，可以考慮由政府支付或利用小型的保險

計劃幫助他們支付醫療服務費用。如果這筆儲蓄用不完，可以留給下一代。

我相信這個“自己對自己負責”的原則是一個最有效率的制度。

    至於醫療服務供應方面，政府應該參考報告的意見，改革現行的醫療服

務架構，提高效率，營造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使用者可以選擇不同的醫療

服務。通過市場競爭，確保醫療服務的效率。政府應該給私家醫院及私家醫

生充分發展的空間，確保用者有更多的選擇。

    但報告中忽略了一個問題，便是沒有詳細考慮如何把中醫中藥跟醫護改

革互相配合。我建議政府盡快將中醫中藥納入公共醫療服務制度中，使全港

各公立、資助醫院都應提供中醫治療。此外，假如建議的醫療聯保制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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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研究如何將承保的範圍擴展至中醫服務。中醫藥的費用較低，而且對於

日常保健、預防及治療長期疾病方面的效果特別好，在醫療服務中引進中醫

治療，更可以有效減低公共醫療開支，並提高服務質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智鴻議員的原議案。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想簡單地舉出兩個例子，以便反映現時醫院管理

局（“醫管局”）董事局，不能有效地監管醫管局的運作。讓我稍稍翻一下

舊帳，在 97-98 的財政預算，支出部分總目 177（關於資助機構）之下的分

目 978，關於醫管局資訊系統撥款的那部分。在該年度的撥款，政府不沿舊

慣，把款項一筆過地撥給醫管局，而是選擇一些項目。當時政府選擇了 3 項

與臨床服務有關的系統，包括一、臨床管理系統；二、門診臨床運作支援系

統；三、放射服務資訊系統。 3 項的支出便達 1.22 億元。但到 96 年年底，

當一切談妥之後，醫管局重新從上述 3 項中第一及第二項的系統撥款中，抽

出 4,500 萬元作網絡建設、行政及辦公室系統的支出。如果當時董事局中的

政府代表不指出來，其他董事根本不會知道有這些修改。董事局的成員便會

一無所知。

　　另一個例子，便是顧問醫生的人數。顧問醫生的薪酬大概是 D2 至 D4 級，

相等於公務員的助理署長、副局長，以至高級副署長等。如果政府增加 D2

至 D4 官員的人數，便須由立法會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再交財務委員

會批准。我想引述以下一些數字，讓大家來評論一下；如果那些申請提交立

法會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是否會這樣輕易地獲得通過。顧問醫生在 93-

94 年有 291 名；94-95 年有 366 名；95-96 年有 416 名；96-97 年有 435 名；

而 97-98 年更達至 466 人。短短 5 年間，顧問醫生由 291 名，增加至 466 名，

他們全是 D2 至 D4 級薪酬的顧問醫生。如果這些申請提交立法會，我們會否

這樣輕易地通過？但增設這些醫生職位，是無須董事局批准的，只須醫管局

的高層行政人員決定便可以了。董事局既沒有過問，也沒有參與增設這些顧

問醫生的職位。我希望大家評論一下，醫管局的董事局能否切實地發揮其應

有的作用。我謹此陳辭。

曾鈺成議員：主席，大半年前的一個早上，當我起床時，我覺得視覺模糊不

清，好像眼鏡上有一層薄霧，總是抹不去。我心裏很害怕，於是立即前往看

醫生。醫生說我患了白內障，並建議我盡快做手術，但我不敢問醫生手術的

費用需多少。我後來在外面打聽，曾做過這類手術的人說，收費由一萬多至

10 萬元不等。金錢是我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我怕痛，雖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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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現時的手術已經很舒服。後來我再找一個藉口徵詢另一位醫生的意見，

我很高興他對我說不用急於動手術，於是事情便拖下來。既然不太急，我便

前往政府的眼科醫院求診。該眼科醫院的醫生對我說，白內障視乎每個人的

忍受程度，如果我覺得這種疾病已妨礙我的日常生活或工作，認為非做手術

不可，便可向他提出，屆時才動手術，但如果我認為防礙不大，便沒有問題。

回家後我便細想，誰決定我須否接受手術？如果我明天忽然向醫生要求

盡快動手術，有可能也有其他很多病人，他們的情況比我更嚴重或更不方便。

如果病人要排隊，醫院會如何編排呢？這種情況跟梁議員剛才所說有人被汽

車撞倒，政府須立即搶救的情況不同，因為這是方便與不方便的問題而已。

醫生說以我的視力仍可駕車。

上星期，我就這份醫療報告進行諮詢，一位嬸嬸向我投訴一件事。她說

自己患有膽石，她看醫生時，醫生對她說，手術遲早也要做，但不用急，因

為這種病沒有生命危險。雖然她向醫生表示常感痛楚，但醫生認為疼痛不會

致命，並叫她忍耐。她說這已是大半年前的事了，她仍常常痛，但不知道還

要忍耐多久。我想起剛才梁議員的標準，如果她是被汽車撞倒，政府便有責

任搶救她。我很留心聆聽他的發言，但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他說，至於

其他服務，由於屬於服務範圍，便須收費，不會屬於免費的範圍。那麼割除

白內障及膽石等手術是屬於哪一類呢？如果有人對我說，如果我的鼻子高一

點，便更討好選民。但倘若我以這個理由要求動手術，我相信公立醫院一定

不會免費替我做。由此可見，由被汽車撞倒以至隆鼻的手術之間，有很多不

同的情況，這些應如何界定呢？我認為應定下界 。

哈佛專家報告中，有一項意見便是認為對公共醫療開支設立上限是不可

行的，因為一設上限，服務質素必定下降，病人享用醫療服務的機會必定減

少，社會對此一定不能接受。但我覺得很奇怪，開支怎能夠沒有上限？當我

們界定甚麼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時，我相信這不單止是科學上的問題。例

如，白內障嚴重到甚麼程度才應動手術，我認為這不只是科學或道德問題，

更涉及資源問題。如果沒有資源限制，當然越早及越快動手術便越好。但如

果我們不定下界 ，我便看不到推行該報告的新融資辦法，如何能夠解決醫

療成本不斷上漲的問題。該報告也指出，如果我們不改變融資辦法，10 年後

我們的醫療開支便會佔本地生產總值頗大的比重、更佔政府總開支達 23%，

我們是無法承擔的。但我認為，即使改變了融資辦法，如果仍不控制公共醫

療開支，我們的處境仍是一樣，只是收費方式不同而已，不管其名稱為聯保

制度、護老保險或護老儲蓄，都是由納稅人付款，這與增加稅種有何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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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稅又有何分別？只不過是那些人須多付，那些人須少付的問題而已。

剛才梁議員動議其議案時，表示想號召社會認真地辯論我們的醫療制度

問題，多位同事發言時也是這樣說。但可惜這份報告不能引起社會對此問題

作深入辯論。我承認我沒有看完整份報告，因我沒有這種勇氣，更何況該報

告只有英文版，而且厚達一吋。如果我們只看其摘要，也可知當中提出了 5

個方案。當哈佛的專家小組提出方案時，他們表示要列出所有方案，是為了

給香港政府、市民和業界選擇。但當我看完後，不覺得有何選擇。方案 (a)是

死路一條；方案 (b)解決不了問題；方案 (c)行不通。然後該報告又說，如果採

納其建議，由方案 (d)可過渡至方案 (e)。這些都是關於融資的問題。方案 (e)

中提及體制的改革，即所謂一體化的醫護系統。但我們從摘要中，看不到如

何能夠通過這種改革，便可解決報告一開始所指出的香港現存醫護制度的缺

點和問題，那麼叫市民如何選擇呢？專家說，這些建議是參考世界各地的醫

療融資方式後才提出來的，資料卻不能給我們。最後建議提出來了，任由我

們選擇。如果我接受，是因我沒有法子；但如果我不接受，我亦無話可說。

謝謝主席。

羅致光議員：主席，很多同事已談過改革方面的問題，因此，我會集中討論

醫療融資的問題。民主黨直至現在，對醫療融資的方案仍未有正式立場，但

我們對不同形式的醫療融資方案 有一些意見。第一點我想指出的是，沒有

一個融資的方法是十全十美的，如果挑選任何一個方案來討論，都必然會受

到多方面的批評。因此，當我們考慮不同的方案時，便須以不同的準則，取

得適當的平衡。我所說的準則，包括服務質素、公平、成本控制、市民的選

擇和不同經濟能力的人士也很容易得到所需要的服務等。我們也知道醫療架

構與融資的模式是息息相關，進行改革時，兩者不可分割。然而，改革是有

緩急之分，並須考慮市民的接受程度，及計劃的推行策略。

     不少人批評哈佛專家報告是向中產階級“開刀”，我希望市民，特別

是中產階級，考慮一下我以下的分析。現時的醫療融資制度可以說是“貧者

慢、富者快、中產可以傾家蕩產”。不少貧窮的病患者，都須等候十多個星

期才可以首次看到專科醫生，如果須動手術，更可能須等候 1 年以上。但有

錢人是無須等候的，他們可以立即看私家醫生。中產階級倘若不能等候十多

個星期，便須看私家醫生。可惜如果他們所患的是長期疾病，當診治期長達

數月或數年時，不少接近破產邊緣的中產階級病患者，便會由救護車送往公

立醫院。我們是否願意讓這種現象延續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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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問我，他現時所買的私人醫療保險費用不及薪金的 1%，但哈佛專

家報告卻建議人人供款達薪金的 2%，這還不是向中產階級“開刀”？我便笑

回答說：“我猜想你現在沒有長期疾病，如腎病或其他暗疾吧，如有的話，

保費一定很高，甚至可能買不到保險”。而且，我還未談及現時香港私人醫

療保險經營者缺乏與醫療服務提供者議價的能力，也沒有談及私人醫療保險

在成本控制上的困難。如果以現時私人醫療保險作為融資模式的重要部分，

是弊多於利的。

    當然，剛才很多議員已談及如何解決融資問題，其中有建議對公共醫療

支出的增幅設立上限，如果日後以一般稅收來支付公共醫療支出面對困難，

這是一個我們很難接受的方案。這不但使剛才所說的“貧者慢、富者快、中

產可以傾家蕩產”的情況惡化，公共醫療的質素亦會隨之下降。增加用者收

費，長遠而言，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方案，雖然現時醫院的收費大約只佔實

際支出的 2%至 3%，若把費用稍稍提高還可接受，但大幅增加便會令低下階層

不能負擔，這亦不符合我們醫療政策的基本原則。如果日後有需要時加稅又

怎辦呢？透過稅收提供公共服務是可以達致資源再分配，紓緩香港貧富懸殊

的情況及影響社會穩定的壓力。但我們要考慮一點，現時全港繳交標準稅率

的人只有約 1 萬人，亦即只有 0.3%受薪人士繳交標準稅率。如果現時的稅制

不變，但卻要提高標準稅率，即全港收入最高的 0.3%的人士須負擔一切額外

支出，這是否公平呢？請不要忘記，以現時政府的理財原則，加稅所得到的

資源未必可以運用，因為政府支出的增幅會受經濟增長所限制。當人口老化

遠遠超過經濟增長時，上述問題的現象便會湧現，加稅後的收入便不能運用。

至於哈佛專家報告推薦的聯合保險也有問題，特別是成本控制方面，將會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一點我不擬在這裏重複，因為大家都知道的。

    明年，香港便會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大部分現時沒有公積金或退休金保

障的人士，均須與僱主由明年起供款 5%，他們自然對醫療保險作出較大的反

對聲音。所以，政府要市民支持這個融資制度的改革，便須達到以下數個條

件：

    第一，由於顧問報告的估計數字只推算至 2016 年，而我們也知道人口

老化的問題在 2016 年之前是不會很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應到 2016 年之後

才出現，所以我希望 生福利局要求統計處協助推算至 2036 年，看看屆時當

人口老化問題較為嚴重時情況會如何。希望這些資料在將來的政府諮詢文件

內出現。

    第二，當推行醫護制度和融資模式改革時，無財不行。政府應考慮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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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推行醫療架構改革，使基層健康、預防和教育工作首先獲得改善。當出現

成效之後，才推行醫療融資模式的政策改革，倘若如此，一方面可顯示政府

對市民健康作出的承諾，也可令市民覺得有好處，而且當市民知道政府願意

出錢，他們便會願意付出更多。

    第三，現時有關醫療支出的資料，可說非常少，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及此

點。政府必須改善資料搜集的系統，不要每次都依賴醫院管理局和其他人士

提供資料。

    在陳婉嫻議員和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中，特別提及融資模式，他們的建

議實在是原地踏步，以現時的融資方法，再加強私人醫療保險而已，民主黨

對這一點是不能支持的，所以只能投反對票。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關於剛才楊耀忠議員所提及的，他以瑞典和美國人

口老化比例與開支作一比較，並據此認為人口老化與醫療開支沒有關係。那

麼，如果我以楊議員的身高和體重與我的身高和體重作比較，我的結論是人

的身高和體重是沒有關係的。

主席：羅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羅致光議員：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梁智鴻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反對何敏嘉議員和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

    兩位議員的修正案，是在我的原議案中加添一些字眼，這些新增的內

容，我原則上是同意的；但我不能夠支持他們的修正案，最主要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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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同意在現階段，把我原來涵蓋面廣闊、廣開言路的議案，收窄為具有方

向性的議案。哈佛專家報告發表了大約只有 23 天，距離政府的諮詢限期還有

71 天。

    在最初的一、兩星期，社會上有很多熱烈的爭論和討論，但只局限於兩

個融資方案的優劣。最不幸的是，時至今天，爭論已轉趨冷淡，例如，今天

大部分政府官員也沒有出席本會，與財政有關係的庫務局，也不想來聽取我

們對融資的意見。所以在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製造更多機會及營造更多環境，

使不同階層的市民，對醫護改革這個牽涉面甚廣的議題，發表更多不同意見。

千萬不要讓討論只維持 3 分鐘熱度，之後便冷卻下來，否則，政府便可以重

施故技，利用種種藉口敷衍了事，結果甚麼也沒有做。

    何議員的修正案，卻偏偏將議案的範圍收窄，並加上具方向性的字眼。

顯然，這樣會令同事不能真真正正廣闊地討論，而只會局限於他提出的修正

內容，我認為現階段這樣做是不明智的。

    陳婉嫻議員更有為修訂而修訂之嫌。陳婉嫻議員在何敏嘉議員提議增添

的數點之外，再加上 3 點。事實上，今天在座的同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很

多都可以包括在討論的範圍。如果每位議員都好像陳議員一樣，把他們的意

見加入議案內，我們最後所得便不只 7 點這麼少，而可能多達 70 點。幸好大

部分同事都沒有這樣做，因為大家都是理性地看到在我廣闊的原議案之下，

可以毫無掣肘地盡量發揮意見。

    最後，我雖然不想糾纏於修正案中的細微字眼，但有一點，我是不吐不

快的。就是何議員在其修正案中說，“摒棄現時由專業主導的模式”，這點

我不能認同。主席，須知醫護服務要有專門知識和技術，如果不是由醫護專

業作主導，難道由外行人領導內行人嗎？為甚麼要將醫護專業視為與病人或

社會對立呢？其實，醫學界著名的 "Hippocratic Oath"及 "Declaration of

Geneva"也明確指出，每個醫生都須以病人的健康作其首要的考慮。當然，專

業主導並非表示無視病人和社會的意見。相反，醫護服務、策劃和監察均須

提高透明度，讓公眾有更多參與。但若本末倒置，甚至以非專業作為主導，

這對病人的健康則絕對不利。

    謝謝主席。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今天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我數一

數，差不多有 25 位之多。雖然今天由梁智鴻議員提出的議案經再三修訂，但

我看到各位議員大致上均贊同，我們必須正視及檢討現有的醫療融資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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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架構的弊病，並作出有效的改革，以適應社會需要。這一點我是非常贊

同。我更想藉此機會重申，政府對改革現時醫療制度的決心是不會動搖的。

我們明白到醫療制度是一個很複雜，牽涉層面廣泛的問題。正如哈佛大

學的顧問所說，如其他國家一樣，香港將需一段長時間才能完成體制上的徹

底改革。但是，我們須在今天開始討論這問題，決定改革路向，以免危機迫

在眉睫時，才忙亂尋求應變措施，那時可能已經太遲了。明顯地，若不採取

適當的改革措施，除了會出現大家關注的融資問題外，公共醫療服務的質素

亦會隨之而急劇下降。我們的下一代將要承受今天不願意作出徹底改革的後

果。

但我須強調，我們要求哈佛顧問作的是對整個醫療制度的全面檢討。改

革現時融資制度只是其中一環，在體制上的相應更新亦同樣重要，務求能不

斷提高醫療質素，進一步保障病者的利益。所以融資改革與體制改革是相輔

相成，缺一不可，例如透過不同融資方法，可增強病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使醫療服務提供者在體制及運作架構上作相應的調節，以滿足病人的需要。

改革融資制度是指整個社會尋求額外的醫療資源，並以較現在更有效的

方法來分配。但這絕不等於政府推卸現有的財政承擔。只是在有限的資源下，

我們有必要將公帑用於最適合的地方。政府會繼續在醫療服務範疇上投入大

量資源，確保沒有人會因為經濟能力不足而不能獲得適當的治療。我們有責

任照顧低收入人士在這方面的需要。

然而，在堅守這政策的同時，哈佛顧問的報告帶給我們一個明確警告信

號：若要維持現有的醫療服務質素，政府在 17 年後，即 2016 年後將須在公

共醫療服務體系上投入經常性開支的 20%至 23%。我不認為市民會認同這種

“融資方法”，皆因沒有人能接受單為醫療而要犧牲對其他同樣重要的公共

項目，例如教育、房屋、福利等方面的開支。

除財政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分配及運用未

來的醫療資源，減少服務架構“分裂隔離”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在這方面，

我們應朝向加強基層和社區醫療，以及家庭醫學的發展，減少服務重疊，改

善服務的連貫性，我很高興聽到各位議員均表示非常贊同這幾方面的建議。

自從哈佛顧問的報告公開以來，我很高興各界人士已開始熱烈討論這課

題。我想告訴梁智鴻議員，無須擔心這會是“ 3 分鐘熱度”，因為數星期以

來，我們收到很多信件，也有很多市民查詢。從初步的反應來看，我察覺到

社會上已普遍認為，有需要改革現有的醫療制度。但大眾對顧問所建議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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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模式，尤其在實施的細節上，意見紛紜。其實，顧問所建議的模式細節，

大部分只是初步的構想；若將來真的要落實顧問所建議的融資方案，我們還

須詳細研究和磋商當中的細節，例如供款率、全民保險的服務範圍、如何甄

別須接受政府資助的人口組別等。所以，在現階段的討論中，我期望市民能

將討論重點， 重於未來醫療制度的目標及方向及如何能達致一個全民保

障，共同承擔風險及有效控制醫療成本上升的方案。有關一切具體措施和細

節，可留待日後若決定採用顧問所建議的方案時，再進一步仔細研究。

近日我聽到一些對融資模式的其他建議。例如有人問：與其採用複雜的

全民聯保制度，為何不乾脆增加稅收呢？其實，從融資的角度來看，這解決

不了我們正面對的問題。這基於以下原因：第一，薪俸稅的總收入只有約 200

億元，並不能完全承擔現時約 300 億元的公共醫療開支。若要藉提高稅收來

解決融資問題，增加的幅度定必對納稅人造成沉重負擔。若須另開稅源或擴

大稅網，將引致其他問題及違背了香港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的原則，並可能

對香港的經濟復甦帶來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是，光是增加稅收，並不能解決

現時醫療服務架構內所存在的問題，例如服務缺乏連貫性和公私營機構工作

量不平均等。這對改善醫療質素及在更新體制上，不能帶來任何裨益。

另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增加醫療收費不就能解決問題嗎？今天，公立醫

院所收取每天 68 元的收費是非常便宜，可以酌量增加。但單靠增加此收費來

紓緩融資上的壓力，根據顧問估計，到了 2016 年，因為醫療費用的上升，用

者須付高達等同今天 1,400 元的價值的費用，方能享用到近乎現時質素水平

的醫療服務。顯而易見，在這個方案下，將會有兩種情況出現： (一 )高收費

令病患者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 (二 )若收費增加幅度低於實際需要，大眾必

須於醫療質素及平等制度上作出犧牲。再者，增加收費亦不能有效地解決醫

療制度內的各種問題。

另一個普遍的誤解是，全民保險制度下，中產階級將被剝削。我必須加

以澄清這一點。全民保險制度的優點，在於將個人因患病而帶來的財政風險，

分攤於較廣泛的基礎上，令每一個受保的市民所承擔的風險，減至最低。香

港人總是非常樂觀，當身體健康時他們從不想到自己會有生病的一天；當年

輕時，不會想到有衰老的一天；當沒有患上長期疾病時，也不會想到將來有

機會患上長期疾病。所以有很多人對於須作供款，須為將來作出準備都非常

抗拒。我們在先前所述的增加收費或稅收的方案下，財政風險只會集中於病

患者或納稅人身上。相比之下，全民保險制度對中產階級將較為公平，皆因

分擔風險的基礎較現時擴闊，個人在患病時的負擔亦相對減少。

剛才陳智思議員曾說，有些僱員因現時僱主已經提供醫療保險，故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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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有需要參加一個全民保險制度。其實，他們亦應理解到，僱主現時所提

供的醫療福利，只限於僱員在職時使用。若僱員轉工或退休時，他們享有的

醫療福利將隨之而終止。

就今天議案和修正案的一系列建議，我們同意現有的醫療申訴及服務質

素監察機制，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我希望能透過今次的諮詢與各界人士及

市民大眾共同研究及探討，發展一套獲市民信賴的申訴及監察制度。我們亦

贊同應加強預防和基層醫療，健康推廣及家庭醫學的發展。我們更不可否定

病人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在一個健全的醫療制度內的重要性。有關私人醫療

保險制度的建議，我想指出的是私人醫療保險有 它的局限性。私人保險多

只承保年青力壯和有相當經濟能力的“低風險”客戶，而低收入和年老多病

的一 ，在購買私人保險時，往往遇上困難，或須繳付極高昂的保費。因此，

他們在最有需要時往往得不到周全的保障。相比之下，以互相分擔風險為目

標的全民保險，便更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同時，私人保險因有牟利的誘因，

往往令醫療成本急促上升。環顧推行以私人醫療保險為主的國家，他們的經

驗我們應引以為鑑。

　　多位議員亦討論有關檢討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管理和架構，我

亦會透過今次的辯論跟進議員提出的種種意見。不過，公平地說，醫管局自

90 年成立以後，致力改善服務質素，其成就亦被顧問所肯定。現時是考慮如

何在現有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改善。而顧問所提出的，是重訂醫管局的角色，

更改現時的運作架構，作為在改革體制的其中一項配合措施。再者，一體化

醫療不失為解決現時服務架構“分裂隔離”的其中一個可行建議。當然，我

們不排除有其他方法，或會比顧問的建議更為有效。在這方面，我期待醫護

界、議員們和市民大眾能積極提出他們的意見，讓我們能集思廣益，尋找一

個最有效而能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我得一再重申，政府對應採用何種改革方案，現時是抱 開放的態度。

我們不可否定的是，全民保險、護老儲蓄和一體化醫療這些方法有不少優點，

其模式亦已在世界上多個地方推行。不過，我們還須仔細研究這些方案的細

節，究竟這些概念能否配合香港市民的情況。

各位議員和市民大眾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為使各階層有機會對此課題

作深入的瞭解及討論，我們打算於隨後的兩個月內廣徵民意，並到各臨時區

議會作簡介及討論。有議員指出，我們的公眾諮詢期可能未必足夠，我亦收

到這方面的建議。我得視乎這 3 個月內有沒有需要，如果有許多人覺得有需

要延長期限，以方便他們對報告作更詳細的分晰及表達意見，我樂於考慮酌

情延長諮詢期，但這須視乎由現在起至 7 月份共收到多少意見。政府對收集

得來的意見，會詳加研究及分析，並隨後擬備政府的諮詢文件，列出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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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改革方案，再向公眾作全面諮詢。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敏嘉議員的修正案，按照陳婉嫻

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應該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及黃容根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

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

霆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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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

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

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員、何

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

員反對。

何秀蘭議員及劉慧卿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5 人贊成，20 人反對；

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8 人贊成，17

人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7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的議案，按照何敏嘉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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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ichael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敏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陳智思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

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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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

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8 人贊成，16 人反對，

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9

人贊成， 8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6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 梁智鴻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2 分 52 秒。

梁智鴻議員：主席，首先，我很高興聽到局長說政府真的決心改革。不過，

我希望政府今次改革是透過全面的檢討方式來改革，而不再是“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

　　但我較為擔心的是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改革，我絕對支持何敏

嘉議員的意見，認為醫管局有必要改革，而我作為當中的一名成員，在局內

也多次討論這個問題。局長說醫管局的工作頗有成績，我相信這點沒有人會

反對；但即使是做了很多工作，也不等於無須改革，相反，更須做得更好。

以我們的機場為例，雖然我們的新機場奪得多項大獎，但不等於在監察方面

或運作方面已是盡善盡美。多位同事表達了很多意見，當中很多是很寶貴的，

我相信政府和我都很感謝他們。但也有一些同事所說的意見，可能摻入了一

些誤解，容我稍後向他們逐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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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這裏指出數點。第一點，是關於何俊仁議員在發言時明確表示，

醫務委員會的透明度不足，因為只有 4 名業外人士。我絕無意在此辯論醫務

委員會的透明度是否不足。但我想指出，醫務委員會每次聆訊都是公開的，

我想問何議員，在他業內的聆訊委員會中，究竟有多少名業外人士？他會否

同樣如此熱心地推動在他的業內會議中，增加業外代表及公開會議呢？我希

望他可以在這方面提供意見。

　　曾議員及多位議員都說，他們很害怕詢問醫生的收費，我覺得很奇怪，

多位同事在這會議廳上，高聲疾呼批評有權有勢的人士、甚至特區行政長官

時都完全臉無懼色，但為何對一名手無寸鐵的醫生（也許我手中有刀），卻

會如此害怕呢？（眾笑）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曾議員問，我的

方案如何界定甚麼是基本服務、甚麼是其他服務？這絕對不是由醫管局或醫

生來決定的問題，這點應由整體社會決定，因為這不單止是專業上的問題，

更是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我希望市民藉此機會，可以提供更多意見，並與政府攜手合作制

訂一套真真正正為港人服務的醫療方案。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

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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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

REFORMING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劉漢銓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政府決定在今年 9 月底前，合併兩間交易所及 3 間結算所，歸納在新成

立的單一控股公司之下，新交易所預期會在明年 9 月上巿。合併股票及期貨

交易所，是國際金融界的趨勢，法蘭克福、瑞典和澳洲已經推行，新加坡在

去年年底也宣布合併證券交易所及國際金融交易所。

　　合併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目前金融巿場的許多投資活動已是跨

巿場操作，尤其是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來，挾持龐大游資和先進財技的國際

證券行及大炒家，已經在本港及外國巿場利用股票、期指及多種衍生工具進

行投資或炒作，由於本港股票和期貨兩間交易所及 3 間結算所各自為政，難

以有效監管跨巿場操控活動，以致不能及早評估有關操控活動對巿場造成的

危險。 5 所合併後，容易統籌監管和統一結算制度，也可加強各方協調及加

強風險管理。

　　其次，合併可避免浪費資源和增加效率，提高本港在國際金融巿場的競

爭力。金融巿場技術推陳出新，速度可說一日千里。如果 5 所各自為政，既

不能集中資源，又可能形成重複浪費； 5 所合併，可集中資源建立先進的設

施和系統，提高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效率與創新能力。

　　重組股權，合併上巿，可增強巿場導向誘因，可避免在提供產品服務方

面的內部惡性競爭，共同對付外來挑戰，也可推行跨巿場按金制度，減輕投

資者的投資成本。

　　主席， 5 所合併的好處很多，我不再一一列舉，合併是大勢所趨，受到

業界及社會各界支持。

　　但是， 5 所合併及上巿，是一項巨大而複雜的改革工程，一些原則性的

問題須妥善處理，若處理不當，將對本港金融巿場的運作帶來重大沖擊和負

面影響。所以，我促請政府在推動有關改革時，必須做到以下數點：（一）

持平開放，平衡各方利益，保持改革透明度；（二）爭取各界人士共識；（三）

為新交易所的投資者建立理想的投資環境；（四）有效地提升香港金融服務

業的國際競爭力。以下我將闡述這 4 方面的內容。

　　主席，改革首先影響到兩間交易所的會員，如何照顧他們的憂慮及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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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利益，政府必須小心處理，以使改革推行順利。

　　目前兩間交易所的會員擁有 3 項權利 :一是擁有投票權監管和決定交易

所的政策，二是擁有交易所的資產，三是擁有在交易所的交易權。僅就資產

擁有權來說，目前會員可透過出售經紀牌照套現數百萬元（高峰時可達 1,000

萬元）。合併之後，會員的上述 3 項權利肯定受到影響，如何平衡他們的利

益，政府便要謹慎處理。

　　合併之後，將會員現有牌照轉化為股份，價格的釐定十分複雜；而且，

聯交所與期交所現時的資產淨值並不相同，如何釐定會籍的價值也很複雜。

儘管兩所已分別委任財務顧問進行估值工作，但由於涉及的因素很多，除了

過去兩所的盈利表現外，其業務性質、經營前景、資產價值等，都具參考價

值。為使股權重組公平合理，政府應保持較高透明度，並鼓勵業界提出意見，

既保障私有產權，又顧及整體社會利益。

　　目前兩所同時扮演巿場營運、會員組織、監管架構、公共機構四重角色，

互相混淆和衝突，互相抵銷了執行職能的角色和能力。所以，提高巿場營運

決策方面的權力，應由新交易所專業人士參與的管理局推行；新交易所亦應

把部分監管權力，交給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統一處理，證監會在金融

巿場的新定位，應是跨巿場交易、交收及結算的監管者。

　　主席，在合併兩間交易所及結算所的同時，也要加強監管體系，社會各

界要充分認識到，維持現狀並不能應付新的競爭環境。在監管制度的改革方

面，目前的架構存在監管的重疊及空隙，我們必須透過重新劃分監管權力及

精簡管理架構，減低重演去年金融巿場被跨巿場的多方位操控，以及交收與

結算不協調的現象。只有在合併、監管方面同時配套形成社會共識，有關改

革才會使香港更能抵受沖擊，以及提高在國際金融巿場的競爭力。

　　要爭取的共識之二，即日後公司的管治架構如何構成，這是最重要的問

題。日後新公司將是一間既受政府監管的營利公共機構，也是一所以服務為

本的上巿商業機構，所以新公司的管治架構如何組成，是目前最根本的問題，

亟需鼓勵業界參與改革討論，爭取各界人士共識。在政府的建議中，新公司

管治架構分為 3 個層次，最高為董事局，董事局代表股東、巿場使用者及投

資者的利益，並有一些專業團體和社會人士擔任獨立董事，共同負責新公司

的政策制訂及策略決策；很明顯，有關的各方面人士進入董事局的比例會引

起極大爭議，因此一定要爭取各界共識。此外，新公司管治架構的第二層次

是集團行政總裁及集團管理委員會，推行專業化管理，為各營運部門制訂及

落實策略。第三個層次是各運作部門，又設有各自的專業行政總裁及管理委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130

員會，負責各部門日常運作。上述的兩個層次，如何吸收更多的業界精英及

專業人士參與，亦是關鍵所在，這也要社會各界達致共識，才能使新公司管

治架構的組成合理，這正是合併改革的關鍵所在。

　　主席，為新交易所的投資者建立理想的投資和經營環境，也是政府在合

併改革中要注意的問題。理想的投資和經營環境，包括幾個要素，一是加強

風險管理，二是減低投資者和經營者的成本，三是完善電子交易科技設施，

四是提供足夠的產品服務。合併後可加強風險管理，但關鍵在於新公司的管

治架構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具高質素；在減低投資者和經營者成本方面，政府

要在合併改革中控制成本，現時兩間交易所及相關的結算所共聘用一千餘

人，營運開支高達 12 億元，且缺乏合作，提供的產品服務重疊，形成浪費；

如果精簡架構，減低人手，避免產品服務重疊浪費，將可有效減低投資者和

經營者的成本。

　　主席，有效地提升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政府推動證券及期

貨巿場改革的最終目標。目前，德國證券交易所已將所有地區交易所的運作

合併，並把期交所納入其運作之內；澳洲證券交易所已完成股份化改革，並

以新的由會員擁有的公司形式上巿；新加坡政府亦宣布其證券交易所和國際

金融交易所合併。可見合併股票及期貨交易所，已成全球趨勢。更要注意的

是，目前的合併趨勢不單止於一個城巿或地區之內的合併，更有跨地區的巿

場合作，例如法蘭克福與倫敦的合併計劃，已分別帶動歐洲各國交易所組成

兩大陣營聯盟，並各自爭取與美國交易所聯網。因此，政府在第一步推動香

港內部兩間交易所和結算所合併的基礎上，還要預先籌謀，考慮與跨地區的

聯盟進行巿場合作。我們應改革自強，並充分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的機遇，充

分發揮香港金融服務業在中國通往世界、及世界進入中國之間的中介橋樑及

服務中心的功能，並以此制訂通盤而長遠的發展策略，鞏固和加強香港作為

亞太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在推動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時，必須持平開放，正視業

界的憂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的討論，爭取各界人士的共識，推動金

融市場的穩步發展，並為將來新交易所的投資者建立理想的投資環境

及提供更多機會；此外，政府亦須因應國際金融市場的趨勢，制訂通

盤而長遠的發展策略，以便更有效地提升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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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單仲偕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劉漢銓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民主黨於 98 年 7 月向政府提出對聯交所改革的八大期望，其中一

項為股份化，即將原有股東的股權擴大至其他市場人士及公眾人士，以減少

公眾利益與會員私人利益的矛盾，因此，對於政府今次提出交易所與結算所

合併、股份化及上市的改革方案，民主黨表示支持。今年 3 月，民主黨亦再

次就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改革提出建議，而建議書亦在較早時分派到各議員手

中。我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其中包括新組織結構的初步建議，建立以披

露為本的監管法規，以及改善投資者的保障。

　　代理主席，讓我先解釋一下我提出修正案的原因，劉漢銓議員的原議案

跟我的修正案有兩項分別，第一，原議案強調業界的憂慮，第二，原議案的

改革方向含糊不清。

　　對於第一點，我明白業界的憂慮，亦希望政府與業界能透過法理達致共

識。過去交易所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已不斷就權責、

角色等問題爭拗，甚至互相謾罵，最近亦不斷透過傳媒，就新交易所的職權

問題展開爭論。事實上，經紀作為交易所的原有股東，自然希望盡快瞭解新

組織的結構與角色，因此我提出修正案，就是要觸動核心問題，要求政府盡

快就新交易所的組成、監管組織的結構，以及兩者的權責提出明確的分工，

讓業界及社會人士能共同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對香港

整體的利益非常重要。

　　部分經紀就新交易所開放經紀牌照的數目表示憂慮，這也是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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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過，剛才劉漢銓議員已經說過，香港交易所現時所面對的，不單止是

內部競爭，更有交易所與交易所之間的競爭。剛才劉漢銓議員說，倫敦與法

蘭克福的交易所宣布合作，而昨天 8 個歐洲股市交易所亦宣布結盟，作為一

個所謂“泛歐洲”的證券交易所，專門買賣歐洲藍籌股，跟美國 Nasdaq 股市

競爭。由此可見，世界的競爭除了來自內部之外，更會來自外界。股票市場

的發展，不單止要我們本身做得好，外國的股票亦會考慮在哪一個地方上市，

特別是優質的股票；如果我們的市場做得好，便可以吸引這些優質股票來港

掛牌，否則它們很可能轉到其他市場。

　　我跟劉議員的第二點分別，就是我的修正案內容是明確支持政府提出合

併、股份化及上市的改革方案，與時並進；不過，改革方案必須有相配合的

措施，例如加強資訊科技的基礎設施，建立以資料披露為本的監管法規，以

及加強投資者保障等，才可確保證券市場公開、公平及有效率地運作，這才

是全盤、完整的改革。試想單是合併、股份化及上市，而不談國際趨勢，例

如電子交易與朝向披露為本的監管方向，結果只是新瓶舊酒，換湯不換藥。

反觀劉議員的原議案便較為空洞，不能清楚表明他的立場，說了這麼多

憂慮之後，劉漢銓議員究竟是支持合併還是不支持呢？我想強調一點，我們

非常重視業界的憂慮，其實他們的憂慮是十分有根據的。但我想問一個簡單

的問題，10 年之後，我們是否還需要經紀呢？在現今這個所謂科技化的過程

中，我們透過網上交易，已經可以直接進入交易所的系統內，我真的不知道

在 10 年或 15 年後，經紀的角色將會變成怎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以顯示最

近的一些趨勢，這個例子不是直接的股票交易所，而是全球最大的美國基金

公司富達 (Fidelity)；自從他們提供網上服務，客戶可以透過電腦網絡直接購

買他們的基金之後，中介人的角色在 1 年內便已差不多完全失去作用，他們

八成多的基金買賣，都是透過電腦網絡直接進行的；該公司現時在美國已經

有六百多萬的網上戶口，估計今年還會增長 47%，即超過 1 000 萬。這些科

技發展已經改變了經紀的角色，以往經紀的角色是中介人，但由於科技的發

展，將來中介人的角色必然會轉變，無紙化的交易亦是必然趨勢，將來證券

及期貨市場的整個靈魂核心，將由科技帶動。劉漢銓議員認為我的修正案只

集中於技術性問題，但現今交易所競爭的便是交易系統，誰的交易系統最先

進、成本最低，誰的交易便最旺盛；當然，其他的配套設施、監管規則和法

例等也是必須的，這點我們剛才也有提及。因此，我們須觸動問題的核心，

那便是我們要有一個良好的基礎設施，特別是資訊科技方面的基礎設施，才

能發展和推動我們的市場興旺；有了興旺的市場，才能令投資者有信心，才

能令經紀擁有有利可圖的生意，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情況。

　　代理主席，我要強調一點，現時我們朝 的改革方向，跟鄰近地區比較，

事實上已經是落後的了。我相信其他同事也會覺得，政府今次提出這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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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果斷，而推動改革的時間表也非常緊迫，可以這樣說，今次是政府前所

未有地而有決心的進行改革。

　　我今天提出修正案，是希望能讓立法會的同事清楚表達他們對金融市場

改革建議的看法，也希望這項建議能對香港的長遠利益有所幫助。曾經任職

香港證監會的現任英國金融事務管理局執行總監霍秉義先生，日前在香港證

監會慶祝 10 周年的一個研討會中指出，傳統的交易所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

戰，新競爭者以靈活、低成本取勝，為客戶提供各式各樣的金融產品，如果

交易所未能運用新技術爭取市場，便只會無情地被淘汰。如果沒有任何監管

結構的阻礙或政府的保護措施，交易所的面貌勢必在未來 5 年出現根本性的

改變。

　　代理主席，我想用一句說話來總結我今天的修正案，那是鄧小平先生在

1992 年南巡時說過的一句話：“不改革開放，便只有死路一條”。今天我們

也面對同樣的環境，我們的金融市場如不改革，便只會面臨一個退縮的情況。

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之後加上“支持交易所與結算所合併、股份化及上市，令

香港金融市場更有效運作，以及更能應付全球性的競爭；就此，本

會”；在“促請政府”之後刪除“在推動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時，必

須持平開放，正視業界的憂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的討論，爭取各界

人士的共識，推動金融市場的穩步發展，並為將來”，  並以“盡快

就”代替；在“新交易所的”之後刪除“投資者建立理想的投資環境

及提供更多機會”，  並以“組織結構、監管機構的組織，以及二者

的權責分工提出具體建議，向公眾諮詢”代替；在“此外，”之後加

上“本會促請”；及在“政府”之後刪除“亦須因應國際金融市場的

趨勢，制訂通盤而長遠的發展策略，以便更有效地提升香港金融服務

業的國際競爭力”，並以“採取措施，完善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改革，

包括： (a) 加強資訊科技投資與改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以配合網上

交易與無紙化市場的發展； (b) 建立以資料披露為本的規管法則，包

括規定增加資料披露要求及建立電子存檔系統；及 (c) 加強對小股東

與投資者的教育與保障”代替。”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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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其實是非常廣闊，但我只想就國際趨勢

─　尤其是政府的監管角色　─　及競爭這些方面，說數句方向比較明確的

說話。單仲偕議員說香港政府這一次是很有決心，行動亦是很快。不過，我

記得早在兩、三年還未回歸之前，很多英國朋友問我，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

會否有很大改變。事實上，這一年多以來是沒有甚麼大的改變。最近，我去

英國探訪他們，以及考察當地的金融財經機構，包括英倫銀行 (Bank of

England)及財經事務管理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我知道單仲偕議員

也有去考察。當時，我反而覺得有很大改變的並非是香港而是英國。與英國

相比，香港現時的所謂改革，規模根本是微不足道，所以，不要說我們改變

得很快。

　　工黨在 1997 年 5 月上台後，立即進行了數件很快、亦可以說是很激烈的

改革。我說的不只是金融，先說說其他，例如是成立了蘇格蘭及威爾斯地方

議會、上議院改革、教育改革等一連串的改革，其中當然包括整個金融服務

業，尤其是監管方面的改革。

　　英國政府首先宣布英倫銀行貨幣政策獨立運作，不足兩星期又馬上宣布

徹底地改革金融機構所有的規管架構，包括將英倫銀行對私營銀行的監管工

作轉移至新成立的監管機構，即單仲偕議員所說的財經事務管理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這個管理局在世界上可說是監管範圍最廣泛的監管架構模式，其中包括

了最基本的獨立財務顧問，還有股票經紀、保險公司、退休基金，以至最大

的環球銀行。

　　工黨行事快速，再加上在國會內佔了二百多席，據此優勢，所以不等待

立法，也不作考慮，便立即安排監管機構與財經事務管理局簽訂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或管理協議，將所有權力轉移，立即體現改

革的效果。工黨這樣是邊學邊做、邊做邊立法。為何英國作為世界上可謂是

手屈一指的財經中心，竟然要這麼急速地進行改變呢？究竟是甚麼令英國有

這個動力呢？劉漢銓議員與單仲偕議員剛才已說了一點，不是因為英國自己

要改變，而是它要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眼看 世界其他地方在改變，這便

為英國帶來了動力。英國看見瑞士與丹麥的單一管理架構已運行了一段時

間；愛爾蘭和盧森堡正在跟隨；澳洲選擇了成立單一的監管機構，把所有金

融業包攬在一起；日本及南韓則沒有香港那麼幸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到

很大影響。國際基金會現在貸款給他們，在某程度上是要迫他們引進類似的

監管架構，作為借貸的條件。在整個國際層面上，除了美國之外，歐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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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東南亞在這一、兩年之間，差不多都出現很快速的改變。香港沒有受到

金融風暴影響，反而能夠獨善其身，慢慢考慮自己的路向。

　　我還要提提的是，在這個影響之下，七大工業國的財長同意成立一個委

員會，希望藉此加強國際的合作及實力。除了國家機構加入這個委員會當代

表外，每一個地方亦要有一個主要監管機構加入作為代表。以英國而言，他

們可以很容易地以新的架構為代表，但香港又如何？哪一個機構可以作代表

呢？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還是金融管理局？在我們這麼分散的情

況下，要找出一個主要的監管機構並非易事。

　　回看英國的做法，他們是為了配合歐洲聯盟的要求及指引，即要把歐洲

所有的金融業一體化，才對架構作出了上述改變及設計。支持改革的人都覺

得這個模式會增強監管者對市場監管的敏感程度及運作效率。從市場的角度

來說，很多大的跨國金融企業現在都有十多個監管機構，要填寫十多份文件

是重重疊疊，很多時候亦增加了成本，監管起來亦很麻煩。從一個比較簡單

的經濟角度來說，統一了監管模式，可能只須填寫一份表格，亦只須面對一

套監管守則，這樣便可能有助於減低成本，形成國際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從保護市場的角度可以看到，這是有助於機構管理全球性的風

險。現時，國際機構的規模已經是很大，而合併的潮流亦橫掃歐洲、北美、

瑞士、比利時、盧森堡、意大利、荷蘭等國家。很多大的金融架構正在進行

合併，而新科技的應用，好像是互聯網，亦是增加得很快，單是自己管自己

地方的模式似乎已經是不合潮流，在某程度亦可看見，很多時候是“左手不

知右手事”，在監管上會出現漏洞。如果有單一的架構，便能有助於提高市

場參與者的決策質素和常識，亦能發展他們的投資專業。當然，阻止的力量

亦是很大，大家剛才都說了業界有很多憂慮，因為其中涉及很多有關利益分

配的問題。不過，若要取得平衡，監管機構的權力是要受到有效監察，還要

有由廣泛代表組成的公司管治 (corporate governance)組織、詳細的市場行為

守則、市場執行者與投資者或消費者的委員會，獨立的金融申訴專員等以防

止濫權，而立法會亦須成立監督委員會，全面平衡 ......

代理主席：李家祥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我們的醫療改革須切合香港實際，亦須得到公眾支

持；同樣地，金融市場的改革也是一樣。現時，我們正辯論本港證券及期貨

市場改革的成敗，關係到本港能否在下一世紀維持我們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改革要取得成功，政府除了要參考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聽取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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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外，業界人士的支持和踴躍參與，亦是十分重要的。

    民建聯支持證券和期貨兩間交易所合併，以及實行股份化的改革方向。

其他地方的經驗說明，交易所合併及股份化，有利於提高效率，更能有效地

監管日趨複雜的全球化金融衍生工具及跨市場的金融交易活動。

    兩間交易所合併及實施股份化，對證券界日後的營運，一定會帶來沖

擊；許多問題引起業界的關注和憂慮，這是理所當然的。劉議員剛才列舉了

一些例子，譬如怎樣計算聯合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資產值；怎樣處理兩間

交易所會員的換股權；新交易所的經營權應否有適當限制；及合併後的新交

易所，管理及運作模式如何等。雖然我們理解到業界對整體市場改革大都表

示支持，但對於如何處理上述這些問題，他們當然是十分關注。

    我們注意到在一些問題上，政府和業界的角度不同，看法也會有異。交

易權問題便是一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為，原來交易所的會員，

在新交易所成立後將繼續擁有交易權，所以他們的權利沒有因改革而受損。

然而，目前法例授予的專營權，只由規定數額的經紀所擁有；合併後如果交

易權開放予任何符合資格的申請者，經紀商當然擔心競爭人數會大增，業務

被攤分；新的遊戲規則尚未公布，他們有顧慮是很自然的。

    民建聯認為，在推行金融市場改革時，政府應抱 持平開放的態度，爭

取業界人士的參與，並把他們的經驗化為改革的資源，把他們的憂慮變為改

革的動力。我們並不是認為業界利益應放在首位，但我們相信，業界的積極

參與，是令改革取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單仲偕議員對原議案提

出的修正案，刪去與業界有關的內容，我們擔心這會向業界傳出一個消極的

信息，不利於推動改革。

    單議員的修正案又刪掉了原議案中有關制訂本港金融服務業通盤而長

遠發展策略的字句，因為他認為那是較籠統、模糊，代之以 3 項具體措施。

我們認為這樣的改動也是不可取的。單議員提出的數項措施，我們並不質疑

其重要性，我們只是覺得單是提出這 3 項，並不足以達致原議案所提出的整

體目標。對於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民建聯有多項建議。我會先就發展網上

交易及與外地交易所建立聯繫兩方面，簡述民建聯的意見；稍後，我的同事

陳鑑林議員會討論其他問題。

    代理主席，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的證券市場，都朝 電子化及 24 小時

交易的方向發展；香港要維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必須走同樣的方

向，盡快改善我們的金融基礎建設，配合直通式交易、網上買賣及無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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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技發展的需要。監管機構必須留意當資訊傳送、證券交易及資金流向以

電子方式高速進行時，會帶來甚麼新的問題。至於金融服務提供者，他們當

然要改變服務方式；如果他們只是繼續提供現有的服務方式，正如單議員剛

才說，10 年後還會有人需要現時經紀所提供的這種服務嗎？所以，他們是應

該改革的。他們應採取客戶導向原則，為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電子交易服務

新產品。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是與其他交易所締結策略性聯盟。香港聯合交

易所已經與美國全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協會建立聯繫。我們相信，多市場

的結盟和聯繫，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單議員剛才也提出，英國、德國、法國、

意大利和多個歐洲主要的交易所結成一個泛歐洲交易所，而斯德哥爾摩期權

市場和奧斯陸證券交易所、悉尼期貨交易所及新西蘭期貨及期權交易所亦已

進行結盟。民建聯認為，本港新交易所成立後，應首先與亞洲區內同一時區

的交易所進行結盟，以擴闊投資者的網絡規模，增加市場流通量。

    代理主席，不少人指出，我們金融市場的改革，其實起步已經遲了。如

果沒有亞洲金融風暴，我不知道我們是否仍可下定決心進行改革。現在，沒

有人再懷疑改革的迫切性，這也可說是金融風暴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今天的報章報道，國際貨幣基金計算出今年全球各地的“痛苦指數”，

發現承受了亞洲金融風暴沖擊之後，香港市民的痛苦度依然低於歐美各國及

亞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對於金融風暴帶來的痛苦，香港人其實是感受到的，

也知道其他人比較我們還要痛苦，這或許是給了我們一點安慰。不過，更重

要的是汲取風暴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如果風暴吹走了我們的自滿和惰性，

帶來了憂患意識，觸發了改革圖強的動力，那麼，我們熬過一時的痛苦後，

將會重新站起來，創造新的奇蹟。

MR RONALD ARCULLI: Mr Deputy, the motion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and the amendment by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are timely.
As I understand, the main trust of the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 is that both
support reform in our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Whilst this reform wa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his Budget speech,
Honourable Members obviously and understandably have other equally
important matters on their mind.  Thus, this debate actually gives each of us
seven minutes to speak on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very complex matter.

Let me say at the outset that the Liberal Party very much favours the
merging, demutualization and listing of the stock and futures exchang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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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ing houses.  At present, we have no details of these stated objectives, how
they will be achieved and indeed, the terms on which they will happen.  So far,
all we know is that the financial and other advisers have been retained by the
relevant parties.  And as a practitioner in the legal aspect of our financial
markets, I can say to Honourable Members that where there are benefits to share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assume, there will be little difficulty in sharing benefits
but every party will try to avoid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on this occasion, I
believe that our stock and futures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ouses will not be so
short-sighted and will not shirk away from any responsibility that will properly
and fairly fall on them under the new regime.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y,
like all of us, will want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o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hey also know that Hong Kong's rightful place in
China and in Southeast Asia i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Furthermore, they definitely know that the benefits will flow from such a
position and status.  I confess that we are not as concerned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merger as we believe that good commercial sense will prevail
in the end.  We will, however, be a little concerned if there is any suggestion
that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have to be acceptable to each and every
member of these two exchanges or the clearing houses.  I say this because in
the motion, the phrase "seek consensus among various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is there whilst in the amendment, the phrase "to consult the public
on these proposals" is there.  Frankly, whilst a consensus may be highly
desirable, it should not be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or, in language more
appropriate to the circumstances, it should not be a deal breaker.  A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we do subscribe to this provided that it does not extend to the
commercial terms of the reform.  This really should be left to the parties
concerned.  It is hard to imagine how one goes about public consultation in that
respect.

The other aspect of the reform that we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is simply this: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as a result of the
reform?  How much of the existing framework are we keeping?  What new
measures or framework are being introduced?  What is the timetable for any of
these new measures?  Will we be over-regulating?  How fast are we moving in
a global context?  Will we be competitive?  Will we be prepared for the new
millennium?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says that if we have a good
market, companies will come to us automatically.  But it is only partly true.
The other aspect of it is that not only do we need to develop Hong Kong's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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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tures markets, we also have to develop its debt market.  Without that, no
financial centre can truly describe itself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us, I think this reform is simply on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the last
question is whether it is our mission, for instance, to make Hong Kong the
premi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ese questions
are simply scratching the surface of many many issues of this complex
undertaking.  Indeed, the specific points (a) and (c) in the amendment are two
important areas.  But I hope that we do not do an overkill on investor protection,
because investors must bear some responsibilities.  As f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he existing requirements seem to be functioning well and I
seriously doubt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for a major overhaul in the area.
Market pressure generally operates well to prompt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eyond, perhaps, statutory or exchange requirements.

Before I conclude, I would like to also alert Honourable Members to the
need that we have to overhaul and modernize our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aws.
This will also be a monumental undertaking and will undoubtedly need the
support not just of this Council but also of the industry.  Other markets, like
London, are moving ahead and moving so quickly that I know some Honourable
Members have visited London to have first hand experience in this respect.  Mr
Deputy, I suspect also that the resour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 the area
of financial markets is limited, and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lack of resources will not be an
impediment to long overdue reform, so that we can go ahead and execute the
proposal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n conclusion, Mr Deputy, the Liberal Party supports the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自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一方面全球股市交投量出

現萎縮，各地主要的交易所均各出奇謀，搶奪生意；另一方面，美國股市又

越來越壯旺，不斷牽引其他地區的生意，促使歐洲各大交易所要研究合併，

抗衡美國。在全球日益劇烈的競爭格局中，香港的交易所不僅談不上與其他

地區市場合併，內部至今更是仍然各自為戰；香港股市規模的吸引力下降，

勢必流失大量生意。 豐控股跑到美國上市，固然有本身業務拓展的考慮，

但也突顯了人家股市的吸引力。香港兩間交易所要合併，要合力提高香港金

融市場對外的競爭力，確實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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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場的興旺，關乎香港經濟的復甦。政府對於香港金融市場的短期

和長期競爭力抱有危機感，積極鼓勵兩所合併，港進聯對此是十分認同。不

過，兩所合併刻不容緩，不等於政府應以一己的長官意志，主導合併的安排。

事實上，最能掌握市場脈搏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市場的營運者和投資者。要

令兩所合併具有效率和效益，並且充分照應本港金融市場的客觀環境和需

要，政府最必須做的，應是擔當從旁協助、推動的角色，鼓勵市場的營運者

和投資者，以至社會各界關心金融服務業發展的人士集思廣益，透過討論、

辯論，盡量尋求最佳的合併方案。

如果政府一早抱有先入為主的改革方案，企圖以行政壓力從上而下催促

業界和公眾投資者接受，即使可以令合併在短期內完成，市場亦難免會質疑：

合併本來是自由市場範圍內的事情，如今政府卻要主導合併的具體內容、主

導市場的具體發展，政府是不是要改變對市場的政策，實行積極干預呢？

政府必須緊記，兩所合併不僅是金融架構的整合過程，更是一個增加業

界之間、業界與公眾投資者之間溝通和諒解的過程。政府要“持平開放，正

視業界的憂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的討論，爭取各界人士的共識”，這些原

議案中所提出的要求，正是兩所合併成功的必要條件。

令人費解的是，修正案竟然把這些必要條件刪去，反而加上 3 項即使是

沒有合併改革，政府也應該改善或推廣的資訊措施，完全漠視了合併改革過

程的成功要素。

事實上，香港的股票市場，一直都積極推動資訊科技的應用。聯合交易

所（“聯交所”）的自動對盤系統、中央結算系統、期貨交易所（“期交所”）

日轉期匯、紅籌指數期貨期權交易系統等，都行之有效。期交所亦會在短期

內納入恒指期貨期權產品，全面實行交易電子化。當然，香港互聯網股票交

易的發展遠遠不及美國，但即使沒有新的交易所，聯交所其實也在急起直追。

據瞭解，第三代交易系統，明年將可以投產。

代理主席，修正案所提出的 3 項措施，雖然本身不無道理，但卻與原議

案的重心無關，更不是兩所合併後所衍生出來的。修正案硬要把一些資訊科

技和教育的措施，跟兩所合併相提並論，實在混淆了兩所合併的重點問題所

在。

更嚴重的錯誤是，修正案的寫法，意味 有關的改革，應由政府從上而

下主導。這種安排，顯示了民主黨無視兩間交易所在本質上屬於私營機構、

在運作上屬於自由市場範疇的現實。民主黨一方面要求政府就新交易所的組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141

織結構拋出具體建議，另一方面又完全刪去原議案要求重視業界和社會人士

參與改革的字眼。這樣不僅混淆了政府在交易所合併改革上應有的角色，也

變相鼓勵政府背 公眾和業界搞黑箱作業，更違背了香港自由市場經濟應該

盡量少受政府干預的原則。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自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以來，大家都認識到必須鞏固

本港的經濟根基。除了要發展科技、高增值工業之外，同時也須檢討及改革

本港的金融體制，使之更能適應國際間的風雲轉變，以及提高本港的競爭能

力。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明確指出，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改革，對促進

及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本人同意要維持本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使香港的證券及期貨市場與迅速演變的國際市場競爭，本地的

證券及期貨市場實在須作出相應及具前瞻性的改革。

本人是支持交易所及結算所合併、股份化及上市的。事實上，兩所合併

將為大勢所趨，也符合香港整體發展的長遠利益。然而，在兩所合併、股份

化及上市的過程中，難免會引起部分業界人士的憂慮。誠然，在兩所的會員

內（尤其是小經紀及散戶方面），因擔心其既有利益可能會有所犧牲，故對

兩所合併、股份化及上市的方案有所保留。

然而，在兩所合併後，如果交易權及會籍能夠分開處理，兩所會員則可

繼續兼得交易權及會籍，而會籍作為股份更可自由買賣。從這方面來看，兩

所會員的利益是應該繼續受到保障的。

事實上，如果社會各界（包括金融界）人士認為兩所合併為好事，在市

場都預見這為好事的情況下，其會員會籍的價值很有可能會上升。再者，在

日後交易權和會籍分開處理之後，從事股票等的買賣生意只須擁有交易權，

會籍可自由轉讓，這將會刺激會籍的買賣市場。從其他國際市場（例如澳洲）

的例子來看，合併後交易所的會籍價格有所提高，會員權益也是相應增加。

此外，在兩所合併、上市後，交易所可選擇派息等更公平方式，以持股量的

多少來計算向會員分發的盈利。

從此看來，合併及上市後的交易所應該不會對現有兩所會員的權益構成

損害。事實上，兩所合併、股份化及上市的建議，是須分別得到兩所各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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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的會員通過；在此情況下，兩所現有會員的利益應該受到保障。

現時，部分小經紀行擔心在兩所合併及上市後，其發言權及聲音將會被

大行所掩蓋。因此，本人希望本地的中小型經紀行在將來合併後的交易所董

事局內，必須佔有一定比例的議席，以確保本地的小經紀在日後的交易所的

決策及運作事宜上有足夠的發言權，使其處境與困難能受到足夠重視，保障

其應有的權益。

代理主席，本人明白在牽涉到原有組織、架構的重大改革時，不同的人

與公司難免有得有失，難免會有人感到憂慮。財政司司長在 3 月 31 日總結

《1999 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演辭中已明確指出，就統籌股份化和合

併的事宜所成立的協調委員會，其成員將包括兩間交易所和香港結算的領導

層和業界的代表。本人期望有關的協調委員會，將可公開、透明地處理業內

人士所關注的問題，平衡多方的利益，使業界內的憂慮減至最低，而最終改

革建議能夠在整體社會利益的大前提下獲得通過及落實。

在新加坡的交易所正進行上市的準備和程序、澳洲已完成上市的計劃、

剛剛所知道的有關英國的情況、再加上很多海外大型期貨市場都已宣布上市

計劃的情況下，香港的兩所合併、股份化及上市的計劃乃為大勢所趨，而我

們相信上市計劃將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我們應緊握時間，爭取在明

年底前，兩所能夠完成合併和上市程序。

此外，在組織架構及監管機構的權責分工方面，由於牽涉公眾利益，故

此本人贊同應就權責分工的具體建議作公開諮詢。事實上，現時聯合交易所

及期貨交易所在某程度上擔任自我監管的角色，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則擔任政府監管的角色，權責分工上確是存有灰色地帶。

在日後的權責分工方面，應以由誰監管較有效率作為決定權責分工的首要因

素，而最終的責任仍在於證監會。

代理主席，在展開上市計劃的同時，我們應該採取有效措施，完善本港

的證券及期貨市場，特別在提升科技基礎建設及法規方面，以配合網上交易

及無紙化市場的發展。本人期望證監會方面能盡快提交有關的綜合法案，以

便立法會有充裕時間審議有關法例。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謝謝。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上巿公司最近接二連三出現問題，明顯暴露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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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對上巿公司董事及中介人士的失責行為，可說是近乎束手無策。政府提

出合併交易所的計劃，民主黨予以支持，但對於投資者的保障及上巿公司失

責行為的監管，政府則是至今仍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民主黨促請政府盡早

採取措施，堵塞現時監管的漏洞，並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

　　我們先看看，最近上巿公司所出現的問題：

　　第一類 上巿一年即被指帳目紀錄不全；

　　第二類 上巿首年內即出現財務問題，虧蝕超過 5 億元；

　　第三類 上巿後大股東因財務問題，抵押股份遭斬倉而轉讓控股權；

　　第四類 上巿後，公司主席涉嫌盜用公款；

　　第五類 上巿後業績未能達到盈利預測，或要靠撥回其他項目才能符

合；及

　 第六類 上巿首年盈利即大幅倒退，成為問題公司。

　　代理主席，上巿公司出現問題，固然有例子是董事及管理層本身未能做

好風險管理，以致在巿場急劇轉壞時，出現財務不穩。可是，如果在上巿後

首年內即出現董事偽造文件、公司帳目不全、管理層盜用公款，或上巿前已

出現財務不穩等情況，明顯是公司管理層存心詐騙投資者金錢、罔顧投資者

利益的嚴重失責行為。

　　再看看上巿公司中介機構的職責。上巿公司保薦人的責任，旨在保障投

資者利益，以其專業水平評估公司的投資價值，而向投資者作出上巿推介。

上巿公司核數師的責任，旨在為公司的財務狀況作出獨立的核實工作，讓公

眾人士取得具專業水平的資料。可是，保薦人向公眾保薦的上巿公司，或經

核數師核實帳目的上巿公司，在上巿首年卻已出現問題，甚或上巿前已出現

問題帳目。至於招股書作出的盈利預測，更不知意思為何。

　　根據現時的條例，對上巿公司董事及管理層失責行為的問責及監管根本

不足。過去，財政司司長只曾 4 次運用《上巿條例》，向上巿公司董事作出

調查及起訴工作。對上巿公司保薦人未有嚴格核實資料的責任，最多是被監

管機構譴責；對於核數師的監管，更為缺乏。

　　除此之外，去年很多二三 股份，股價有如過山車，在連日急升後，卻

在短時間內大幅暴瀉，當中不少更涉及莊家買賣，以及涉嫌巿場操控或內幕

交易。此等巿場失效的情況，往往令投資者蒙在鼓裏，其利益根本無法得到

保障。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144

　　要推動金融巿場穩步發展，便要保障投資者利益；除了加強投資者的教

育之外，亦應該加強有關法例的監管工作。在針對公司管理層質素方面，政

府多年來提出檢討加強公司管治的方法，至今仍未有任何明顯進展，即使在

《上巿規則》內要求公司設立“審核委員會”的措施，現時仍是進展緩慢，

效果並不理想。

　　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進行全面檢討，加快公司法及《證券條例》的改

革。改革措施包括：

1. 加強以披露為本的監管架構，提高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聯

合交易所等機構的調查及執法能力；

2. 明確訂明公司董事及有關中介人士披露及核實資料的法律責任及執

法單位；

3. 設立申訴審裁處，以減低投資者的訴訟成本，並讓投資者向失責者

申索投資損失；及

4. 檢討現存公司法及《證券條例》的角色，以避免重疊監管的漏洞。

　　從提高本地交易所競爭力 眼，合併交易所無疑是有助於提高本地金融

巿場的運作效率，但要令投資者對本地金融巿場具有足夠信心，營造一個公

平、穩健、適宜的監管架構亦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民主黨促請政府盡早採

取措施，完善證券及期貨巿場的改革，以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與保障。

　　此外，我想就蔡素玉議員發言中有關民主黨在修正案內刪去了“正視業

界的憂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討論，爭取各界人士的共識”字眼的部分作出

回應。民主黨認為業界的憂慮，其實是包含了我們所說的新交易所的組織結

構、監管結構的組織和二者的權責分工的具體建議。我們認為這些憂慮已很

清楚地寫了在民主黨的修正案內，並非是空泛、尋求意見的討論。至於向業

界諮詢，民主黨在修正案內說的公眾諮詢，是包含了向業界、金融服務界、

立法會及一些社會人士諮詢。我們認為整個金融改革中所牽涉的 體十分

多，業界的意見當然是非常值得重視，但同時亦要照顧及注意到社會其他相

關的界別和議會的意見。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是具

體地修正了劉漢銓議員的原議案，我們的修正並非是無的放矢，而是具體地

針對劉議員那空泛的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現行的兩間交易所，在功能、產品和運作上都

頗為分散。市場結構分散的副作用，便是較容易導致不同規管機構各為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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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混淆、協調鬆散、產品服務重疊，甚至是互相衝突、未能合力應付外來

競爭的弊端。與此同時，金融市場急速全球化、衍生工具日新月異、資金流

向的及時監察日益困難，以及跨市場的投資和投機活動日趨頻繁，都進一步

暴露了香港分散的金融市場結構，已經是不合時宜。香港正需要一個運作精

簡、足以統籌全局和理順跨市場監控的機構，以改善風險管理及降低交易成

本。

有見及此，港進聯十分認同政府把不同的證券期貨市場結算系統，合併

為一個新交易所的建議。港進聯亦明白到有關合併要在一年半內完成的迫切

性，因為香港在亞洲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早已搶先一步，在去年年底宣

布類似的合併計劃。

不過，港進聯希望政府意識到，要在短時間順利完成改革，關鍵不在於

政府是否抱有決心，而在於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能否持平開放，從下而上鼓

勵各界人士（包括業界）整合力量，集思廣益，確保改革的過程順利，特別

是在過渡期。

政府當務之急，是要向業界解釋清楚，合併之後，業界以前付出的，會

不會得到相應的回報。例如，現在持有多個經紀牌照的經紀，如果在交易所

合併後只有一個交易權，這算不算是公平的安排呢？又例如，業界跟其他行

業一樣，從來都是在自由開放的市場競爭中求存、求發展，將來新交易所對

業界資本額的要求，可不可再體現“大有大做，小有小做”的營商格局呢？

兩所合併，當然不單止涉及業界的營商環境，更關乎香港股票市場的競

爭力。兩所合併，香港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尋求結盟夥伴呢？合併有助引

入更多衍生工具，在強化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和競爭力的同時，要怎樣調控衍

生工具發展的規模和節奏呢？這些問題，都須由政府與市場營運者從長計

議。

主席，改革從來都是知易行難的。今天原議案值得支持的地方，便在於

希望政府注意到改革的過程是否暢順，足以影響改革的成敗。就此，原議案

提出了 5 個重點，特別須關注：

第一，改革關乎交易所股東（包括公眾投資者）的投資機會和權益，政

府切勿閉門造車，而是應該提高改革的透明度。

第二，改革關乎金融服務業的營商環境和國際競爭力，政府必須正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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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憂慮和需要。

第三，政府不應設有既定方案，企圖硬塞給金融市場，而應該順應市場

的需要，並且從下而上鼓勵業界和各界人士參與改革的討論，提出建議，尋

求共識，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第四，政府不應為了趕上改革的潮流而“急就章”，忽視市場穩步發展

的重要性，否則便會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

第五，政府不應把改革局限於架構安排，而應通盤考慮，制訂長遠的發

展策略，包括研究香港、上海和深圳 3 地交易及結算系統聯網的可行性，以

便開拓本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空間。

原議案提出的五大重點，都是合併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牽涉面相當廣

泛，決不是單仲偕議員所指，過分偏重業界的利益。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民建聯認為只是對證券及期貨巿場進行改革是不足

夠的，我們認為政府仍須制訂長遠金融政策發展策略。我們的黨主席曾鈺成

議員剛才已就電子交易和與外地交易所建立聯繫發言，我現在會就其他方面

發表我們的意見。

　　在金融發展方向方面，是應該加強金融業使用者的自身風險管理。金融

風暴發生後，金融界須加強本身的風險預報系統，業內特別有需要知道有關

股票和期貨巿場的利率及匯率走勢資料，以便能準確掌握巿場走勢，作出應

變計劃。現時，本地金融業在應用資訊科技以改善風險管理方面，仍然是有

改進的空間。因此，我們認為金融業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發展一些適合金

融業風險管理的應用軟件，以分析巿場的數據和預測走勢。

　　其中一個方向是建立一個深化、流動性高、成熟的證券巿場。財政司司

長在預算案中提出了多項推動本港債券巿場發展的措施，其中包括外匯基金

債券將會在下半年上巿、推動這個債券巿場的零售化，以及鼓勵海外公司來

香港發展證券。不過，本港要建立一個成熟的證券巿場並非那麼容易，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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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全球主要債券巿場已發展多時，而且已是相當成熟的情況下，海外債券

的產品已是多樣化，債券巿場日後的發展，應該是朝 品種多、年期長、零

售化、把交易額減少和研究提供稅務寬減的方向發展，使巿場對香港的債券

提高興趣，以協助巿場融資，提高債券巿場的交投。

　　另一個方向是建立一個活躍的股票第二板巿場。第二板巿場將會在本年

的第四季推出，為新興企業提供集資的途徑，可有助於本港朝向科技創新、

高增值的發展路向。我們應鼓勵本港、內地、台灣、東南亞，以至海外的新

科技企業來香港上巿掛牌，致力增加首批創業板上巿公司的數目。此外，我

們亦可以考慮把第二板巿場合併這一個概念。現時，歐洲的德國、法國、比

利時和盧森堡，藉 建立共同交易和數據網絡協助發行人的上巿資格準則，

以及向中介機構提供跨巿場的會籍，令上述 4 個國家的第二板巿場得以聯繫

起來，令近年歐洲的小型公司股份的交投趨於活躍。民建聯建議，本港的第

二板巿場亦應主動和亞洲區內的第二板巿場聯繫，尤其是針對日本的小型公

司巿場，發展泛亞洲區的第二板巿場。

　　此外，有一個方向是研究新的投資工具，例如是海外的指數、期貨和期

權，以及股票巿場的期巿和外幣投資工具。發展新的投資工具，是可以促進

股票巿場的巿值增長，擴大巿場投資者的基數。新的投資工具亦應採取以散

戶巿場為本的推廣策略，防止海外巿場不斷奪去本港的顧客。事實上，澳洲

證券交易所現正推廣其亞洲 100 指數的概念，而該指數的成份股將會由該交

易所上巿的亞洲區優質藍籌股公司所組成。悉尼期貨交易所和新加坡國際金

融交易所亦分別發展參照杜瓊斯區域指數和亞洲區部分股票指數的產品。由

此可見，要維持競爭力，我們必須發展新的衍生產品，以擴闊巿場的深度。

　　最後的一個方向，是吸引海外金融服務提供者來香港設立亞洲區的總部

或辦事處，以提高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基金業為例，現時一些主要的金

融中心，均為基金公司提供稅務優惠。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更是為海外

基金公司提供 10%的利得稅，並在今後 5 年豁免合資格的債務票據收入繳交

稅款。另一方面，假如基金公司在某地開設辦事處，是可以為其相關行業帶

來生意，對整體經濟是有利的。所以，我們可以研究對海外金融機構提供稅

務優惠，吸引他們來港建立地區總部。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本港證券巿場的競爭會是越益激烈，而傳統證券服

務的佣金亦會是越來越下降，經紀業未來的挑戰，主要將是來自互聯網上的

買賣。經紀業亦應早日籌謀，作出準備，面對新的競爭；監管機構亦要有一

套長遠計劃，應付金融巿場瞬息萬變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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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將集中討論監管的部分。面對證券市場全球化與

電子交易的發展，成立至今 10 年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亦必須邁向現代化，改革舊有的監管制度，才能適應這些新變化，為投資者

提供適當的保障。

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都進行重大的改組，在本地或跨境進行合併或策略性

聯盟，例如歐洲貨幣聯盟計劃設立泛歐洲證券交易所、美國全國證券交易商

自動價協會與新加坡及聯合交易所亦建立聯繫，而“證券買賣無國界”相信

指日可待；再加上電子交易的發展，網上證券經紀將可為客戶日以繼夜在不

同地區買賣證券。值得注意的是，網上經紀大行其道後，證券買賣將會成為

廉價的基本服務，若要賺取利潤，必須提供全面的綜合金融服務。因此，網

上經紀所提供的服務亦不再限於證券買賣，而是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包括債

券、基金買賣、投資顧問及現金管理服務等。

面對全球化與網上交易的趨勢，監管機構必須面對新的挑戰，例如各國

監管機構如何緊密合作，建立相互認可的標準，以便監察；單一的金融監管

機構如何監管多種金融產品的金融財團；如何監管網上欺詐行為；網上信息

方便傳遞，而且成本低廉，如何保障投資者獲得準確無誤的資料等。

監管機構要打破傳統，重新考慮監管角色，例如英國便將所有金融監管

機構合併，成立超級監管機構；歐洲聯盟（“歐盟”）成立歐洲證券監察委

員會 (Forum of European Securities Commissions)，旨在推動歐盟一致的監管

標準；美國證監會正採取措施，配合網上交易的新趨勢，包括成立技術委員

會、與 FBI 合作研究網上保安問題及網上投資教育等。不過，無論監管架構

如何，監管法規的方向都是以披露為本，倚賴投資者及市場進行有效監管，

而資料披露的原則是必須準確、及時與足夠，三者缺一不可。

民主黨認為監管機構的當前急務是建立電子存檔系統，即仿傚美國的

EDGAR 系統，包括電子資料搜集、分析及提取，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須將

文件（部分除外）透過網上交予證監會存檔，而投資者則可透過該資料系統，

查閱上市公司，包括信託基金的資料。加拿大和台灣已要求上市公司以電子

方式提交文件，包括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和年報等。

因此，證監會與交易所須盡快建立網站與保安系統，要求上市公司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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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提交資料。同時，政府正在草擬的電子交易法例亦應正式確認以網上或

其他電子媒介，例如光碟和錄影帶，提交文件的方式。

除了加強網上資料發放之外，及時提交充足資料亦非常重要。目前南韓、

泰國、台灣、澳洲和紐約的交易所都要求上市公司提交季度報告。紐約要求

上市公司在 45 天內提交。近期的粵海事件更充分顯示季度財務資料披露的重

要性與迫切性。民主黨認為，香港作為國際中心，披露標準不應落後於人，

上市公司應提交季度報告。年度核數報告的提交時間應由 5 個月縮短至 3 個

月，季度報告由 3 個月縮短為兩個月，而資料披露內容亦必須加強，包括詳

盡的資產負債表、收支表、現金流動表及會計政策。

披露資料固然重要，但資料必須準確無誤。近期不少例子說明，如果披

露錯誤的資料，將會引致投資者嚴重的損失。剛才張文光議員舉出了很多例

子，亦指出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應該全面進行檢討，以及盡快改革我們的證

券法及公司法，並須加強對有關人士，包括財務顧問及商人銀行等的監管。

此外，對董事的職責也須重新檢討及釐定。

在保障投資者方面，傳統的單一金融服務將會逐步變為全面的綜合服

務，因此，投訴一間公司，可能涉及不同申訴渠道。鑑於投資者未必瞭解銀

行、保險、退休金及投資顧問服務的不同申訴渠道，澳洲在 1998 年 2 月以試

驗形式設立“金融投訴轉介中心”，協助轉介投資的申訴，並將於今年檢討

有關計劃。民主黨亦建議財經事務局研究設立“金融服務投訴中心”，統籌

及協助轉介其管轄金融服務或相關條例的投訴。

主席女士，交易所合併與股份化是勢所必行的，業界亦不妨參考澳洲交

易所股份化及上市的經驗，成績是令人鼓舞的。澳洲交易所在 97 至 98 年股

份化，在 98 年 10 月上市，股價由第一天收市的 4.25 澳元，增加至近日的

14 澳元，升幅兩倍多，6 個月的除稅利潤為 1.2 億港元，市值達 65 億港元。

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何俊仁議員：我希望大家能夠作正面的評估。

吳清輝議員：主席，現在是香港十多年未見的經濟困難時期，社會上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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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努力尋求使香港能回復繁榮的方法。我認為除了開拓如行政長官在施政

報告裏提出的高科技、高增值產業及中醫藥等新的發展方向外，我們也不應

該忘記香港賴以成功的行業，如金融服務業、旅遊業和出口業等。

財政司司長在 3 月份發表財政預算時所提出的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措

施，便是從提高香港在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力、維護公平的市場及保障投資者

的目標出發。不過，如果要使構想中的改革能成功達致提高競爭力的目標，

事前必須經過充分的諮詢和討論。劉漢銓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便正好提供

一個討論的機會。

劉漢銓議員認為政府在推動改革前必須鼓勵討論以爭取共識、建立更好

的投資環境，以及制訂長遠的發展策略等，大家似乎對這些意見都不會有異

議。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則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改革措施，對此我亦有一些意

見。

將交易所與結算所合併、股份化及上市是正確的改革方向，也是現時國

際金融市場的大趨勢。這樣做的好處，在政府所發表的政策文件及其他評論

文章中已一一提及，今天在座的同事亦發表了不少意見，但我認為值得一提

的是，我十分認同政府設定改革時間表的做法，因為這樣做可以突顯出政府

對進行改革的決心。

至於修正案中所提到的 3 點措施，第一及第三點均是正確的改革方向，

我十分認同單議員的意見。第一點有關“加強資訊科技投資與改善資訊科技

基礎設施”等，將有助提高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我也十分

同意未來網上交易將會成為趨勢，而資訊科技的應用有助降低交易、結算及

資料披露的成本。第三點有關“加強對小股東與投資者的教育與保障”方

面，對特別是經過今次金融風暴洗禮後的本地金融市場更為重要。再者，要

使高科技企業在香港茁壯成長，將有賴在資本市場上設立風險資金 (venture

capital)以至創業板市場等融資渠道，但鑑於這些企業的高風險本質，對小股

東及投資者的教育和保障將更不能忽視。

單議員在第二點提到“建立以資料披露為本的規管法則”，這卻有本末

倒置之嫌。資料披露固然是完善的規管法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且隨 資

訊科技的應用和發展，通過電子媒介來即時地披露資料已是可行的做法。畢

竟，披露資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使

市場的運作更符合公開及公平原則。

因此，我認為建立新的組織架構及訂立新的規管法則的目的，應當包含

最少以下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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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有效地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2) 提高香港金融市場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及

(3) 有效防止人為操控市場的出現。

最後一點“防止人為操控市場”是最常被人忽略的，但也是非常重要

的，尤其是我們剛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使我們深切體會到 1,200 億元入市的

驚濤駭浪景象。若要維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方面我們的市場必

須具有高透明度及開放，另一方面也應具備抵禦國際大炒家狙擊的能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在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潮流趨勢之下，對香港

證券及期貨市場作出結構性改革，是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保

證。香港作為目前地區內具領先地位的金融中心，正面對其他競爭對手的有

力挑戰。近期，新加坡在恒生指數期貨方面對本地市場作出的正面競爭，便

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此外，這些競爭對手在市場組織結構、交易和結算系

統的科技運用等方面也作出改革，以求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者，包括香港的投

資者。面對這些競爭，香港惟有不斷改進，對金融市場作出結構上的整合，

以提高市場的運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優化監管職能的分配，保障投資者

的利益，才能使香港證券和期貨市場在國際間的競爭之中有更大吸引力，同

時達到足夠的能力，以應付類似剛剛過去金融風暴的市場沖擊。

本人相信，提出相應改革的方向，是大勢所趨，也是現時市場人士的共

識，可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不過，與此同時，在改革的過程中，他們在目前

的法律架構下根據市場的遊戲規則而取得的合法權益，也必須予以尊重和保

障。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對現在兩間交易所業務的價值作出公平合理的

評估，以便對合併後各方的相對權益提供妥善的分配。這須全面的諮詢和溝

通，在兩間交易所所有會員的權益之間取得最佳的平衡。兩間交易所作為股

份有限公司，其股東的權益受到《公司條例》的保障，政府如果沒有取得行

內大多數人的共識，是很難順利推行相關的改革措施的。

此外，目前大多數市場人士長期從事有關金融業務，對整個市場的複雜

運作和行業的操作架構都有豐富的經驗，因此，對改革所涉及的許多問題，

以及相關措施可能引起的市場正面和負面影響，應有深入的瞭解。他們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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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憂慮，絕對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只是從業界自身利益出發。正因為業界

與公眾是長期交易的客戶關係，相當部分顯示業界與廣大客戶之間的長期共

同利益，因此，市場人士在這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不但不應被忽視，反而應

該是改革者必須正視和協商解決的。

本人感覺修正案稍為輕視業界，卻又表示支持加強市場的基礎建設，更

特別強調資訊科技在金融市場的應用，不失為有益的建議，當然也算得上改

革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本人相信原議案主要針對政府的有關改革大方向，

讓本會同事提出支持金融市場穩步發展的各類補充建議，自然包括監管與操

作建議，也包括軟件和硬件建議等，因此，眾多同事的良好建議都值得政府

考慮，但對於動輒將補充建議作為加入修正案的做法，本人則略有保留。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馮志堅議員：主席，港進聯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時間正好，因為明天早上署

理財政司司長，即財經事務局局長，便要召開巿場架構改革協調委員會會議，

開始進行有關兩間交易所合併的實質討論。在發言時，我首先要申報利益，

我是證券期貨商董事總經理。

　　將 3 間結算所合併，是我一貫的主張。早在 97 風暴前，我還在聯合交易

所理事會擔任職務時已經提出。其實在更早之前，即 93 年，當我同時擔任聯

合交易所及期貨交易所董事會成員時，我與另一位同事鄭維健先生已經倡議

兩間交易所應該使用共同的交易結算系統，結果期貨交易所採用了瑞典的，

而聯合交易所則採用了德國的結算系統。在巿場方面而言，這花費了很大成

本。因此，我們早在當時便有這主張。

　　三間結算所合併，第一，可提高結算效率；第二，可降低交易成本；第

三，可以加強風險管理；第四，可以進行資金流動的整體監控，既防操控，

亦可維持聯繫匯率，所以 3 間結算所合併是應該實行的，這是無可置疑的。

　　至於合併兩間交易所，我較早時已表態支持。記得在 3 月 25 日那天，我

也是表示支持的。不過，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和政府能夠說一說為何一定要合

併；有甚麼事情須合併後才可處理，以及有何種利益是必須在合併後才能取

得。業界在財政司司長提出把兩間交易所合併的構想後，已經充分發表了意

見，我相信政府已經充分掌握這些意見。

　　其實，意見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現時我們只有交易權，並不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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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和分紅，但將來新交易所的股東則可以享有分紅和派息。問題是將來新

交易所如何賺錢呢？要作出何種承諾？要受到何種限制呢？

　　據聞將來的新交易所可以上巿集資，我聽到之後便感到“腳軟”。上巿

便要立即集資，即要拿錢出來，我們的股份隨時會變成“仙股”，即“神仙

股”，一仙、兩仙的“仙股”。那怎麼辦呢？未見其利，便先感覺到有威脅

存在。

　　第二，是放開交易權。作為一個交易商，尤其是擁有多個牌照的交易商，

便感到此舉會有問題。過去由於交易所的限制，必須多買席位才可以多做生

意。現在轉換了遊戲規則，可能只須有一個交易權便可以做很多生意。那麼

已經擁有多個牌照或購買了多個牌照的交易商的問題如何解決呢？

　　將來開放了交易通道，佣金又可自由議價，那麼經紀可以提供甚麼服務

給投資者呢？是否要鬥平佣金呢？經紀如何生存呢？單仲偕議員剛才問 10

年後是否還有經紀存在，我可以告訴他，如果按照現時的發展，可能到了明

年，便會有一半經紀不存在，或可能仍然會有經紀，但可能只餘下那些規模

較大的經紀，又或交易所本身當上了經紀。

　　我覺得網上交易只不過是不斷提升的交易手段，必定要有中介人存在。

我們只是擔心“瘦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如果開放交易權，好巿時，便

會有很多人湧來做交易；但當巿道不好時，便會全部走掉，那麼由甚麼人來

維持對基本巿場的服務呢？這是我們業界非常擔心的，憂慮開放交易權後，

不知前景怎樣。

由於現時前景十分不明朗，政府提出了合併建議，但卻一直沒有提出具

體方案和構想，所以經紀牌價已經大跌。雖然最近成交量較多，但已不比從

前。我們經常說，要是在以前，現在可能已是二百多億元，而不是 100 億元

的問題。我們不敢增加投資，因為不知未來的股權和交易權究竟有何改變；

我們不敢增加投資，因為擔憂不知怎樣改善服務。我只是反映業界為何會有

這些疑慮，以及為何要求參與合併方案的制訂。我一直在不同場合呼籲業界

要積極作出回應，積極提出合併建議，與政府共商，以取得“雙贏方案”。

　　我不贊成強加於人，亦不贊成以取消專營權作為威嚇手段　─　“敬酒

不吃，吃罰酒”。其實一個快捷、簡單和妥當的方法，以符合政府的意圖，

在 9 月底完成方案，便是積極物色一名長期策略投資者。這長期策略投資者

可以注資入新交易所。他既然看好前景，與大家同坐一條船，我們便無須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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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專營權和網上場外交易；他也可以名正言順多派一些“自己友”進入交易

所，無須與股東、經紀爭議誰佔有管治權；也可以作為優質藍籌，既然是好

生意、好前景，我們便可以增加投資效益；既然有新策略投資者注入資金，

便可以消除經紀的疑慮，不用擔心本身的股份會變成“仙股”， 3 名財務顧

問可以立即“收工”；有了策略投資者還可以壯大新交易所的本錢和背景實

力，有利與鄰近巿場競爭或聯營。

　　我們希望政府除了當媒人外，千萬不要迫婚。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主席，今天這項原議案其實很中性，即促請政府正視業界的憂

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的討論，爭取各界人士的共識等。這些建議我們都是

不能反對的，我認為大家應該予以支持。修正案則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最

大的分別相信是有一個很具體的方向，支持交易所與結算所合併，支持股份

化及上市。

　　我較為擔心的是，雖然很多其他金融中心都進行了類似的合併，但世界

上一個很大的金融市場，即紐約卻沒有這樣做。如果我們說要因應國際金融

市場的趨勢，那麼我們究竟是跟隨哪種金融市場的做法呢？哪個市場才是我

們要考慮的金融市場？我們要與甚麼人競爭呢？

　　其實政府現時在合併計劃上，仍未提出很多細節資料。所謂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大方向可能很中性，但是在執行細節時，究竟會出現甚麼問

題呢？會否出現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多元化競爭的情況呢？這是我們所擔心

的。不過，幸好修正案說明要進行詳細諮詢。我們希望政府真的會進行詳細

諮詢，如果諮詢的結果連同細節及細則都不能得到業界的支持，我希望大家

再次提出這問題，客觀地進行討論。

　　主席，對於原議案及修正案，我希望加上 3 點，第一，無論是進行諮詢

抑或改革時，我希望政府、市場、組織結構和監管機構都一定要有透明度及

問責性，令市場的遊戲規則公平公正。此外，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多星期，

其實是近數月，香港的法治令很多人感到十分憂慮。如果我們的政府給國際

投資者看到不遵守終審法院的判決，不守法的話，則無論我們進行多少改革，

引進多少多元化、多樣化的債券市場、投資工具，也未必能吸引國際投資者

來我們的金融市場。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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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劉漢銓議員，你現在可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劉漢銓議員：主席，單仲偕議員對我的議案的修正，混淆了不同的議題，而

且將不同範疇的東西拼湊在一起，所以令我的議案偏離了“五所合併”的主

題，亦淡化了議題的主旨，模糊了焦點。

　　單議員的修正案，除了在開首時重複表示支持我的議案主題外，修正案

中 (a)、 (b)、(c)3 項的具體內容均偏離了主題。其中 (a)項提到“加強資訊科技

投資與改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以配合網上交易與無紙化市場的發展”。其

實，目前兩間交易所已進行有關工作，而這與“五所合併”的主題並不貼切。

　　單議員的修正案 (b)項提到要“建立以資料披露為本的規管法則，包括規

定增加資料披露要求及建立電子存檔系統”，這亦偏離了我提出的“五所合

併”架構的中心問題。

　　單議員修正案的 (c)項又提到要“加強對小股東及投資者的教育與保

障”。這個問題在 1997 年 10 月金融風暴沖擊香港以來，本會不知道已討論

了多少次。

單議員的修正案提到要“完善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改革”，這是一個涵蓋

極廣的議題，涉及的問題真的有如恆河沙數，不勝枚舉。況且，本會議員過

往亦曾提出很多更廣、更深的有關金融市場改革的議案內容，但單議員就這

大議題只是特別提出了 3 項建議，使政府和公眾以為本會目前所關心的只是

這 3 項建議，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改善措施，包括今天各位議員提出的多項

寶貴意見。

單議員說我的議案的方向含糊不清，但他卻沒有指出含糊之處。聽說很

多人都認為我的方向太清晰、旗幟太鮮明，連“側側身”也不會。我今天動

議的議案的方向一如既往，並沒有含糊不清。此外，單議員說我的議案沒有

立場，沒有提到支持合併改革。我的議案開宗明義提到“本會促請政府在推

動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時，必須 ......”，明顯地，我的議案的前提便是支

持合併改革，根本無須畫蛇添足。不過，如果日後我請單議員吃飯時，我一

定會說：“我請你吃飯，並且會付款結帳”，保證單議員不會說我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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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議案不敢奢談完善改革，因為這是一個大的概念，我只想就“五所

合併”改革的主題，提出一些緊密相關的問題。這正正是社會各界及政府現

時關注的焦點所在。

單議員亦在 5 月 3 日致各位議員的信中提到，“本人修正劉漢銓議員的

議案，主要是避免過分從業界利益出發”，我覺得這與事實不符，因為我的

議案涉及這點的只有兩句：“正視業界的憂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的討論”。

試問在一項重大的金融市場改革工程中，對受影響最大，並且對改革是否成

功有舉足輕重的業界所存的憂慮及所提的意見都加以排斥，又如何能體現改

革的持平開放及透明度呢？作為議會，我們必須努力反映各界的意見及聲

音，而並非加以窒礙及封殺，民主黨議員同事對這方面應有深切的認識。單

議員把我的議案中有關正視業界憂慮及鼓勵業界參與改革討論的合理內容刪

去，會引起業界產生被歧視的感覺，所以值得審慎考慮。

　　因此，我呼籲立法會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反對單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劉漢銓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很感謝劉漢銓議員今天提出議案辯論。

這項議案充分表現劉議員對香港財經市場發展的關注與承擔。劉議員選擇在

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是非常合時的，正好讓政府在推行這些改革的關鍵時刻，

有機會聽取立法會議員及議員所代表的界別的意見。我很高興劉議員的議案

及各位議員的發言，都是一致支持政府推動這些改革，多方面改善香港的投

資環境和國際競爭力，以鞏固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在此表示感

謝。

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內宣布，為了增強香港的競爭力，政

府準備“三管齊下”，全面改革證券及期貨市場，以迎接國際金融市場的全

球化和資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並滿足日趨成熟的投資者對金融產品

和服務的要求。

這 3 項改革的內容包括：第一，成立“金融基礎設施督導委員會”，由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先生親自擔任主席，

研究香港的金融基礎設施，包括統一結算的安排、發展直通式交易模式及無

紙化證券市場等的建議。這個委員會會按照財政司司長所訂定的時間表，在

今年 9 月中以前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報告，包括具體工作計劃及執行時間表。



立法會  ─  1999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1999 157

第二，正如夏佳理議員、曾鈺成議員及其他幾位議員提出，我們須因應

市場發展的趨勢，包括電子化交易的新趨勢，參考現行的國際監管標準，精

簡及改革現有的市場規管法則。我們期望改革後的證券市場法規會對市場作

出適當的規管，為投資者提供充分保障。其中的課題，有部分是張文光議員

也有提出的，例如為作為一個監管機構的證監會釐定更清晰的規管目標，加

強其監管及調查能力，為上市規則提供法律支援，並更有效地針對市場的失

當行為等；也包括何俊仁議員提出關注網上交易及金融產品日新月異所引起

的監管問題。不過，為投資者提供保障的同時，亦要顧及為市場留下充足的

發展空間，並減低因為過分監管而可能引致要付出的成本。這項法例的改革會

以《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的擬稿為基礎。財經事務局和證監會現正積極進行

有關的法例草擬工作，而該條例草案預計會在 1999 年年底前提交立法會審

議。

第三項，亦是最受業界關注的，是建議將交易所和結算公司進行股份化、

合併並且上市。有關推行這項措施的背景原因和目標，已經在本年 3 月 3 日

政府所發出的政策文件中詳述，我不在此再贅述。

劉議員的議案，敦促我們在推行這些改革時，要“持平開放，正視業界

的憂慮，鼓勵業界參與改革的討論，爭取各界人士的共識”。我可以肯定的

說，這正是我們工作方針的重要一環。我們非常瞭解，這些改革所牽涉的範

疇非常廣泛，對市場會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故此，在實施改革時，政府必

須進行周詳的計劃和足夠的諮詢。我想強調，政府理解業內人士對這項全面

而廣泛的改革非常關注，所以我們已經廣開渠道，盡量收集各方面的意見和

瞭解他們所關注的問題。

舉例來說，就交易所股份化和合併的建議，財政司司長在宣布此計劃後

便親自舉行了簡介會，聽取兩間交易所和結算公司的理事會和董事局成員對

這些措施的意見，並回答有關的問題。證監會主席同樣做了很多工夫。財經

事務局及證監會同事亦有在不同場合，向業界解釋有關政策的背景和落實政

策安排的時間表。蔡素玉議員和許長青議員剛才在支持這方面的計劃之餘，

提出了他們的擔憂，甚至質疑政府是否持有一己的長官意志，從上而下的硬

要兩所接受政府對改革的安排。我想在此澄清，我們構想之中的合併程序，

是盡可能循正常的商業及法律程序進行，而目前兩間交易所正循這方向，聘

用了財務顧問協助進行估值的工作。政府是以維持公眾利益和香港整體金融

市場利益為前提，密切關注這個程序的進行和進度。政府及我們所聘用的顧

問只是從旁提供協助，這合併程序最終將會體現在兩份供他們兩間交易所會員

投票通過的協議計劃。正如馬逢國議員所提出，這個協議須大多數成員通過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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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可推行。因此，我相信最終的合併成果，必然得到業界的支持才可產生。

就草擬新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方面，我們也會在適當的時候就條

例草案內個別重要的政策建議，收取業界和公眾的意見。

事實上，政府已經就 3 個改革範疇分別成立了 3 個統籌和協調委員會，

每一個均有業界和市場人士的參與，以確保在有關的討論過程中，不同的意

見都會得到反映。其中協調兩所合併工作的委員會將會討論剛才議員提出包

括交易權、新公司管治架構等的可行模式，並會聽取業界的關注。政府承諾

會繼續積極與各有關團體進行溝通，並在衡量公眾利益和整體市場發展的利

益下，將這些意見反映在實施的政策之內。

劉議員提醒我們新的市場機制應要為投資者建立理想的投資環境，以及

提供更多機會。我們有信心，在一個目標明確，以服務和市場為主導，而且

決策機制靈活而有效率，又有專業管理的新交易公司內，必然可以締造更理

想的投資環境，減低成本、降低風險、提高效益，以及令產品多元化，以致

吸引更多用家，亦更有利於成就議員所鼓勵的跨區聯盟等。

劉議員又提出，政府須“因應國際金融市場的趨勢，制訂通盤而長遠的

發展策略，以便更有效地提升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政府在 3 月

3 日發表的政策文件中，分析了目前全球股票及期貨市場的創新和改變；隨

資訊科技的發達，市場全球化和產品多元化的發展；國際市場之間日趨激

烈的競爭，本港市場應如何面對這些挑戰，並提出了我們認為應該採取的解

決方法，具體建議落實本港市場改革的程序和時間表。再加上在基礎設施的

改革，規管法規的更新，還有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要為人力資源作研

究，如何確保我們的市場有足夠的優秀人才，應付日後所需。我深信這幾項

具有深遠影響的措施，將會為香港的證券和期貨市場帶來新的面貌，並會大

大加強香港金融市場在國際的競爭能力，達到劉漢銓議員在議案中的要求。

我現在就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作出一些回應。

首先，我也感謝單議員對政府建議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合併、股份化和上

市的明確支持。他的修正案，帶出了在推行交易所合併和股份化的過程中一

項重要的考慮，便是如何從新釐定交易所和證監會各界的監管功能，這方面

的工作其實已在進行之中。此外，單議員也特別點出幾項完善市場的措施，

這些意見與政府既定的政策方向不謀而合。接 我想較詳細地作出回應。

首先，有關合併的建議，我們希望新公司的管治架構現代化，營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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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符合市場導向，講求效率；但同時也肩負一定的公共責任。因此，研究及

設計新公司的權責、架構和運作模式是相當複雜的工作，而且必須仔細平衡

新公司在公眾與商業兩方面的利益。例如，在監管功能方面，證監會已經與

兩間交易所和中央結算公司商討和研究如何重新劃分市場規管功能，消除任

何重疊或有漏洞的地方，提高效率。研究範圍有 4 個，亦成立了 4 個工作小

組，他們並已大致完成工作報告，相信在 1 個月內便可以提出具體建議，向

業界和有關團體進行諮詢。

單議員所關心有關成立新公司的諮詢安排，我覺得可以從兩個角度來

看。首先，正如夏佳理議員所指出，新公司的商業運作細節應交由兩間交易

所和他們的顧問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循正常的商業及法律程序進行。在這

個範疇之內，我們認為不適合作出公眾諮詢。另一方面，有關新公司所肩負

的監管功能，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和證監會在制訂有關政策時，必定會充

分諮詢業界和公眾的意見。此外，我們在文件中亦有指出，我們預見有關改

革有需要立法，使若干步驟得以順利進行，其中包括通過立法成立該新公司，

並訂明它的功能、權責和管治架構等，故此，立法會亦可就有關法案的內容

細節，提出意見和評論。我們相信改革的結果會得到大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

持。

單議員的修正案的要旨，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是要提高監管措施和市場

運作的透明度，這點政府是完全同意的。修正案內提出的 3 個改革要點，我

們也非常支持。我很高興告訴各位，落實這些要點的計劃已經包含在目前的

改革範圍之內。

舉例來說，有關加強資訊科技投資與改善基礎建設等方面，配合網上交

易和無紙化市場的發展，將會是剛才我提及由沈聯濤先生所主持的“金融基

礎設施督導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事實上，加強香港整體資訊

科技基建，也是行政長官和財政司司長多次提倡加強香港競爭力的主要措施

之一。

至於有關建立電子存檔系統的研究，我們會參考和吸收外國的經驗，例

如美國的 EDGAR 系統，並配合香港本地市場的資訊科技發展情況，在本地

逐步推行電子存檔系統。例如，證監會正研究一套供持牌人呈報文件的電子

系統，並與聯交所研究如何利用互聯網發布上市公司資料，從未來的新公司

市場（即第二板）開始，陸續推展到將來所有上市公司，使資料的送遞、披

露及提取均可以在網上進行。在一個更闊的層面，公司註冊處正積極研究一

項新的聯 公眾查冊系統，方便各界人士透過電子系統閱覽公司註冊處所存

有關於 50 萬間公司的存檔資料，例如公司董事名冊等，而無須親身到公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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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處查閱。我們預期該系統將可以在本財政年度內完成。長遠而言，公司註

冊處也有計劃把公司註冊程序全面電子化，包括電子送遞文件、電子存檔等。

該處已成立專責小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

此外，我們亦會朝 增加資料披露要求的方向，制訂未來的監管制度，

以確保投資者能夠掌握充分的資料作出投資決定。舉例來說，證監會已經在

上月就《證券（資料披露）（修訂）條例》的建議修訂發表了諮詢總結文件，

建議加強資料披露，以提高市場透明度；同時將過時的披露要求刪除，以配

合市場的發展。有關的法例修訂，將會納入我剛才提及的綜合條例草案中，

計劃在今年年底提交立法會審議。此外，我們將在今年年底推出“新興公司

新市場”，構想中的監管模式，亦會是以資料披露為基礎的。

最後，加強投資者教育和保障一直以來都是政府和證監會的重點工作，

並會繼續成為證監會的主要任務之一。至於投資者保障方面，除了在剛才提

及的法例改革方面 手，在制訂新交易所公司的架構時，我們也會充分考慮

有關投資者保障的措施，包括設立有效的投資者賠償機制等。

主席女士，劉漢銓議員的議案及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基本上和政府改

革金融市場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希望加強香港金融市場的競爭能力，改善市

場監管的效能和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我在此再次感謝劉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

論，讓我們有機會聽取議員的意見，我們將會充分考慮各項意見。在劉議員

所主持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未來的會議上，我們也會向議員匯報有關工作的進

展，並就一些具體建議諮詢議員的意見。

各位議員今晚的共識，是認為我們正在討論的改革是刻不容緩的，我們

必須抓緊這個轉瞬即逝的機會，火速進行。政府已經清楚表示出我們的決心，

我們希望將各項有需要作出法例修訂的事項提交立法會時，會得到議員的通

力支持。

謝謝主席。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漢銓議員的議案，按照單仲偕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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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如果各位沒有疑問，我宣布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敏嘉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

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許長青議員、黃容根議員、霍震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

議員反對。

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永森議員及陳智思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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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

徒華議員贊成。

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

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7 人贊成，6 人反對，

5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2

人贊成，8 人反對，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x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4 were present, 1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 劉漢銓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3 分 35 秒。

劉漢銓議員：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就我提出的議案踴躍發言。各位議員對“五

所合併”這項重大的改革，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以及具有啟發性及建設性

的意見。

　　我希望政府能夠虛心聽取，認真吸納，以便成功地推動五所合併，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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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我的議案的最終目標，即有效地提升香港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明天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23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hree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